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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菩薩問明品》之心性緣起甚深初探 

摘要 

《華嚴經》重行門，五周因果以信為因、為始，教導菩薩通過信、解、行、

證以成佛果。〈菩薩問明品〉屬《華嚴經》五周四分之「差別因果周」，位於其

「答所修因問」的第一品經文，是信解之起始，屬承前啟後的位置。信位有解、

行、德，解為行、德之本，所以「所修因」之信位，以本品位次為最先。〈菩薩

問明品〉以問難的方式，提出了初機信行者可能產生的眾多疑問，而後加以解答

說明，開顯十種甚深義理，為引導海會眾生「正解理觀」，正解為能生信之根。

接著〈淨行品〉由正解而緣境發願，成清淨正行；〈賢首品〉以正解、淨行為基

礎而圓滿解行，成就普賢廣大殊勝的究竟妙德。〈菩薩問明品〉的十種甚深以第

一「緣起甚深」為總綱要，由一心之緣起甚深開展出餘九甚深。 

「緣起」是佛教的基本理論，旨在說明有情的生死流轉，及世間一切有為法

的生起與還滅。在佛教發展的不同時期，對「緣起」的解說略有不同，然皆不離

於心。三乘、二乘的緣起在於破除斷、常二見，一乘緣起（法界緣起）通過法界

種種現象（宇宙人生）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闡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無

盡圓融緣起。〈菩薩問明品〉以問答的方式開顯「十甚深」，引導行人生起正信

及正解。「十甚深」最初闡明「緣起甚深」，以眾生皆具如來藏清淨心，而說「心

性是一」。眾生「心性」是一，為什麼眼見有種種差別現象？每個人所受用的物

資以及自身的身體、相貌等等卻不相同呢？又諸教之所依心識不同，相對應的緣

起思想也不一樣，如何和會？了達虛妄緣起的本源，明緣起正理，成就正信及正

解。釐清一性之「真空」理體與種種緣起的「幻有」現象之空有、理實、真妄關

係；以及如何依理起觀，以解導行。這些的問題，正是本文亟待探討釐清的。 

澄觀借由《起信論》「一心開二門」，融合對立的「一心」之體與「種種」

現象。從事、理「不相礙義」及「相作義」、虛妄緣起三義、四因以及緣起法空

有義等方面，說明「心性是一」與「緣起種種」無礙，並不相違。以如來藏自性

清淨心，為一切眾生共同的所依心性，依如來藏清淨心為因，受虛妄分別的無明

染緣，而有諸識的熏習，隨緣示現種種染、淨法相續流轉生滅，受苦樂等種種差

別業果。真如「隨緣」應現種種法界緣起，而有生死流轉；不失不壞「不變」自

性，眾生本具如來的清淨法體，是修行得以解脫的依據，成佛之因。窮達緣起之

本源，就成真如淨緣起，是〈菩薩問明品〉所欲闡明的華嚴緣起甚深義理。 

 

關鍵字：菩薩問明品、華嚴經、緣起、心性、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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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澄觀(738-839)將《八十華嚴》分為七處九會，〈菩薩問明品〉位於第二會「答

所修因問」的初品，通過文殊與九首菩薩的問答，探討心性、教化、業果、說法

等十個修行問題，令十信行者斷除疑惑，生起正信正解。又言及「以十菩薩各主

一門，顯十甚深。即為十段。一緣起甚深。……十佛境甚深。」1法藏(643-712)及

澄觀都說，「十甚深」為「遷禪師所立」，是古大德一同遵循。「緣起甚深」的

當機者是覺首菩薩，以希求無上菩提，先當由覺而發起，又唯有覺性才能窮達「緣

起」之甚深。了知諸法生起的如實因緣，能令行者生起志求解脫的信解，依解修

行，是趣向佛果的首要條件。 

佛法不離於緣起，有別於其他宗教之神造及命定論。初學菩薩應觀察諸法如

實因緣，以培養正信正解。由明緣起之理而生信解，進而通過修行而證悟，遠離

迷惑顛倒。疑惑消除才能生起信心，由信解改變自己的觀念，以及看待世間萬物

的眼光，走出自我的偏見、妄執。又菩薩因地的修行，以信為最至關重要，信又

以觀解為重。正確的信解是菩薩因地修行的基礎，若缺乏正解，佛法的正信種子

將從何生起？如果沒有正信，根本談不上修行的深遠體證。 

此信由文殊智所成，由信佛的果德，繼而開展菩薩的廣大因行，以智生信，

由解而行，成就信德。「十信」為「住」位的方便前修，引導初機行者由理觀而

修行，趨入菩薩道，發菩提心導向圓滿成就佛道。解開系縛，則得解脫，猶如應

病與藥，藥到病除，而不是通過麻醉劑或止痛藥的暫時緩解。 

本文以八十卷《華嚴經》為所依經，文義上的解析，主要以澄觀所注的《大

方廣佛華嚴經疏》與《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為主，輔以智儼(602-667)、法

藏等祖師論著，以及道霈(1615-1702)的《纂要》。通過解析〈菩薩問明品〉的「緣

起甚深」義，探討「心性」與「業果」的關係，「心性」的染淨緣起。以及性、

相二宗的熏習義，緣起諸法的空有、理事。 

本文的研究目的大略有以下三點： 

一、釐清一味的「心性」與現前千差萬別的緣起諸法之因果、理體、空有、

真妄關係，明達華嚴緣起甚深義理。 

                                                 

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a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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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經典教理為明境，契見緣起深理，依解起行。如理觀察，照見自己的

「心性」；由「一心」所起智慧，印證經中之幽密法要，教理與觀行合一。 

三、通過「緣起甚深」之理觀，了知能觀的「心」與所觀的「境」，都是緣

起的能所關係。離於人、法的實執，超越所有的分別、對立，通過理觀在生活中

的落實，體達華嚴的無盡圓融無礙。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 

關於「心性」、緣起的論文很多，然聚焦談〈菩薩問明品〉「心性」之「緣

起甚深」的論文不多，華嚴專宗專宗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有三篇，整理如下： 

釋果錚在《《華嚴經》十信法門之探究》中，主要談華嚴十信與《阿含經》

及淨土的信之別，並「十信法門」之十信行法。對於〈菩薩問明品〉之「緣起甚

深」只是略略帶過。2 

釋性空《《華嚴經·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之探討》主要探討「業果甚深」。

通過「心性是一」為什麼會有種種不同的果報的問難，說明法界緣起，業沒有自

體性，業與果的轉變，三界的所有現象，都是一心所變現。其第四章第一節眾生

業性在〈菩薩問明品〉中的涵義中，談及「心性是一」，為何有種種業報差別？

對於其中的種種各各不相知之義，作了大略消文，說明「緣起甚深」義。第五章

談及五教的緣起，就法藏的「但是一心作」法界緣起說，澄觀「三界所有唯是一

心」探討緣起即性起的華嚴性起。3 

釋願諦《《華嚴經·菩薩問明品》十甚深法之研究》，首先從科判中及修行

位階，談〈菩薩問明品〉在《華嚴經》中的位置，又將「十玄門」對應「十種甚

深」明華嚴之「教即觀」。第三章〈菩薩問明品〉的哲學義涵是全文的主訴，詳

說「緣起甚深」的「心性」。先解析心、性，繼而說明「心性是一」之理，並以

澄觀釋「三界所有，唯是一心」之十重一心，說明如來藏依妄念，而隨因緣顯現

萬有差別的現象。依智儼四門說染、淨緣起，「心性」的染、凈、真、妄等，明

餘九種甚深乃由一心所開之「緣起甚深」理。對「心性」的解析、探討亦謂詳盡。

且聯繫《華嚴經》論述緣起最為詳細、深入的〈十地品〉第六現前地之「三界所

有，唯是一心」，圍繞著一心而展開華嚴緣起思想。闡述如來藏的染、淨緣起說

及華嚴性起。4 

                                                 

2 詳見釋果錚，《《華嚴經》十信法門之探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3 詳見釋性空，《《華嚴經・菩薩問明品》眾生業性之探討》（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2005

年）。 

4 詳見釋願諦，《《華嚴經・菩薩問明品》十甚深法之研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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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例，初篇並未聚焦於「心性」的「緣起甚深」，後二说明了「緣起甚

深」義，且聯繫《華嚴經》講述大乘菩薩修行階位的〈十地品〉第六現前地之「三

界所有，唯是一心」，圍繞著一心而展開論述華嚴緣起思想。闡述如來藏的染淨

緣起說及華嚴性起。然關於心性的「緣起甚深」為何稱「甚深」，及與余經所言

之「緣起甚深」有何不同，心性的體驗，「理觀」這些方面尚可再進一步探討。 

另釋耀志《《華嚴經》現前地緣起觀的研究》以解析對比經典的方式，梳理

華嚴第六現前地三觀與十門之緣起觀。及其與華嚴法界緣起並十二緣起的關聯。
5 

釋隆運《十地菩薩道與般若智慧的關係》梳理了第六現前地菩薩的斷障、證

真，並三觀、十門、三解脫等般若波羅蜜行。透過對十地各各的入地條件、斷障

證真、波羅蜜行及位元果，系統地解析前五地及後四地與般若智慧的關係，闡明

慈悲引導，般若智慧貫穿十地菩薩道修行的重要性。6此二篇論文雖沒有談及〈菩

薩問明品〉之「緣起甚深」，然瞭解第六現前地的「緣起甚深」，亦可加深明了，

連貫補充前之「緣起甚深」。 

華嚴宗的核心思想為「無盡法界緣起」，〈菩薩問明品〉之心性「緣起甚深」

亦不離於「法界緣起」而談。陳英善老師在《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中，將「無

盡法界緣起」界定為華嚴宗的核心思想，以「無盡」顯華嚴宗緣起論別於其它緣

起論之深透。通過「法界三觀」循序漸進，次第增上，彼此互為緣，實際上為不

可開割裂分開的「一觀」，由此建立「普融無礙」之理論；藉由《十玄門》來論

述「普融無礙」之內容，直就一與一切之關係（十法數）及由十種不同的角度（十

玄門）來說明無盡法界緣起；最後以十無礙因之「緣起相由」，並「因門六義」

來論述「普融無礙」之緣由，對法法普融無礙「法界緣起」理論建構做了系統地

梳理。繼而對其加以詮釋，並說明法界緣起理論的演變，且針對華嚴宗思想的核

心理論──無盡法界緣起的爭議點，進行了厘清。7 

稂荻的《無盡的現象圓融〉從佛教緣起觀的起源，並華嚴宗判教之小、始、

終的緣起學說，對華嚴宗緣起思想理論做系統的梳理、考察，提出了「法界緣起

的理論特徵在於就事法而論諸法的現象圓融，其理論實質則是借如來藏緣起而論

法界緣起。」通過華嚴宗諸祖的法界緣起核心概念，逐漸由空義轉變為理體，終

於真心，說明法界緣起思想是眾生修行的理論，即為教法、亦是觀法。8 

方立天教授(1933-2014)《中國佛教哲學要義》，第十章〈中國佛教心性論哲

學範疇網路〉，指出中國佛教心性論範疇與其他範疇有著複雜的關係，以心和性

                                                 

5 詳見釋耀志，《《華嚴經》現前地緣起觀的研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6 詳見釋隆運，《十地菩薩道與般若智慧的關係》（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7 詳見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臺北：華嚴蓮社，2013 年）。 
8 詳見稂荻，《無盡的現象圓融》（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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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大範疇為基點，從內在向外展開；又通過心性彼此聯結衍生，邏輯地交織成多

重的心性論範疇，展開闡述中國佛教心性論的範疇網路。其認為法性是萬物的本

質、本原，心性是法性的其中一種，心性是眾生的本性、本體，即成佛的真因（佛

性），這也是佛教對於心性著重論述的原因。論及佛教心性體系的特徵為：鮮明

的去惡從善的道德性；心性正面的絕對、永恆屬性，是成佛理論的堅實基礎；心

性負面的相對、可變屬性，是對於實現成佛理想的論證；順從本心、本性，自然

發露的平常心即是佛性。9明心性之「緣起甚深」義理，為引導起正行之「正解理

觀」。方立天教授在其《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之緒論中，總結湯用彤（1893-1964）

先生關於佛教研究的幾個心得，其言：「對佛法的哲學方面研究，必須要有『心

性之體會』。」說及此「心性之體會」亦「中國佛教哲學研究必須注意的三個關

係」之──「研究與體驗的關係」10。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以梳理澄觀所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與《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

本》為主，解析經中文殊所問之「心性是一」與種種緣起業果事法相違難，及

其問答所顯明的「緣起甚深」義理。通過對義理辨析及比對，以期能對華嚴的

「緣起」甚深義理，有較為清楚明了的體解。大致分五個章節，第一章前言，

包含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前賢研究回顧、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二章〈菩薩問明品〉之「十甚深」，說明〈菩薩問明品〉在《華嚴經》

中之位置，以及前後幾品的大意並關係；釋「問明」之義，簡單說明「十甚

深」之「問」與「明」；比對智儼、法藏、澄觀將佛示現神力之「十法事」對

應「十甚深」的同異；最後說明為何「十甚深」最先說「緣起甚深」，並明

「緣起甚深」的問、答主，以及菩薩名號與其所居住的本剎土、其土佛名所表

之法義。通過解析「緣起」的「心性」染淨問題，證成「心性是一」。 

第三章「心性」之「緣起甚深」義，先解析「緣起」之義，及五教「緣

起」所依心識。接著明文殊為什麼要發起此問難？所問為何?及其正揀的對象。

闡明阿賴耶識與如來藏非一非異的關係，以十事五對，說明「心性是一」與種

種業果的關係。末以法及喻說明虛妄緣起的種種為什麼彼此不能相知，並心性

與業果以何「緣起甚深」。 

第四章「緣起甚深」之相成及觀修，以四因答，「既不相知，何緣有種

種?」之虛妄緣起。又比對性、相二宗熏習義，明真如之「不思議熏」。以「無

性」緣生之空有、理事，解析「心性」與諸法的真妄、空有，並會歸中道，明

                                                 

9 詳見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267-283。 
10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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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如來藏性雖不變，不礙隨緣顯現，生起種種諸法的緣起深理。通過比對諸

宗緣起觀，說明一切法依他無性，了達虛妄的本源，得無分別智則為實。又以

法眼契見緣起正理，拂種種迹入「一真」之「玄道」。最後一節明緣起之境智

觀行，明前五重中道境與心智契合即為五觀，及修習信解之「唯心識觀、真如

實觀」二種觀道，以及如何緣境修觀，依緣起正理起正行，證真理實相，入法

界性。 

最後一章結語，先總結〈菩薩問明品〉問答所顯「緣起甚深」義理。接著

說緣起之法空有義及其因緣，及緣起法所依的真如法性有「空」、「有」義，

與「不變」、「隨緣」二義，對應緣起四因。四因具足種種染、淨法之相續流

轉生滅，從真如之「隨緣」義，有種種法生起；依真如之「不變」義，一切法

無性不相知。以及如何依理起觀，將理觀落實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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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菩薩問明品〉之「十甚深」 

第一節 「十甚深」在《華嚴經》中之位次及關係 

《八十華嚴》七處九會之第一會，為五週四分因果之「舉果勸樂生信

分」，說佛在菩提場初成正覺，廣顯神變，以及種種的依正果德，令眾生起信

樂，而趣入佛道。第二會（普光明會）有六品，屬「修因契果生解分」，所說

為十信法門11，會主是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前三品為「答所依果問」，

第一〈如來名號品〉說佛身及名號周遍，隨眾生根機示現種種妙相，教化利益

眾生令生信；〈四聖諦品〉：依眾生個人的好樂及希求不同，所施設的教法也

不一樣，列舉十方法界的不同的四諦名字，令聽聞者調伏，明佛的言教徧周；

〈光明覺品〉說佛於足下輪中放大光明，令信心修行者無論遠近，都能夠無礙

觀察所照的佛境，照事法界差別事；文殊以智光普照事、理法界，身智無二唯

一智慧光明遍照，顯事理俱融無礙。前三品明所信之佛的身、語、意三業遍

周，是生解所依果法，後三品為「答所修因問」。 

一、〈菩薩問明品〉在《華嚴經》中之位次 

十信未入位，是接引眾生入道的初門，如何令眾生起信至關重要，就像醫

生給病人藥，必須先有信心才愿意吃藥，方能起到治病的效果。前「答所依果

問」三品舉佛的三業遍周，令行者生起信心。「答所修因問」第一品〈菩薩問

明品〉，為修行者開示十種甚深理，令生起正確的信解及理觀，依正解引導正

行，乃承前啟後的位置。後〈淨行品〉說菩薩隨所緣境發一百四十願，教導信

修行者遇到任何境界，都要隨緣發大菩提心，行大願，成就淨行；〈賢首品〉

由前二品信之正解與淨行圓融，而成就普賢菩薩廣大殊勝功德妙用。明信位德

用廣大無邊，總括始終，該攝諸位，乃至成佛。 

智儼認為本品的來意為說十信法，令生起正解斷除諸障。12。李通玄認

為：前〈光明覺品〉說佛於足下輪中放大光明，令與會者能夠無礙覺觀佛所照

的佛境，「文殊師利菩薩以十偈頌歎佛十德，勸令信心者修行」，所以〈菩薩

問明品〉是為具十信心的修行者，斷除疑惑及所修的正行而說。13 

                                                 

11 〔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所謂初發心住，未上住前有十順名字，菩薩常行十心。所

謂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護心、戒心、願心。佛子！修行是心，若經一

劫、二劫、三劫，乃得入初住位中」。CBETA, T24, no. 1485, p. 1011, c3-7。 
12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p. 27, c16-17。 
13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820, a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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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以前三品答生解所依之佛果，本會普光明殿至第七會再次會于普光明

殿，辯依信佛果而成的十信至等覺，為次第漸漸增修的差別因行，而說「修因

契果生解分」的來意；本品的來意，所成的因行中，十信是位前方便為最初；

又以信有〈明難品〉（即〈菩薩問明品〉）的正解及理觀，〈淨行品〉的隨緣

發愿之行，〈賢首品〉的普賢菩薩德用該收。依正解法眼的指導，才能生起淨

行，成就德用。所以「答所修因問」中最先演說本品。14 

依澄觀所說本品來意有通、別二種。通說有兩種，一、即明「修因契果生

解分」的來意，基本承襲法藏所說；二、單說〈光明覺品〉之後三品的來意。

三品的來意又分二，一、依古德以十信與十住一起闡明，以「生解因」中最先

答的是十住，十信是十住的前方便，以十信应修的十种心，轉相似為真實，而

成就十德15入初住。如果想要說明所成十住，應當先辨明能成十信；二、為了

正答十信，所以接著說下三品。別說〈菩薩問明品〉的來意，基本延續法藏所

說。16 

綜上四位前賢的說法有詳有略，雖然有廣狹的不同開展，總的來說本品為

令信心行者斷除疑惑，生起正解及理觀，理是問答之所明，觀即是所修的正

行。又以正解是行、德的基礎，所以所修因行中，本品為最先。 

二、「十甚深」次第及彼此的關係 

〈菩薩問明品〉的宗趣，單以本品來說，以問答所顯的「十甚深」為宗，

依其所成之觀解為趣，相望於後二品而言，以十甚深觀解為宗，而成就後二品

的淨行與德用為趣。17此三品說十信法之正解理觀、淨行、與德用，為所修的

因行，述說發菩提心的菩薩通過修行超凡入聖的前方便。由佛果的不可思議殊

勝三業而起信，繼而生解，因解起行，淨行圓滿，終成勝妙德用，成十信位。 

「十甚深」的次第，澄觀以緣起深廣義理，乃總括所有修行之法，是眾生

生起信解、起正觀的首要條件，所以最先說「緣起甚深」；二、由於對緣起深

理的迷惑，為拂去眾生迷蒙，須要善知識加以教化，所以接著說「教化甚

深」；三、信受或違逆教化有善、惡業果的差別，故「業果甚深」為第三；

四、藉由說法教化，方能了知業種不同，所以接著為「說法甚深」；五、通過

                                                 

14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初來意有二：先分來者，前明所依果法，今辯依果所成因行故

也；二品來者，所成行中，位前方便，信行最初。信中解行及德，明難辨解，居初故來。」CBETA, T35, 

no. 1733, p. 175, b19-22。 
1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信有十德：一親近善友、

二供養諸佛、三修習善根、四志求勝法、五心常柔和、六遭苦能忍、七慈悲深厚、八身心平等、九愛樂大

乘、十求佛智慧」，CBETA, T36, no. 1736, p. 233, c2-5。 
1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0, c6-11。 
17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p. 600, c29-p. 60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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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而成就善業，唯是佛的福德之田，故說「福田甚深」；六、隨順教化而得

福田，必須嚴格依聖教修持，是謂「正教甚深」；七、受持聖教，應當心心念

念憶持，不忘法義教理，即是「正行甚深」；八、以智慧能為正道，統攝其它

修行助道為「助道甚深」；九、有助必有正，正助雖有主次、隱顯的不同，最

終殊塗同歸，得「一道甚深」；十、得一道即「攝別歸總」，十信觀行圓滿，

成就「佛境甚深」18。 

又關於〈如來名號品〉中提到的「十菩薩相望」，澄觀依法、人兩方面來

詮釋「十甚深」與「十菩薩」各各之間，都是「六相圓融」的關係： 

若以法門為總，文殊主般若統收萬行；九首之德皆是般若，隨緣別相；

同明佛德，即是同相；緣起、教化，互不相收，即是異相；統十甚深，

為成佛境，即是成相；各住一甚深，即是壞相。餘如下說。若約人為總

別，文殊為上首，故曰是總；餘九為伴，是別相故；同則同名為首；異

即賢智等殊。共成十首。表信之人壞各住自。19 

依十菩薩所表法而言，文殊代表般若智慧而統收六度萬行為總相；九首菩

薩都是表般若之德，只是隨緣顯現不同的各別相；又十菩薩所明，同是佛德，

即是同相；以緣起、教化，彼此互相不能收攝，這就有異相；綜合「十甚深」

所說，都是為了成就不可思議佛境界，這是成相；以各各住一甚深，乃是壞

相。這是法上的「六相圓融」，從人而論，文殊菩薩是最上首為總；餘九菩薩

作為伴則是別相；由菩薩名都有首字，所以說同；又首字有賢、智等不同，為

異相；十菩薩共成十首，這是成相；表信之十首菩薩各住自相，則是壞相。 

李通玄以「十玄門」之因陀羅網，說明十甚深是彼此互相成就的十法，並

非單獨成立的關係。「以十信成一信，以一信成十信，互相徹入。有解者不可

偏取一門。」20所言「一」不是那一個有自性、實體，普遍共同界定的數字

「一」，「一」是指「十」中的任一個體。外相上雖有各各不同的差別相顯

現，然以任一法都是相待成立，彼此作為對方的生因，互為緣起。以一切法成

                                                 

1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a15-21。 
19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213, a6-13。 
20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CBETA, T36, no. 1739, p. 740, c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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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法，一法即具足一切法，各各總攝無盡，如同帝釋宮之寶網，彼此交參互

攝，映現出影像重重。 

如上所說，「十甚深」雖然各有主旨，分門別說，然法法次第增上，又是

同時圓滿具足的「一多無礙」，若缺總該諸法的緣起觀解，沒有辦法次第修行

而趣向佛果；倘無如來說法教化，又如何能知道緣起甚深的深理。由一心而同

時具足一切法，一與多皆無體，所以亦為一體，先後之別只是隨順世間的方便

說。十菩薩及其所表之法皆是「六相圓融」，如因陀羅網交互相徹，互相成

就，不可以不可偏執取一門，而廢全理全事。 

第二節「十甚深」之「問明」 

〈菩薩問明品〉通過文殊菩薩與九首菩薩的問答，開顯「十甚深」。此

「十甚深」義，法藏言：「依遷禪師釋為十甚深義」。21澄觀亦云：「然此十

甚深，即遷禪師所立。今古同遵」。22依此可知「十甚深」是遷禪師所立。遷

禪師的全名具體不明。考唐道宣《續高僧傳》有載隋曇遷(542-607)：「所撰

《攝論疏》十卷……《華嚴明難品玄解》總二十餘卷。」23又《古今圖書集成

選輯》及《新修科分六學僧傳》亦言及曇遷禪師曾撰《華嚴明難品玄解》。由

此可以判斷為，提出「十甚深」遷禪師應為曇遷禪師。 

一、何為「問明」 

〈菩薩問明品〉以人法為品名，依主釋。「人」為遮果表因的「菩薩」，

「法」即「問明」所顯。澄觀雖說「問」與「明」皆有二義，然依本品之義

「問」唯是難問，為了以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詰問；對於彼方問難的回答即是

「明」。從答者的角度來說，「明」有二義：一、為了更好的解釋，而旁徵博

引，以有教化之益的言辭贊歎述說，令理得以顯現明瞭，此為自「明」，二、

為破除問者的疑惑及闇蓋，令他人「明」了。本品以文殊菩薩與九首菩薩互相

問答，於一問一答中，彼此互為「明」難，令眾生明了十種甚深的義理，並生

起信解。 

從賓主雙方論：「問」只是問，「明」則問、答二者都可以「明」。關於

「問」為什麼又能稱「明」，有二種義：一、於問中又再次遮其糾正補救之

言，以窮理盡性，使答者亡言，這是通往「明」的「問」。二、是對於前之問

難的遮救進一步回答，令理明現。使答者疑惑消除，所以稱「明」。 

                                                 

21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6, c6-7。 
2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3, b19-20。 
23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CBETA, T50, no. 2060, p. 574,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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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教義來說，「問即是教」，因為有問有答，有往復；又「明」即是「法

明」，以文殊菩薩十首菩薩之問答，而出十種「法明」，所以稱「問明」，是

十甚深法義所攝。從心與境二方面來說，「法」即是所緣的境，「明」是能緣

的心，以智慧心明照真俗二諦法，所以稱「法明」。24 

如上，先以「答」為「明」緣起深理，繼而說「問」也有「明」義，最後

聚焦說所明的是十種「法明」。從釋品名可以知道〈菩薩問明品〉雖「問」

「明」並列，然側重於「明」，為宣說十甚深法，令信行者得此十種「法

明」。25 

二、「十甚深」之「問」與「明」 

〈菩薩問明品〉以文殊菩薩啟問，九首菩薩答，開啟顯發「十甚深」義

理。那麼首先應當瞭解「十甚深」所「問」為何？「明」的又是什麼？ 

第一「緣起甚深」所問為，如果說眾生本具的「心性是一」，為什麼有投

生善趣、惡趣的不同總報，及個人的身體、相貌、受用的物資等等都不相同的

別報？如果有種種差別，怎麼能說「心性是一」呢？這是「緣」與「性」相違

之問難。 

又有糾正補救說，之所以有種種業報及種類的差別，不是依心性決定，而

是由業等熏習諸識所變現，所以並不相違。為破斥此救義，再次以業、心等五

對，都是沒有自體性；無性又如何能相知，而生起諸法問難。覺首答以「諸法

無作用，亦無有體性」。以諸法相依待，托因緣而生，所以沒有真正的作用，

也沒有實在的體性。此明虛妄緣起三義之初義，「一由互相依各無體用，故不

相知」。由於諸法依緣而生起沒有體用，為無性緣起，所以令第三義「無性真

理恒常顯現」。既不相知，為何能緣起種種？以「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

答。真如法性本來一性，沒有生滅，只是隨諸識熏習之緣，而示現有種種生滅

相。此明真如不失自性，而隨順諸緣，從真而生起種種。又以緣生沒有定性，

故能生起諸法。為虛妄緣起之第二義，「由依此無知無性，方有緣起」。舉

《勝鬘經》：「依如來藏有生死，依如來藏有涅槃」26，說明真如具不變與隨

緣二義，並不相違。「一心」不是只有生滅的妄心，亦具不生滅的真心。如果

執著真如凝然不變，則同死物無知覺；若執真如隨緣生滅，則失去成佛的因

性。「真空」、「幻有」不離「一心」，諸法由此「一心」而「緣起甚深」。 

                                                 

2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BETA, L130, no. 1557, p. 599, b5-p. 600, a13。 
2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0, c11-27。 
2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514, b18-23 

 



11 

 

第二「教化甚深」問的是，如果眾生是空無自性的，如來怎麼隨順眾生的

根基調伏教化眾生。如果如來有隨順教化，則不見眾生空，那麼就有佛沒有大

智慧之過。這是空有相違難。答以：「分別觀內身，此中誰是我，若能如是

解，彼達我有無……」27佛的眼中眾生內外身舉體自性空盡，不是先有後無的

斷滅空，所以不需要再行教化。隨緣造作諸業則為眾生，當大智慧現前，即見

本來自性清淨即名法身，所以說眾生空不礙隨緣教化。佛憐憫眾生愚癡顛倒，

不能自知本來具足真如空性，所以發起大悲心攝化眾生。又以眾生其体寂静無

為，卻不是沒有眾生之相，由體寂滅所以說恆不異於真。此真是在俗之真，是

「不動真如本際，而建立諸法」，所以說「無化而化」。以法身隨緣應現故說

非有，真如必依託於世間俗事而顯現，此俗是依真之俗，是「不壞假名而說實

相」，故言「化即無化」。所化眾生既「空有不二」，能化佛陀亦「悲智不

殊」，性相、悲智相融沒有障礙。以「不礙有而觀空，方能入理；不動真而隨

化，方能究竟化他」。28如來教化眾生的當下，沒有能教導者，亦無所教導的

眾生，並且沒有教化這件事。正是在空理的前提下，大悲隨順眾生根器而示現

化導。 

第三「業果甚深」問云，一切眾生都是四大假合因緣所生，沒有實我並我

所有，既然說無我，那麼是誰來造作善惡業？何人來受苦樂報？如果眾生有受

苦樂？為什麼仍說無性？這是聖言量及正理量與現量相違難。答以「隨其所行

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佛之所說……」業以迷真而起，眾生因為迷

惑造業，感得種種差別果報現起。體達業性本空，以無性緣起，所感業報果，

如同物來鏡中則有影子顯現，並不一定要有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我」，來造

業受果報。業與報假緣而生，沒有自體性。以業都是從緣而來，通過業與報的

性空而顯「業果甚深」。29 

第四「說法甚深」之所問為，如來所證悟唯是一法，為什麼示現說無量諸

法，化無量眾，顯示種種德用、方便等教義？所施設的種種教法如果不是一

味，是隨言說有別，且為真實的教法，此則與如來所證為一味相違；若法義是

一味，不能隨宜善巧說諸多言教，如來所應現無量境界，那麼種種教法及種種

教相則為虛妄。這是證教相違難，也是體用相違。答以「譬如地性一，眾生各

別住；地無一異念，諸佛法如是……」地以無分別為一性，有能承載眾多眾生

之用，「即多是一．即一之多」，「體一」與「用多」不礙；以地喻佛所證悟

                                                 

27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66, c5-6。 
2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佛見眾生舉體自盡，本是法身，不須更化；大智現前見於法

身，隨緣即眾生，故大悲攝化；今以寂滅非無之眾生，恒不異真，而成立故，是不動真際，無化而化；以

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異事而顯現故，不壞假名，化即無化。所化既空有不二，能化亦悲智不殊。不礙有

而觀空，方能入理；不動真而隨化，方能究竟化他」。CBETA, T35, no. 1735, p. 606, a25-b3。 
29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66, c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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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分別的一味，不礙應機方便施設無量教法及種種教相。火一與多焰、風與

所吹物、雨與水滴等也如此喻。以九喻答前無量諸法等九種無量，由種種分齊

之境界，總顯佛「說法甚深」的無量境界。30 

第五「福田甚深」所問為，佛是眾生培福之田，福田既然是一，佛心平

等，沒有高低、貴賤等分別，為什麼眾生佈施培福的果報有種種色、行、家、

根等差別？這是緣與果相違難。答以「譬如大地一，隨種各生芽；於彼無怨

親，佛福田亦然……」以大地的平等一如，只是隨種子的差異，各各生芽；譬

喻佛以平等心無差別地看待一切眾生，沒有怨親之殊，同樣布施而有種種的差

別果報顯現，是因為眾生布施的心有殷重與輕忽之別。如同一性的水，因為裝

在大小不等，方圓差別的容器中，而有種種的不同形狀。前四約眾生的根器有

大小不同，心有輕重之殊，所以果報有差別，不是如來的過錯。後五約佛而

言，正因為佛能徧周稱眾生的差別之機，才能稱為平等，一多相即，平等與差

別不礙不乖。又由心的平等沒有高低上下的分別，方能隨緣示現眾多別異之果

報，最終導向令一昧的解脫。一與多並不相礙。31 

第六「正教甚深」以佛說，眾生聽聞佛陀的一味教法，受持正法，能斷除

一切煩惱，證得出離。於是就有以下二問難，一、佛陀教法是一味的，為什麼

眾生聽聞，卻未不能立即斷除全部煩惱束縛？二、眾生同時聽聞佛的教法，又

為何有的人解脫，有人還在受五蘊之苦，因無明貪愛而依然流轉三界，不得解

脫？如此，佛的教法是否能讓眾生得益？這是「教力相違」難。勤首答初問以

修行有勤、惰之別；業障有深、淺之異；眾生根機有生、熟不同；緣有具足、

欠缺差殊；智慧有明現與暗昧之迥異，用功有厚、薄的差別，所以斷惑解脫速

度的快慢，要看是否有精進用功修行。答第二問以，眾生雖然一同見聞佛法，

由被甲精進等五相能速證智慧，滅除障礙，而得解脫出離五蘊之苦；反之則懈

怠墮落難以出離三界。此中雖例舉眾多，但以精進與懈怠主要因素，精進修行

者，佛陀之教就有勝力，得出離三有；懈怠則無力，沉淪苦海。32 

第七「正行甚深」由佛言，如果眾生對於正法能夠於心中領受，憶持不

忘，就能斷除一切煩惱。以此起問云，為什麼還有行者受持正法，卻不斷舊的

煩惱？反而更隨著所聽聞的見解，又於心行上新增加貪等十一種煩惱，為其勢

力所轉，沒有出離心。既然能受持正法，為什麼不能斷除煩惱？這是聖教與行

相違難。答以多聞熏習如果沒有進一步精進修行，增加的只是知見，尚且不能

入如來深妙法，沒有辦法親自嘗到法味，更不用說得到殊勝的功用。正法就好

                                                 

30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8, b7-27。 
3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8, c15-p. 609, a15。 
3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9, a15-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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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良藥，吃了才能有祛除疾病的功用，不吃則沒有作用，並不是醫生的過錯。

接受佛陀的正法，並且將其落實在生活中，「如理思維，法隋法行」，才能斷

除煩惱，得到真實的利益，漸漸出離苦海。33 

第八「助道甚深」，佛法中大智慧可殺煩惱賊，令無分別智現前，斷除疑

惑，證得真理，這是大眾彼此共許的。般若如眼能看見路上的平坦與否，能夠

引導餘萬行，調御心令不偏頗，處於中道。餘行以智慧的開導，才能到達彼

岸，究竟成就菩提果，所以說智為最上首。以此而問，為何如來不只讚智慧，

又讚另五波羅蜜，並慈、悲、喜、舍四無量等餘行？那麼修行是需要假藉多

行、還是唯用智慧、或者隨其何一行都能出離成佛？這是「正助相違」難。如

上所言，智慧如明王統御諸行為最上首。修行佛果並非依藉單獨一行就能成

就，還需以「般若統攝諸行」，依待眾多助行輔助同修，正行與助行彼此相

資。又《大智論度論》云。「般若必具一切行」，所以說讚歎一般若行，即是

讚歎其餘多行；又由於餘行是般若中的餘行，不離於般若，讚歎餘行，也是讚

歎般若，二者並不相違。34 

第九「一道甚深」，又名「一乘甚深」。十方諸佛雖如上所言之「正助相

資」，齊修萬行，實則佛佛始終都是以觀心性，為化導眾生成佛的唯一途徑，

沒有其它，所以如下問難。所問為，諸佛修行出離的因道是一，果應該沒有差

別，為什麼今見一切佛土，有「界有染淨」、「居人善惡等異」等十種各各不

同的事法？這是「因果、體用相違難」。答以，諸佛不但因同，果德也相同。

之所以看起來有佛國土等等不同，是隨眾生根機，而善巧隨感示現，並不是佛

自身的果位有差別。 

諸佛因果兼具同異兩種，以圓滿利他行海為同因，將此行滿同因，隨順其

所調伏的種種眾生心行，迴向所感得的應機之果是異因。由此異因而感世界、

眾生界等差別果；由同因感真應身佛所居住之莊嚴圓滿國土等同果。以廢機從

佛的一道而言，佛佛的因果都是沒有差別的，同因也能隨順眾生根機迴向成異

因，所以能示現為異果，雖現有異而常同；約佛就眾生不同的根機來說，圓滿

一如的佛國土等，以眾生心不同，看起來有種種不同，是於同處而見有異；由

佛與佛相望論，佛佛都能隨眾生機而見種種異，此即是同義，則常同常異，同

異無礙。35諸佛同修一乘，修圓滿利他行同因，得圓滿莊嚴佛國土同果。所見

有種種差異只是隨眾生之機，並非如來果德有高下不同，因果互不相違。 

第十「佛境甚深」，以十信觀行圓滿，「攝別歸總」便造佛境。九位菩薩

希望藉由文殊久已成佛的深智，廣演宣說，以令了知的甚深佛境界，以及佛境

                                                 

3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9, c12-p. 610, b11。 
3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0, b11-p. 611, a10。 

3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p. 611, b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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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因、度等十一境而問文殊。表「佛境甚深」，唯有般若妙德才能達入佛境。

以「始信、終智皆託佛境」，為表尊敬，無論人、法都不能詰難，所以此中沒

有結問難。初總說佛境有二：一分齊境界，指從十地因，至後唯有佛所有之佛

果位之法；二所緣境界，亦即真如、理體、法性，是佛所證知之境。能所雙

融，離於語言的分別及心行上的思慮，是名佛境。此佛緣境界唯佛所有，唯佛

能知，不是凡夫情見可以測知的。 

佛境「廣」大以虛空喻之；「深」以入為無所入表之。以三義說無所入，

一以理對悟說，一切眾生都有如來藏，只是被無明所掩覆，去除無明則翻迷為

悟，就像眼睛被手掩住，手一拿開就看見光明，所說的證入是本來就具足，不

是新得的，所以說無所入；二以理對事說，眾生是事，所以有證入之言，實際

上能入的眾生與所入的理是非一非異，所以說入無所入；三正約心境契合說，

以心冥合真境而說為入，如果說有所入，那麼就有能入的智慧，與所入的境，

能所未亡，不能稱為入，實無所入才是真正的入。心雖正契冥合境時，不作入

解，佛境界的深和廣，本來就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的。36 

三、「十法事」對應「十甚深」 

〈菩薩問明品〉十首菩薩以法光開示啟發，教導眾生明了自己的身心。最後

佛暫現神力加被示現十事：「1 如所行法，2 如所行業，3 如世間行，4 隨身所行，

5 隨根所行，6 隨其行報所生之處，7 持戒，8 毀禁，9 說法，10 果報。」37令十

方世界眾生都能親眼看到，而生起信心。三位先賢將所見十事對應「十甚深」，

略如下表： 

表 1：「十甚深」與「十事」對應表 

十甚深 智儼 法藏 澄觀 

第一覺首緣起甚深 6、7、8 6、7、8 6 四生非一 

第二財首教化甚深 4隨身行 4隨身隨行 4身類不同 

第三寶首業果甚深 2 如所行業 2 依法成行 2 如所行業 

第四德首說法甚深 5隨根行根 5隨根所行 5根機差別 

第五目首福田甚深 8犯戒 

第六進首正教甚深 3 如世間行 3 行非出世 3 集因苦果 

第七法首正行甚深 1 所行之法 

第八智首助道甚深 1 如所行法 1 行所軌法 7 持戒。 

第九賢首一道甚深 9國土 

                                                 

3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2, a6-b5。 
37 以唐譯本十事缺少「說法」，故採用〔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p. 430, a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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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文殊佛境甚深 9說法、10果

報38 

9說法、10總結
39 

10說法40 

智儼總結此現相，為表此「十甚深」法順理，唯是真實，是修行者斷惑證真

成聖的方便。41法藏辨此為十因果法事，前五為因地的修行，後五為果報。二位

先賢以「十法事」所配「十甚深」是一樣的，第一覺首「緣起甚深」對應第六「隨

其行報所生之處」、第七「持戒」及第八「毀禁」，此三事因果具足，以「持戒」

或毀禁戒而得四生非一的總別報。第六與七同對應「如世間行」，第九及第十都

配以「說法、果報」二「事」，餘下的是以一「甚深」配一「事」。晉本「十法

事」有「說法」，唐譯沒有，澄觀亦加以引用，二者配對跟法藏、智儼有所不同，

為一「甚深」配一「事」。澄觀釋第一所行之法，即是法首聞、思、修三學等殊

的「正教甚深」，42考察經文及《疏》、《纂要》、《疏鈔會本》及《新修疏鈔》

此處都是說法首「正教甚深」，但考察如上諸文的其它地方，並與大經對照經義，

余處皆以法首對「正行甚深」，且所行之聞、思、修三學也是「正行甚深」所明

之義，其餘的上表已經對應標示，不再詳說。 

〈菩薩問明品〉中文殊為會主，表以般若妙德啟信。信自心本具如來智慧

德相，只是一時為無明所覆蓋。三界種種現象緣起，實際上都不離於一心，所

智證的佛境也不能離於一心之真如。初「緣起甚深」，先闡明諸法的空性、無

性，再說真如的隨緣與不變義，明一心而生起諸法的如實因緣。此一心是如來

藏自性清淨一心，以眾生本來具有如來的真如智慧，所以說具有真心，又以此

真如還在胎胞，還沒有顯現，也屬於妄心，由此真妄和合的一心隨緣生起萬

法，而其心性沒有生滅。繼而「教化甚深」在「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大悲隨

順眾生根器方便教化。「業果甚深」明業報是如影現相的虛妄與空性；「說法

甚深」說如來所證悟雖是一法，不礙施設種種方便教法；「福田甚深」明佛福

田平等一如，眾生因為彼此的根器、心量不同，所以布施培福的果報顯現有

異。「正教甚深」明佛的一味教法，眾生同時聽聞，卻以根機、因緣、智慧、

用功等等不同，不能證得同時證得出離。「正行甚深」答眾生多聞正法還不能

真正受益，只有精進修行方能斷除煩惱。「助道甚深」以「般若統攝諸行」，

依眾多助行輔助，共同修行成就佛果。又十方諸佛由「一乘」因道修行，得圓

滿一如的佛果，以隨順眾生心，所以見有種種不同。「佛境甚深」文殊「攝別

歸總」，由信佛之境界開始，智證佛境而終，佛境離能所，絕言思，唯有佛才

能知。以上簡要說明〈菩薩問明品〉「十甚深」的大意。 

                                                 

38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p. 30, a4-21。 
39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84, b26-c10。 
40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12, c16-p. 613, a7) 
41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p. 30, a19-21。 
4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又此亦可配十甚深。以是示相答故。一法首正教甚深」，

CBETA, T35, no. 1735, p. 612, c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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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十甚深」之「緣起甚深」 

「十甚深」即為十種法明，眾生愚癡迷惑，不能體解世間的一切現象，都

是由因緣條件所聚集，茫茫追逐，最終也無所得，在生死苦海中流轉不得出

離。菩薩悲心為引導眾生出盲，所以先明「緣起甚深」，教導初學菩薩，應當

先學習觀察諸法生起的如實因緣，以生起正確的信心及正解，這是觀行的首要

條件。「十甚深」從行上來說，文殊問難九菩薩解答，代表以深妙的智慧來引

導種種修行，而後，眾人問文殊示答，則表以眾行而成就妙慧；約法而言，初

九甚深顯差別義，後一顯種種差別同歸於一佛境。「十甚深」從行與法這二方

面的不二，而開顯十信的觀解。43 

一、「緣起甚深」之問、答主 

〈菩薩問明品〉先以問開啟「緣起甚深」，後通過解答開顯「緣起甚

深」。本品是十住位的前方便修，通過文殊菩薩與九菩薩有次第的問答，啟發

眾生對佛法產生淨信，最終證悟。十位菩薩各主一門，表十信法門，開顯「十

甚深」。華嚴的信是「初發心即成正覺」，深信眾生本具佛性，必能成佛。此

深信貫徹著整個修行的全部過程。「十甚深」隨其任一門，每一門都能體達一

切法，之所以說有差別，是因為所表之法不同。文殊與九菩薩互為問答之行，

為顯示眾行離不開妙慧的指導，妙慧由六度萬行等眾多的修行而成就，智慧與

修行相輔相成。從法上解，前九甚深顯差別義，後一甚深顯種種差別同歸佛

境。又以文殊菩薩之般若妙德，總導九菩薩萬行之行法。佛境與種種差別境不

二，這是信中之觀解所成。44又文殊一人發問,多人答，多人問一人答，表「一

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45「十甚深」雖各各都可以獨立成說，然每一法又

有次第上的銜接，以此構成「十甚深」法門。 

「緣起甚深」由文殊問、覺首答而開顯，文殊又名妙德，常居於東方金色

世界，那個世界有佛名為不動智佛。覺首以內外明朗之覺照，能集諸眾行而得

名，其所居住世界名為妙色，覺首所住的國土有佛，名號為無礙智。46菩薩名

號及其本剎土、佛名都是表法。「菩薩表所行之行。本剎表所證之理。佛名表

所得之智。」十佛所居住的國土都以色為名，色法相較於心法為粗，表信位修

行粗顯易現，也表較明顯容易令生起信心。佛號同名智，表修習正行所得的智

慧，是自心之果。又《演義鈔》釋文殊即能證大智云：「智分因果，即佛華

嚴；佛是果智，華即因故。」47智慧通因果，文殊所表智慧為智因。說明十信

                                                 

4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b6-12。 
4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b6-12。 
4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3, c15-17。 
46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58, a19-25。 
47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3, no. 1557, p. 363, b9-p. 364,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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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智慧的前提下生起，且信中的智慧，是由本覺所起。十菩薩表成就十信心

者所修的諸多正行，其所在的佛國剎土，表菩薩所證之理。文殊菩薩表智慧，

智慧義含多種，此中以心、心所思量識別诸事相、理體為慧，決斷揀擇名智。

一切處文殊由慧揀擇，契於不動智如來根本智果，所以以分別慧為因，以決斷

智為果。 

所居國土為金色，金的顏色白淨，離於垢染，又能應不同的希求，而成為

種種器皿，表心性清淨無染，而能隨緣成辦諸事，此中因心與果心舉體都是白

淨沒有染污。澄觀以佛的根本智如同虛空，湛然不動，如果有動即是虛妄，不

能說是智，釋不動智。十佛以不動智佛為首，為明自心根本智隨用而有分別，

性上實無所動，凡夫至成佛果，从性上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同，因為本覺智本來

具足，始終住於凡夫的心真如，並非後得。48 

〈菩薩問明品〉為所修因之最初，菩薩修行以信為首，故九菩薩同以首為

名。《華嚴經疏》云：「二覺首者，覺心性也；無性不礙隨緣，隨緣不礙無

性，無礙智也；不染而染，染而不染，俱難了知，為妙色也。」49澄觀釋覺

首，覺的是心性，心性內外明朗而有覺照的功能，所以能積集生起諸法。無礙

智乃「無性不礙隨緣，隨緣不礙無性」，是空有、染淨、理事……的無礙，是

跳脫出對立與割裂的圓融一體。引《勝鬘經》所言，「自性清淨心，不染而

染，染而不染，俱難了知」50釋其所居住的妙色世界。「不染而染」是自性清

淨心隨染而成俗，而示現有染相，為心生滅門；「染而不染」為雖然現有染

相，但心性恆常清淨，自性本來清淨，即心真如門。此二門雖然示現上不同，

其所依心性都是清淨義。妙色不是平常所認為的美妙色，是如同自性清淨心一

樣甚深，難以了知，只有佛的智慧才能如實知見方名妙色。 

關於緣起甚深的當機者，為什麼是覺首菩薩。法藏以厭生死流轉苦，希求

無上菩提，必由初覺而發起，又舉善財初發菩提心於覺城，緣起甚深也唯有覺

性才得以窮達，故以覺首為問答主。51澄觀說：「問覺首者，彼得此門故。緣

起深義，不覺則流轉故。」52眾生愚癡迷惑，不了解緣起深理，因而流轉生

死。了達諸法由於因緣的積聚，條件的具足而成就，其性本空，所以沒有真正

的有與得，也沒有實在的作者與受者；通過隨順觀察世俗諦，繼而入第一義

諦，出離生死的流轉，故以覺首菩薩為「緣起甚深」答主。。 

                                                 

4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516, a5-b1。 
49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591, b6-8。 
50 考原文為：「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自性清淨

心，不染而染，染而不染，俱難了知」，應該是祖師總結之言。〔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

乘大方便方廣經》，CBETA, T12, no. 353, p. 222, c4-5。 
51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6, c19-22。 
5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b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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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菩薩問明品〉文殊菩薩表以智慧擇斷為因，發起正行，趣向如

來不動智果，從凡夫因行至圓滿佛果，「心性」始終清淨。佛的根本智住於凡

夫的心真如，雖隨用而有分別，其性實無所動。覺首表一心中同時具足染淨，

真俗無礙，「心性」明澈覺照，而隨緣積聚生起諸法。主要闡明「無性不礙隨

緣，隨緣不礙無性」的因果「緣起」甚深義。十信以智慧明達而生起信心，是

智慧之解。能信的是眾生自己心中的根本智，信自己的當下的身心，本來具足

佛性，只是還需要通過修行，才能令真如佛性顯現。就像泥中的金子本來就存

在，經過提煉，去除雜質後金體自然就顯現。 

二、「緣起甚深」之「心性」 

（一）心之義涵 

1． 集起、種種義 

佛法不離於心，所言的心，不是指物質的肉團心，而是具有「空」、「無

常」、「無我」等屬性的理體心。《大乘成業論》中，經量師把心分成集起、種種

兩種：「心有二種：一、集起心，無量種子集起處故；二、種種心，所緣、行相

差別轉故。」53心有集起無量種子的功能，心於所緣的差別境界上，有種種不

同行相54轉變生起。「種種心」是指前七轉識，於所緣境，取種種差別的行相，

這是普遍大眾所能經驗及感覺到的。「集起心」則指從最初的結生乃至最終的還

滅，一味相續沒有間斷的異熟果識。異熟果識能攝藏一切法的種子，又是一切

種子積集的所藏處。具有生果功能的種子，通過不斷的熏習，遇緣和合，就生

起現行，有可愛或不可愛的果報如影隨形生起，這是集起的意思。55相當於唯

識的的根本識──阿賴耶，亦即《解深密經》所說的阿陀那識56。 

2． 心、意、識體一 

很多經典中「心識」、「識心」通用，有等同義。《俱舍論》說「心意識體

一」。 

                                                 

53 〔唐〕玄奘譯，《大乘成業論》，CBETA, T31, no. 1609, p. 784, c7-9。 
54 行就是行解，即能緣的心識以各自之性能，於所緣外境的品類差別境相之上，能顯現諸品類相，如鏡子

照物，鏡面上就有種種差別之物影現。識上所現的影像，名為行相。 
55 〔唐〕玄奘譯，《大乘成業論》，「即前所說異熟果識，攝藏種種諸法種子」。CBETA, T31, no. 1609, 

p. 784, c14-15。， 
56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

我」。CBETA, T16, no. 676, p. 692, c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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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別故名識。複有釋言：淨不淨界種種差別

故名為心；即此為他作所依止故名為意，作能依止故名為識。故心意識

三名所詮，義雖有異而體是一。57 

論中所言心亦有「集起」、「種種」義，只是因為識的不同功能，而別安立名

為心、意、識，體上來說是無二的。 

窺基(632-682)說心法有六義，前二為集起心、積集心，有兩種說法。從種

子起現行來說，集起心屬所熏的第八識，為種子集起義；積集心屬能熏的前七

轉識，積集諸法種故。以現行熏種子而言，集起心為前七轉識，前七現行共集

起，能熏習成種，乃行相集起義；積集心屬第八，前七所熏種子積集於第八識

中，以阿賴耶能含藏積集諸法種子。三、緣慮心，八識都有能緣慮自分境的原

因；四、心也名為識，由前六識有能了別的功能；五、心亦名為末那，因為第

七沒有間斷的特點；六、第八以集起的功能名心；58若通說八識皆有積集、集

起、緣慮的功能，都可以稱為心；別說以第八識有集起的功能，所以名心；前

七亦名心，第七以恒審思量，執著第八為我而別名意；前六以了別六塵外境故

名識。八識以功能的不同，而別說有心、意、識三者，實則只是於心而起的分

別。 

3． 識即是心 

窺基又在《義林章》中說識即是心。《華嚴經》以集起綵畫義，說名唯

心；論以分別、了達之義為根本，而稱唯識，所以二者並不相違。又唯心之

名，通於因果，唯識之稱，唯在因位，以在因位中識的了別功用強於智的簡擇

力。59 

又覺林菩薩偈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

造。」60此中以畫師的手能夠畫出青、黃等諸彩色，比喻說明心能夠隨緣熏

                                                 

57〔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p. 21, c20-24。 
58 〔唐〕窺基批註，〔明〕普泰增修，《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心法者，總有六義：一、集起名心，唯

屬第八，集諸種子，起現行故。二、積集名心，屬前七轉識能熏，積集諸法種故；或集起屬前七轉現行共

集，熏起種故；或積集名心，屬於第八含藏，積集諸法種故。三、緣慮名心，俱能緣慮自分境故。四、或

名為識，了別義故。五、或名為意，等無間故。六、或第八名心，第七名意，前六名識，斯皆心分

也。」。CBETA, T44, no. 1836, p. 47, a11-18。 
59 〔唐〕窺基撰，《大乘法苑義林章》，「識者心也。由心集起，彩畫為主之根本故，經曰唯心。分別了

達之根本故，論稱唯識。或經義通因果，總言唯心，論說唯在因，但稱唯識」。CBETA, T45, no. 1861, p. 

260, a24-26。 
60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02, a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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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集起變現成六道，而受種種異熟善惡業報，廣如十法界等種種，無不由心

所造。《華嚴經》以心能夠集起成諸世間而說唯心。 

宗密(780-841)直言《華嚴經》、《起信論》的一心就是如來藏自性清淨

心。又通過總結諸經梵文並釋其意。總結心為四種：一指五藏的肉團心；二即

八識都能緣慮自分境界的緣慮心；三是能積集諸法種子起現行的集起心，即第

八識。四為堅實心，亦即是真實心。真心不覺與諸妄和合，名能含藏染淨諸法

的阿賴耶識。不和合則為體常不變的真如。此二門都是如來藏一心所開，離第

八識沒有別的自體。四種心實際上是屬同一體，只是有真妄的義別及本末的差

殊。61 

又永明延壽(904-975)在《宗鏡錄》依心的事、體、理、實，歸納為四義：

心表現在事上能隨境分別，而有見聞覺知的功能；體上來說，其唯是生滅變化

的法數；（此二義，從俗諦上說是成立的，約真諦言是沒有實體的。）理上是

遣蕩窮盡一切的無自性空。心的本性，唯是真實不虛，自性清淨的如來藏。62 

綜上所述，唯識以八識心王都是心，只是因為相應的功能不同，而別安其

名。由積集種子的功能名心，末那為意根，有思量的特色，意識分別諸法，眼

等五識了別所緣境，起認識作用。華嚴的一心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以「一切

眾生皆有如來藏。」63煩惱斷除佛性則得現前。眾生的煩惱心中，攝藏著無漏

的清淨功德及諸有漏染法，不覺時與諸妄和合名阿賴耶識；覺了則妄相空盡，

還其本源自性清淨，即名為真如。 

（二）「心性」之意涵 

「心性」是指心的實體、本質。澄觀以真心靈知為心體，遣禪門南宗以了

見心性為「真知」之病，以了別為識的功能，識所見非「真知」，無分別智所

見才是「真知」；又遣北宗「不起心為玄妙」之弊，以集起之心，而觀照、看

心，也是妄想，所以也不是「真知」。真心靈知一定是「忘心遺照」，沒有言

語思想的造作，只是以無念心，而如實覺知一切事法。真心靈知即是同佛一般

                                                 

61 〔唐〕宗密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CBETA, X09, no. 245, p. 464, b21-c1。 
62 〔宋〕延壽集，《宗鏡錄》，「答心法總有四義：一是事，隨境分別，見聞覺知；二是法，論體唯是生

滅法數；此二義，論俗故有，約真故無。三是理，窮之空寂；四是實，論其本性，唯是真實如來藏法」。

CBETA, T48, no. 2016, p. 433, c27-p. 434, a1。 
63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CBETA, T02, no. 120, p. 539, c7。 

 



21 

 

知見。64宗密以「靈知即是心性」65來說，「知」就是「心」的全體。「知」與

「心」不二，「知」是「心」的功用，「心」是「知」體性。 

三、「緣起甚深」之「心性是一」 

（一）「心性」之染淨 

〈問明品〉以問難方式提出了初機信行者可能產生的眾多疑問，而後加以

解答說明，開顯十種甚深義理，為引導海會眾生正解理觀。十種甚深以「緣起

甚深」為總綱要，此緣起一心為清凈、污染？或非凈非染？此「緣起」之所依

「心性」為真？為妄？智儼在《搜玄記》將染法緣起之緣起一心門分為三：初

「真妄緣集門」，二「攝本從末門」，三「攝末從本門」。66 

今舉華嚴祖師智儼、法藏、澄觀所釋「緣起」加以比對，依次如下： 

所以初緣起者，由菩薩初學，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故也。緣起者，黎耶

共善等三性，及無為集起故也。67  

初緣起者，諸法依阿賴耶識自性緣生，方得集起故也。何故最初辨此義

者，攝論云：菩薩初學，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以成正信解故。68 

                                                 

6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知即心體。了別即非真知，故非識所識；瞥起亦非真知，故非

心境界」。CBETA, T35, no. 1735, p. 612, b27-29。 
65 〔唐〕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俱克體直指，靈知即是心性，餘皆虛妄」。CBETA, T48, no. 

2015, p. 405, c7-8。 
66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第二染法分別緣生者有二義：一緣起一心

門，二依持一心門。緣起門者，大分有三：初真妄緣集門，二攝本從末門，三攝末從本門。言緣集者，總

相論，十二因緣一本識作，無真妄分別。如論說，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以此二門不相離故。又此經云：唯

心轉故。又如論說：真妄和合名阿梨耶。唯真不生，單妄不成，真妄和合，方有所為。如夢中事，知與睡

合，方得集起，此是真妄緣集之門。二攝本從末者，唯妄心作故。論云：名種子識及果報識，對治道時，

本識都盡。法身流轉五道，名為眾生。隨其流處，成其別味，法種眾苦，如此非一，故知攝本從其末也。

問：當隨染時，為即染也？為由是淨？答體是淨，本複是淨，不可名隨。……非局染門。三攝末從本者，

十二因緣唯真心作，如波水作。亦如夢事，唯報心作，以真性故。經云：五陰十二因緣無明等法，悉是佛

性。又此經云：三界虛妄，唯一心作。論釋云：第一義諦故也」。CBETA, T35, no. 1732, p. 63, a29-b21。 
67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p. 28, b4-7。 
68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6, c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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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緣起深理，總該諸法者，若染若淨，染淨交徹無不攝。故攝論中云：

菩薩初學，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以成正信及正解故。69  

《攝大乘論》言及初學菩薩，應當先觀察諸法如實因緣，由如實觀十二緣生而

生起智慧，明了緣生法的體相。智慧能使人遠離增益、損減二邊的過失。通過

正修得通達所緣的如實諸相，得諸障解脫。由於心已經通達應知的實相，內在

的意業清淨，所以更成就之前所行的六波羅蜜，使其更加清淨而不再退失。70 

三位祖師同引《攝大乘論》，說明為什麼最初辨緣起之義。菩薩十信之初

發心時，應當觀察諸法生起的如實因緣，由觀察「諸法如實因緣」，而成就正

信及正解。此中智儼以「黎耶」（新譯為賴耶）與善、惡、無記三性，無為積

集說，則為真妄和合。「阿黎耶」是依「如來藏」而有，「不生不滅與生滅和

合」的生滅心，對應「唯真不生，單妄不成；真妄和合，方有所為」的「真妄

緣集門」。「緣集」從總相上來說，十二因緣的流轉及還滅由根本識而作，

「根本識」即「阿黎耶識」還沒有真妄的分別之前，亦即《大乘起信論》二門

所依之「如來藏」一心。此不相離二門為：一、沒有染淨生滅的心真如門；

二、具迷悟染淨諸相，有凡聖之別的心生滅門。因此也包含「攝本從末門」、

「攝末從本門」。 

法藏以「阿賴耶識」（舊譯為阿黎耶識）自性緣生為此中「緣起」。世親

（約 400-480）釋「阿賴耶自性」曰：「阿賴耶識用異熟識、一切種子為自性

者，謂得自體異類熟故，諸法種子熏在中故。」71「阿賴耶識」有三相：自相

（阿賴耶）、因相（種子）、果相（異熟）。以「阿賴耶識」能含藏一切雜染

品法所熏習的，作為雜染品法的生因，如種子儲存在倉庫中；「阿賴耶識」依

善惡雜染法的無始熏習，以業種子為增上緣，自體異類熟相續而生。 

又《大乘起信論義記》言：「菩薩從初正信等者，十信之初創發心時，即

觀本識，自性緣起因果之體，得成正信。故攝論中約彼「本識」說云：「菩薩

初起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72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說觀諸法之如實因

緣，即是觀本識，自性緣起因果之體，由此得成正信。「阿賴耶識」能積集所

熏的諸法種子，以其種子生因、異熟識為自性，種子遇緣積集生起現行，招感

異熟果報，轉變生起種種法。此雖然偏於妄心層面來說，從「如來藏」的隨緣

                                                 

69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3, b21-24。 
70 〔陳〕真諦譯，《攝大乘論》，CBETA, T31, no. 1593, p. 113, c16-22。 
71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CBETA, T31, no. 1597, p. 329, a28-b1。 
72 〔唐〕法藏撰《大乘起信論義記》，CBETA, T44, no. 1846, p. 266, c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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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談緣起，為「攝本從末門」。然此中「阿賴耶識」是依如來藏為體，「不

生不滅與生滅和合」的生滅心，所以也包含餘下二門。 

澄觀所說的緣起甚深理，為依如來藏一心，而有「若染若淨，染淨交徹無

不攝」的諸法。繼而又說所顯的深理：「今以真如證心性一，隨緣生滅而成種

種，為此深理故。」73「心性一」以真如而證，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隨

緣生起一切染淨諸法。從「如來藏」的隨緣、不變二義而談緣起。無明去除，

清淨心顯現，如同明鏡，能隨緣影現種種染淨影像，而體常清淨，如如不動。

澄觀所說的緣起，也是真妄和合、染、淨三門具足。 

《成實論》中提出了關於部派佛教「心性」染淨的不同看法：「有人說心

性本淨，以客塵故不淨；又說，不然。」一方說，「心性」本清淨，只是因為

客塵煩惱所覆蓋，所以才有不清淨的顯現。另一方則認為煩惱不是客塵，以下

三點破斥：1、煩惱與心同時相應生起，相互為因，不能說是客；2、心有三

種：善、無記心不是雜染，而不善心，本來就是不淨的，所以不是客；3、心念

念生滅，煩惱對其無法產生作用，又心與煩惱共生，也不能說是客。 

「心性」本淨者以心只是覺了認識色等的功能，繼而取相，由著相而生起

煩惱，因煩惱再染汙心，所以說心的本性是清淨。對方破斥說：心念生起時即

刻謝滅，心已經滅，煩惱從何染汙呢？本淨者又補救說，染汙的不是念念生滅

心，而是念念相續心。又再次駁斥，相續心是世俗諦，不是真實義，又相續心

於世諦有多過，以心生起的當下，馬上謝滅，未生時則還沒有心，如何相續？

所以說心性不是本淨，也不是因為客塵煩惱才不清淨。最後總結，之所以說心

性本淨，為客塵所染故不淨，是因佛為斷滅見的眾生說心常在；又惟恐懈怠的

眾生，因為聽聞心本不淨，認為性不可改變，就不發清淨心修行，所以才說

「心性」本淨。74 

如上所示，可以理解為，能依的「如來藏」為真妄和合；隨染緣則偏向於

妄心「阿賴耶識」；究其本體唯是不變的平等一味「真如」，清淨的真如、法

性，所依所隨之「緣」為諸法的如實因緣。眾生本具如如不動的自性清淨心，

「如來藏」隨緣，而積集現起染淨之法，為真妄和合的「真妄緣集門」；自性

清淨心為無明所覆，阿賴耶識的有漏種起現行，而有染法生起，受種種差別業

報，「從心生滅」說「賴耶緣起」為「攝本從末門」；以染法雖由妄識所轉變

現起，但究其所依唯心體是一味的真心，從「心真如」說則為「攝末從本

門」。三門各以「如來藏」、「阿賴耶識」、「真如」為緣起所依之心，然智

儼所說的妄心賴耶識緣起並非局限於染門，真心緣起仍然有染，論及「心性」

唯是「若染若淨，染淨交徹無不攝」的如來藏清淨心。 

                                                 

7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4, a13-15。 
74 〔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CBETA, T32, no. 1646, p. 258, b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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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性是一」之證成 

「心性是一」法藏以「心之性」、「心即性」證成，「初云心性一者，謂

心之性故，是如來藏平等一味，故云一也。又心即性故，是第八識無二類，故

云一也」。初以心之體性為如來藏平等一味而證成一；又以心即性，如來藏與

第八阿賴耶識無二無別，而言一。此中「心」指阿賴耶識，「心性」就是如來

藏自性清淨心，從「心」之「性」的平等一味，與「心」即「性」的不二，而

說「心性一」。「一」並不是日常所說的數目字一，而是指絕待不二的意思。
75 

澄觀言「心之性」，是以妄心的體性是如來藏；「心即性」由真心即是自

性清淨心這兩方面說「心性一」；又由空去虛妄分別心所顯的真如實性──如

實空，即空如來藏；與真如法性具足一切的無漏清淨佛功德,亦即《起信論》三

大之「相大」所說的，「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即不空如來藏，從兩者的

平等無二，而言「心性一」。真如被妄想分別所覆蓋而名如來藏，以妄心之性

而說「心之性」，故性相不同；由真心之性言「心即性」，真心即是自性清淨

心。此二皆具前所言之二藏，如來藏之體是自性清淨心，自性清淨真心不與虛

妄分別煩惱法和合，名為空藏，具足一切的無漏清淨恒沙功德則為不空藏。由

妄心之性，真心即性，阿賴耶識與如來藏不即不離，空有不二，所以說「心

性」一。76 

《央掘魔羅經》亦云：「云何名為一？謂一切眾生，皆以如來藏，畢竟恒

安住。」77此經說一切眾生皆以如來藏，而得畢竟恒安住，名為一，正與本經

所說之「心性一」為如來藏暗合。以如來藏為所依，八識有能熏、所熏的功

能，而生起種種諸法。此「心性一」不是指八識，也不是第八阿賴耶識，離如

來藏，沒有別的自體，能生起諸法。 

綜上所述，此中「心性」是指平等一味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非八識心

王，也不是阿賴耶識。八識以如來藏為所依，有能熏、所熏的功能，而生起種

種諸法。又從妄心之性是平等一味的如來藏清淨心，故不離；自性清淨真心含

藏無量性功德，不同于第八阿賴耶識。以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不即不離說「心性

一」。此「心性一」義以真如證成，真如不守自性隨緣而成種種，為所顯的深

理。78又引諸教皆以如來藏為識的體性，心即是識，所以說心的體性即是如來

藏，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法，而稱心識甚深。79 

                                                 

75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7, a9-11。 
7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07, a14-b9。 
77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CBETA, T02, no. 120, p. 531, b25-27。 
7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4, a13-15。 
79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6, a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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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性一」之「緣起甚深」義 

第一節 「緣起」與所依「心性」 

「緣起」是佛教的基本理論，旨在說明有情的生死流轉，及世間一切有為

法的生起。緣起說明現象的無我及無常，在不同的時期，對「緣起」的解說略

有不同。「緣」即關係、條件，緣起是從因上說，世間上一切人、事、物等諸

法，都是依著條件及彼此的關係而聚合成就，沒有實在的自體。 

一、「緣起」與「緣生法」 

「緣生法」在經文中它主要指無明、行等十二緣起支，從果上說都是由緣

而生。是可以為人所認識的「法」。依《舍利弗阿毘曇論》： 

云何緣？如佛告諸比丘，我當說緣、緣生法。云何緣？無明緣行，若諸

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界，住彼法界。……若如此法、如爾、非不如

爾，不異、不異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如是緣是名緣。云何緣

生法？老死、無常、有為、緣生、盡法、變異法、離欲法、滅法。乃至

無明……是名緣生法。」80 

如經所言，「緣」以無明為緣而起行，以行為緣而起識，如是順次前為後緣，

輾轉相續生起流轉。此中十二緣起支，無明為緣生起行法等，從事法的生起是

為緣而起，為事相上的「緣起」；又說「緣」是「法住法界，住彼法界。」，

「緣起」本身也是理、法則，是「不異、法住……法定」。「緣生法」是由緣

所生起，屬於後支的無明乃至苦等法。為「老死、無常……滅法」，「緣生

法」是無常、有爲的即將轉變乃至滅盡、敗壞的法。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亦云： 

                                                 

80 〔姚秦〕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等譯，《舍利弗阿毘曇論》，CBETA, T28, no. 1548, p. 606, b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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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緣起？謂依此有彼有……如是緣起，法住法界。……此中所有法性、

法定、法理、法趣，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

是名緣起。云何名為緣已生法？謂無明、行……老死，如是名為緣已生

法。苾芻當知，老死是無常、是有為、是所造作、是緣已生，盡法、沒

法、離法、滅法。生、有、取、愛、受、觸、六處、名色、識、行、無

明亦爾。81 

《蘊足論》中同樣也說到了，無明、行等是「緣已生法」。「緣起」是「此有

故彼有」，彼此相依，相互由藉而有，亦即前《舍利弗阿毘曇論》所說的

「緣」。以無明為緣而生起行，以行為緣而起識，如是順次前為後緣，輾轉相

續生起憂愁、悲歎、苦惱，如是乃至招集純大苦聚集，而流轉生死。「緣起」

是「法住法界」，是「一切如來自然通達」，此中所有法性是真、實、諦、

如，非虛妄、非倒非異義，此「緣起」乃真實理體、法則，不是虛妄的假相。 

又《清淨道論》說： 

云何是緣起？諸比丘！無明之緣而有行，……生之緣而老、死、愁、悲、

苦、憂惱發生。如斯有此一切苦蘊之集，諸比丘！此云緣起。……云何是

緣已生法。諸比丘！老死是無常、有為、緣已生、盡滅法、衰滅法、離

貪法、滅法也。諸比丘！生……乃至……無明是無常、有為、緣已生、盡

滅法、衰滅法、離貪法、滅法也。諸比丘！此等云緣已生法。……當知

「緣起」是緣之法。「緣已生法」是依各各之緣而生之法。82 

                                                 

81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法蘊足論》，CBETA, T26, no. 1537, p. 505, a12-27。 
82 悟醒譯，《清淨道論》，CBETA, N69, no. 35, p. 147, a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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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以十二緣起說明，「緣起」是從因而言，以前支的無明之緣而有行，乃至

老等法積集生起。屬於動態的現在進行時，也通過去、未來。每一個現在當

下，都快速地成為過去，未來也是一樣的。「緣已生法」是從果而言，屬完成

狀態的後支的生、老死等法，是由前前之緣而生起，這是隨順世俗是方便說。

如十二緣起支中，將轉向盡滅、衰滅、離貪、滅之無常的有為法，命名為老

死。這只是就無常遷流變化中，強截取出的一段而言，其實這個法還在隨緣脈

動、不斷轉變著。 

又《俱舍論》云：「諸支因分說名緣起，由此為緣能起果故；諸支果分說

緣已生，由此皆從緣所生故。如是一切二義俱成，諸支皆有因果性故。」83世

親以前支為緣能起後支果，後支從前支因所生起。十二緣起每一支，都具有因

果性，所以都可以名「緣起」、「緣已生法」。體雖然是同一個，而有二義，

就像同一個人，有二個不同的名稱身份一樣。從因來說，如世間人往上相望父

母，只能名為兒女。從果上說，如其往下相對於他的孩子而言，就得稱父母。 

澄觀於《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中，引用世親對緣起的釋義，言及「緣起」

有二義:一通說緣起十二支皆名「緣起」，以因對果說，諸前前為緣，令後後逐

次生起；二以果對因來說，依因仗緣而生起故名「緣起」。從果的方面來說，

果由緣而生，以生即起故，復名「緣生」84。以「緣起」、「緣已生法」皆攝

一切有為法。所以說二者沒有別。又因起果已生，因果相待而言，有因就有

果。所以說十二緣起每一支都可名為緣起、緣生，只是從因果相望的角度不

同，而有不同的名稱。 

又引《瑜伽師地論》：「由煩惱繫縛，往諸趣中，數數生起，故名緣

起。」並釋其緣起五義，略如下表： 

表 2：緣起五義對釋表 

 《瑜伽師地論》緣起五義 澄觀釋 

一 由煩惱繫縛，數數生起，故名緣

起。依字釋； 

緣非是起 以因為緣，以果為起 

二 緣謝，續和合起，故名緣起，依

剎那義釋； 

緣即是起 剎那剎那從緣而起 

三 依自相續，而得生起，故名緣

起。依此有故彼有，相生義釋； 

無間因果 前因為緣，而後緣起。 

                                                 

83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p. 49, c27-p. 50, a1。 
8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12, a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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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數謝滅，復相續起，故名緣起

。依數壞數起義釋； 

無始因果，

即緣即起 

前已謝滅，後更起因，

招果不斷。 

五 於過去世覺緣性已，等相續起，

故名緣起。由世尊覺悟宣說，展

轉傳說，故名緣起85 

緣是所覺，

起是教法 

依悟說教，故名緣起。
86 

澄觀釋緣起五義：初二者非一，以煩惱繫縛因為緣，數數生起果法說；次

二者非異，由果從緣生，緣剎那剎那謝滅後，又相續和合生起果法論；三以前

前因為緣，依自相續，而後依緣而起果，此為無間因果；四依數數謝滅敗壞，

又數數相續生起，復為後之因，而感招果不斷，即緣即起，即因即果，相續不

斷，乃無始因果，前四為凡人世俗緣起說。五依世尊於過去世，覺悟諸法的因

緣性，正起宣說，而後展轉傳說，故名緣起。此緣是所覺悟的諸法因緣性，起

是佛陀對眾生所施的教法，依所悟的諦理而說教法，這是聖者勝義緣起。這五

義都是依「起即生」義而說。 

雖然「緣起」與「緣生」內容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但並不

是完全等同。關於二者的差別，印順(1906-2005)在《佛法概論》第十一章緣起

法，「緣起的流轉」中說道： 

緣起是動詞；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即被生而已生的。所以緣起可解

說為「為緣能起」；緣生可解說為「緣所已生」。這二者顯有因果關

係，但不單是事象的因果；佛說緣起時，加了「此法常住、法住法界」

的形容詞，所以緣起是因果的必然理則，緣生是因果中的具體事象。現

實所知的一切，是緣生法；這緣生法中所有必然的因果理則，才是緣起

法。緣起與緣生，即理與事。緣生說明了果從因生；對緣生而說緣起，

                                                 

85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324, c1-11。 
8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540, a2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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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緣生事相所以因果相生、秩然不亂的必然理則，緣生即依於緣起而

成。87 

簡要來說，「緣起是動詞」，作為緣能令萬法生起；「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

格」，可解說為依緣所生的已經成就的法，因此緣生即事，說明了現實中所知

的一切果從因生的具體事象。二者有因果的關係，但緣起因果並不只是是事象

上的，緣起說明了緣生事相所以因果相生、「此法常住、法住法界」秩然不亂

的必然理則，所以緣起也屬理。又說及從緣起而緣生的流轉門，有兩個重要的

意思。 

一、從無明緣行乃至到生緣老死的相續流轉，貌似有前後的順序，卻不是

直線的前後因果，是如圓環一樣沒有開端的前後。以無明煩惱而造身口意三

業，由惑、業而引生苦果，依苦果而有苦受又起煩惱、繼而造作業招感苦果。

惑、業、苦如此循環流轉，「雖有前後的因果相生，卻又找不到始終」。世間

萬法相續流轉，有前後相生的因果關係，卻找不到最初的開端以及最後的終結

點。 

二、依緣起而有的緣生，是彼此關涉和合的、前後相續流動，無常、無我

的的因果觀，而不是一般認為的從豆生豆的自性因果。在這和合的相續中，觀

察前後因果的必然關係，所以說為十二支。古人相傳而說的十二緣起因果，是

在和合相續的一一位次階段上說的。緣起十二支的每一階段都可以有其他支

分，如名色階段也有識。只是從一一階段的重心、特色不同，而劃分作若干的

階段。88 

以〈菩薩問明品〉「緣起甚深」為例，問中往善趣、惡趣投生總報及報身

有諸根滿、缺等別報果為「緣所生法」；答中八偈所明，依如來藏清淨心隨緣

而有諸識，由八識互相熏習，有種種諸法流轉生起為「緣起」。此諸法依真

如、妄分別、無性不相知及諸識熏習四因流轉生起的過程及其法則亦名「緣

起」。 

綜上所述：以十二緣起而言，每一支都可名為「緣起」、「緣生」。從前

前支說，能作為緣令後後逐次生起，而名「緣起」；從後支而言，果法依前緣

所生起，故名「緣生」。「緣生」為已經成就的事法，側重於法是依緣所生；

「緣起即是（緣與緣已生之）「法」所安「住」的理則「性」」89，所以「緣

                                                 

87 印順著，《佛法概論》，CBETA 2025.R1, Y08, no. 8, pp. 151a10-152a4。 
88 詳見印順著，《佛法概論》，CBETA 2025.R1, Y08, no. 8, pp. 152a05-154a5。 
89 吕凱文，〈「缘起」与「缘己生法」之差别〉，《揭諦》第十四期（2008 午 2 月），页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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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也包含理、法則，即依「緣」而起的「緣生法」的生成或者還滅的法則。

順觀十二「緣起」，以無明為緣生起行，乃至以生為緣而有老死等緣生諸法生

起，而有苦的積聚。逆觀十二「緣起」，如果無明滅則行滅，依次推說，最終

沒有生及老死，也就解脫出離生老病死之苦滅。佛由逆、順觀生死緣起得成正

覺，所證悟的亦是緣起之理。 

二、五教「緣起」所依心識 

（一）法藏之五教「緣起」及其所依心識 

法藏依佛法義理深淺不同判分為「五教」，分別為：小乘教、大乘始教、大

乘終教、一乘頓教、一乘圓教，且對五教所依「一心」做了相應的詮釋。 

1． 小乘得名的阿賴耶識 

小乘所依心識唯有六識，但此第六意識已包含了末那識與阿賴耶識之義。於

阿賴耶識只得其名。90 

又世親《攝大乘論釋》中也有說道，在《增壹阿含經》中，已說阿賴耶之名，

大眾部以異門密意說名為根本識；化地部則名窮生死蘊；部派佛教所說的補特伽

羅、有分識、一味蘊、窮生死蘊、一味相續的細心所，能相續轉變，有差別生果

功能的細意識，根本識等作為生死輪迴之所依，已經很接近于阿賴耶識的義涵。

91 

業感緣起（十二緣起）是原始佛教的主張，旨在解釋有情的生起與還滅。認

為眾生由迷惑（即無明）而造作諸業，因業而招感苦果，如是惑業苦輪迴不休。

順觀依無明起而造作業，由業力而引起流轉生死而不得出離；從解脫還滅門來說，

應從生死流轉的源頭──無明而逆觀，以無明及行等前前滅，則斷後後之緣，所

以能得生乃至老死的還滅。 

2． 大乘始教得一分生滅的阿賴耶識及其緣起 

大乘相始教，說心王有八個，即眼等六識上加末那、阿賴耶等二識，共八

識。《瑜伽師地論》云：「復次此中諸識皆名心意識。若就最勝，阿賴耶識名

心。」92論中說八識通名心意識，由於阿賴耶識能集聚一切法種子，於一切時

都能緣執受境，緣不可知境，勝於前七，故此中第八阿賴耶識名為心。前六識

以了境的的功能為主名識，第七恆審思量名為意。阿賴耶識，意譯為藏識，瑜

                                                 

90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4, c11-13。 
91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CBETA, T31, no. 1597, p. 327, a6-18。 
92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651, b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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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行派認為阿賴耶識能含藏諸法的種子，種子遇緣起現行，變現出一切現象，

前七轉識又熏習成種，儲存于阿賴耶中。如是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互為

因果，相因相攝。 

大乘始教從緣起生滅義，建立阿賴耶識，其所述阿賴耶識，偏重於生滅雜

染。賴耶緣起指由阿賴耶識（又名種子識、異熟識）積集種子，種子遇緣，轉

變生起種種現行諸法，說明唯是心識起用，否定外境的真實性。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大乘始教所依心識如下： 

若依始教，於阿賴耶識，但得一分生滅之義。以於真理未能融通，但說

凝然不作諸法，故就緣起生滅事中建立賴耶。從業等種辨體而生，異熟

報識為諸法依，方便漸漸引向真理，故說熏等悉皆即空。如《解深密

經》云：若菩薩於內於外，不見藏住……如來齊此建立一切心意識祕密善

巧。瑜伽中亦同此說。解云：既齊此不見等處，立為心意等善巧故。是

故所立賴耶生滅等相，皆是密意，不令如言而取故。會歸真也。93 

大乘始教以阿賴耶識緣起，來說明生死輪迴之所依，此阿賴耶屬有漏雜染，只

得一分生滅之義。因其對於真理還不能融通。對真如的理解，唯有凝然不動這

方面，尚不瞭解隨緣生起諸法的這一部分，此心識觀還不能在事法上融通。法

藏引《解深密經》說始教施設阿賴耶識，以其為諸法所依，有業等種隨緣生

起，是密意善巧施設，是為引導眾生漸漸朝向真理的方便。菩薩於內真如及外

諸法自體如實不見，「不見」是離於所有的分別，並不是說沒有分別。如實不

見與如實見是相待安立，所以可以說二者是相同的。說如實不見，是因為眾生

有恆執為實有的錯見，將阿賴耶識當作輪回裡流轉但恒常不變的神我，即便是

證得諸法緣起因果，知法常住，「法住法界」的法住智菩薩，仍然有少分實執

沒有破除乾淨，為對治實有，所以說如實不見。從前五識到八識，本質都是執

持自他對立，二元對立，如眼色及眼識，構成能、所、分別。前五、六意識與

阿賴耶識的差別，不過是粗細、側重以及隱顯的差別。《解深密經》為令眾生

不依名言生執取的緣故，從了知心意識中因果緣起差別的法住智，進一步會歸

真如，而將熏習、阿賴耶等全部否定、空掉。所以說一切心意識都是善巧施

                                                 

93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4,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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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其所立賴耶緣起生滅等相皆是密意，不是為了安立言說，而後令後人生起

執取。 

3． 大乘終教得理事融通二分義的阿賴耶識 

大乘終教所依的心識是理事融通，具隨緣、不變二分的心識觀： 

若依終教，於此賴耶識，得理事融通二分義。故《論》但云：不生不滅

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梨耶識。以許真如隨熏和合成此本識，不

同前教業等種生故。《楞伽》云：如來藏為無始惡習所熏，名為藏識。

又云：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又云：如來藏名阿賴耶識，

而與無明七識俱。又起信云：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成染心等，如是

非一。94  

此中終教所說的心識，主要表現在理事融通上。如《起信論》所言，「如來

藏」因無明的熏習而成「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真妄和合的阿賴耶

識，此為「如來藏」緣起，不同於前面始教所說的，由業種而生。《楞伽經》

以「如來藏」「為無始惡習所熏」名為藏識，又「如來藏」「與無明七識俱」

則名阿賴耶識。《十地經論》則名第一義真心。終教之所依心識，依不同的經

典雖有如来藏、自性清淨心、第一義真心等別名，義皆為真妄、染淨、生滅等

兩邊的鎔融，理事的融通。如來藏隨緣生起萬法，依自性清淨心隨染淨緣生起

種種世間法，以及清淨出世間法。清淨一心如明鏡，能隨緣影現種種差別影

像，而體常清淨，如如不動。無明迷惑造業名為眾生，智慧顯現證得覺明則名

如來。 

世尊說法為去除眾生的迷執，世人卻聞空執空，聽有執有。聞說阿賴耶識

由真如受無明熏習而成，轉而又執真如既是常法，如何能隨熏習而有起滅？如

果允許真如有起滅，為何又說其為凝然不動的常？文曰： 

                                                 

94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4, c25-p. 485,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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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真如既言常法，云何得說隨熏起滅？既許起滅，如何復說為凝然常?

答:既言真如常故,非如言所謂常也。何者？聖說真如為凝然者，此是隨緣

作諸法時，不失自體，故說為常。是即不異無常之常，名不思議常，非

謂不作諸法，如情所謂之凝然也。95 

法藏於此中不用「如來藏」而用「真如」，為明聖者所說的真如為凝然，不是

眾生所迷執的有一個常住不變的「常」法，是從隨緣變現作諸法時。不失自體

性上而說「常」。這個「常」是不異「無常」之「常」，是不思議的「常」。

不是凡情所認為的，不能起作用的「常」。又以明鏡喻圓成性（真如），說明

真如的清淨，不是因為不動性而顯，而是由於具有染淨二分，才顯性淨，是不

異於染之淨。96如果不是本來自性清淨，就談不上染；假使不見染，又如何知道

性淨？依真如而缘成的一切法，雖有相上隨緣的染汙，究其體性卻是不失清淨

自性。只是從安立的角度不同來說，若由無生滅的第一義諦空來說，阿賴耶識

為清淨；就生滅的世俗諦假有而言，阿賴耶識則為染汙。 

4． 大乘頓教所依心識之真如心 

五教中大乘頓教於所依心識，則唯一真如心，法藏舉《維摩經》中，三十

二菩薩與維摩結居士所說的不二法門對比說明終、頓二教心識之差別： 

若依頓教，即一切法唯一真如心。差別相盡，離言絕慮，不可說也。如

《維摩經》中，三十二菩薩所說，不二法門者，是前終教中，染淨鎔融

無二之義；淨名所顯離言不二，是此門也。以其一切染淨相盡，無有二

法可以融會故，不可說為不二也。97 

三十二菩薩所說不二法門，是終教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染淨鎔融

無二的心識觀。維摩結居士所顯離言不二，代表頓教之心識觀。以染與淨相待

                                                 

95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5, a7-15。 
96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99, b8-11。 
97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5, 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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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都不是實有的存在，所以一切染淨相盡，無有二法可以融會，「不二」

也不可說。維摩結居士以默然示之，亦即禪宗所說的「說是一物即不中」。 

頓教所依的真如心無相，離一切外在的差別相，乃至語言文字相，以及分

別及思慮的心相。如《大乘起信論》云： 

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

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

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 98 

論中明一切從緣而生的法，本來空寂，真心不曾動過，離一切能言的音聲差

別，能緣的名言所詮之假名分別，及可見的種種境界相差別，是畢竟平等、沒

有變異、不可壞的真如，所以頓教不說緣起。真如無有相、不可說，亦無有可

遣。如禪宗所說的「言語道斷，心行路絕」，因為一切言說都是假名安立，沒

有實體，只是隨妄想分別，沒有實體可得。 

5． 一乘圓教所依心識 

法藏認為華嚴一乘圓教所依心識是無量的： 

若依圓教，即約性海圓明，法界緣起，無礙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主伴圓融。故說十心以顯無盡，如離世間品及第九地說。又唯一法

界性起，心亦具十德，如性起品說。此等據別教言。99 

圓教的一心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法界緣起無盡心，以十心表無盡。由

六相、十玄、四法界等法門，詮釋其主伴交涉圓融，重重無盡的一乘法界緣

起。真如法性之理圓滿普照，如海具足众德圆滿融攝百川，與一切现象圓融無

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法界緣起，從現象上來說，眾多現象的興起是

整個真如本體的顯現，雖有差別相而不雜亂，井然有序；從體性方面討論，真

如本體表現為一切現象，不壞世物之相而普遍存在，因果關係絲毫不差。本體

                                                 

98 〔梁〕真諦著，《大乘起信論》，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10-18。 
99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5, b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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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象雖然互相容攝，卻各自住本位，一切歸於一，一展開為一切，相融而不

混，無礙自在。法界緣起思想旨在說明諸法現象、理體、理體與現象、現象與

現象之間的無盡圓融關係。法界本身便是一大緣起，一切事物彼此依存而又相

互制約，重重無盡交涉，又圓融無礙。 

大乘圓教之同教一乘所依心識，包含前面所說的心識，此為方便施設，攝

末歸本，明前面所說的四教都是從此而流出。100 

（二）「一心」為何別有五義 

關於為什麼諸教對於「一心」有這麼多不同釋義，法藏釋之： 

問：「云何一心約就諸教，得有如是差別義耶？」答：「此有二義：一

約法通收，二約機分齊。」初義者，由此甚深緣起一心，具五義門。……

故五義相融，唯一心轉也。二約機明得法分齊者，或有得名而不得義，

如小乘教；或有得名得一分義，如始教；或有得名得具分義，如終教；

或有得義而不存名，如頓教；或有名、義俱無盡，如圓教。101 

法藏以「約法通收、約機分齊」二義，初就法而言，有「攝義從名門」等五

門。由一心的甚深緣起而有五種不同涵義，實際上五義相融都是一心的轉變而

起。聖者隨眾生的根器，以對應的法門攝化眾生。 

第二，就機而言，由得法的不同，有「得名而不得義」等五種差別，與五

教相對應。小乘教「一心」為得名而不得義；始教「一心」得名、得一分義；

終教「一心」名、義具得；頓教得「一心」義，泯除「一心」之名，圓教「一

心」名、義俱得，且重重無盡。 

法藏認為「一心」，是「真妄和合」的「一心」。只是因為眾生的根機有

別，智慧大小不同，所聽聞的法有淺深之別。實際上五義是相融的，本義唯有

「一心」，只是聖人依眾生的根器，而施設方便說法教化眾生，隨認一門修

行，都能得到證悟。 

                                                 

100 〔唐〕法藏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5, b12-13。 
101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85, b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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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澄觀之五教所依「一心」 

澄觀關於五教所依「一心」的理解為，一、小乘教認為外境是實有的，由

心所造作業善惡差別，而招感苦樂不同的果報，所以是假立的「一心」；二、

大乘始教說唯識無境，以阿賴耶（異熟識）為「一心」；三、終教的「一心」

即「具足無量性功德」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四、頓教「一心」為泯絕無寄，

離言說、絕名相，不起思慮的真如一心；五、圓教從融攝萬有，事事無礙圓融

的角度而言「一心」。關於「一心」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釋義，澄觀以如來

方善巧便隨機設教，所以才有如此差異，實際上都是為了開發自心的智慧，照

見自心本性。論及心性的本源，實際上是沒有差別的一味。102澄觀基本承襲法

藏的五教觀，認為天台之所以不立頓教，是因為四教中都有談到離言的原因。

法藏另開頓教，為了突顯絕言義，別立為一類。也是因為順應當時廣為盛行，

宣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宗。103 

綜上所述：法藏通過五教所依心識，闡述「一心」之甚深義理。以阿賴耶

識為「一心」，有小、始、終教。此三教所論述的阿賴耶識，主要是從眾生的

迷執說，屬雜染層面的。小乘教只有阿賴耶識之名，還沒有阿賴耶識之義；始

教的阿賴耶識只有染分，轉依就是通過修行轉有漏識成無漏智,捨阿賴耶識

（染）之名，而稱為無垢識（清淨）。終教之心包含生滅與不生不滅義，以

「如來藏」因無明的熏習，而成具足真妄二分的阿賴耶識。頓教所依心識唯一

離言絕慮的真如心。華嚴為一乘圓教之別教，所依心識是性海圓明，主伴圓

融，具足一切功德的十無盡心。一乘圓教之同教則含攝前諸教所說心識。 

第二節 以「問」開啟心性「緣起甚深」義 

〈菩薩問明品〉以「心性是一」，那麼為什麼又有種種不同的業報、根身

等差別現象的問難為由，開啟心性的「緣起甚深」義。初學菩薩通過觀察諸法

如實因緣，以培養正信正解。由信解改變自己的觀念，以及看待世間萬物的眼

光，走出自我的偏見、妄執。疑惑消除才能起信，又「所修因」中以信為最至

關重要，信又以觀解為重。此信由文殊智所成，信佛的果德，繼而開展菩薩廣

大因行。成就信德，智信而解，为「住」位的方便前修，引導初機行者由理觀

而修行，發菩提心導向圓滿成就佛道。 

一、明「緣起甚深」之問 

（一）問難的原因 

                                                 

102 〔唐〕澄觀述，《華嚴經疏鈔玄談》，CBETA, X05, no. 232, p. 686, c3-9。 

103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512,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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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菩薩為什麼要發起此問難？澄觀以「一拂異見，二顯深理」答。 

所拂異見有三：其一是為了令諸大菩薩了知，一切法都是從緣而生起，有

別於外道的自然生、無因生、「大梵天造」及「大自在天造」等實有我之邪

見；二、知法從心現，捨二乘由業所生之見；三、知法唯是由心性起，顯唯心

義，不同權教執著於教相之有。 

引《大乘起信論》「依一心法，有真如門及生滅門」，馬鳴菩薩依此始終

皆實「緣起甚深」義理造此論，是為令修行者生起信心。以真如證得心性一，

初始的信解,與最終的證入,都是真實不虛，所以說此「緣起甚深」義理是始終皆

實。104真如隨緣有生滅心，而現種種不同類別的業報生起，而實際上心性是不

生不滅。緣起妙理始終皆實，平等無二，如〈梵行品〉所言：「初發心時，便

成正覺，」以因地最初的發心與果地覺，無二無別，所以說「心性是一」。所

顯深理為此「從緣起」、「從心現」、「但心性起」因果相即的圓教一乘甚深

緣起，唯心真實義理。為令諸大菩薩於此生起深信正解,由觀起行證得真如，所

以才有此問。 

（二）為何再次問難 

「緣起甚深」義理由文殊問難開啟，前之問難：既然共許「心性是一」，

為什麼還有種種的報類差別？如此則違真俗二諦。有糾正補救之言論：「報類

的差別，不是以心性決定，而是由業等熏習諸識變現，所以並無相違」。為破

斥此救義，以業、心等五各各都是沒有自性，如何能相知，而生起諸法，再次

問難。最後結成，種種業報差別，都是依心性而起。澄觀總結「心性是一」與

顯現的眾多事法有四相違：約能生、所生結為本末相違難；依論述的角度不

同，依體、性上來說，即事理相違；從相上結為，一異相違，但一有事相上的

一，有理性一，今經中指的是理上的一異相違；由理體而論則為真妄相違，

真、妄單就體而言，實際上「真」也通事相，如佛所明的真如实相智慧等，此

中「真」為約理而言。以所含義理不同，所以歸為四結，實為大同小異。105 

（三）揀明再次問難的對象 

又澄觀在「揀定所問」中，正揀法相師對於依「如來藏」而生起種種諸法

的問難，並論及法性師的遮救、破斥。 

首先正揀，此問難是針對假名法相師，為了顯法性師，此能生起種種諸法

的「心性一」，是如來藏清淨心的觀點。「離如來藏，不許八識能、所熏等，

別有自體，能生諸法。唯如來藏是所依生。」 

                                                 

104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b17-24。 
10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1, b25-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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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師說，「亦不可言，八識無二類，故名心性一。」遮的是法相師的救

言：「心性是一者，八識心王同是心故，名為性一。」並以所生的種種，即眼

耳鼻舌等，所以並不相違來破斥。法相師又救云：如果不是以八識心王同名為

心的緣故；那麼就是由第八阿賴耶識而名為「心性一」。法性師不認可，又

說：也不是因阿賴耶識有所熏的功能，而能生起種種法得名「心性一」。以第

八是所熏的心體，只是心相生滅，並非唯識性而破斥。覺首答文殊以「法性本

無生，示現而有生」。法性是真如的異名，以真如本來沒有生滅，卻能生種種

報事，所生報事只是示現而有的生相。為明真如無性、隨緣示現生起種種義，

而不是第八阿賴耶識所生。最後結成：文殊菩薩為了顯實教之理，以「心性是

一」為何還有種種業報差別而為難本，是為了令覺首以法性示生而答，令海會

眾生同證。106 

綜上所述：文殊以「心性是一」與種種的報類相違問難，此問為拂除外道、

二乘以及權教的異見，並為顯以真如證心性一，隨緣生滅而成種種，始終皆實的

緣起妙理。又為遮止由業等熏習諸識變現，不是由心性緣起的救義，再次以心、

業等不相知問難。此是針對假名法相師問難，為了顯法性師以如來藏清淨心，為

能生起種種諸法的「心性一」。明以如來藏為所依，隨緣生起種種諸法。 

二、阿賴耶識與如來藏的關係 

（一）釋阿賴耶識及其異名 

依《攝大乘論本》言：阿賴耶識又名藏識，是我們一切所認知的諸法的所

依。阿賴耶識具「能藏、所藏、執藏義」。以阿賴耶識能含藏有情前七轉識所

熏習的，一切有為雜染法的習氣種子（種子取其能生義），此為能藏義，亦是

所熏義，前七轉識為能熏；阿賴耶識為現行法之所依，以所藏種子為因，生起

現行，現行又熏習成種子存儲在阿賴耶識這個「大倉庫」裡面。種子由阿賴耶

識所攝藏，以種子為所藏；又第七識恆常執著貪愛阿賴耶識的見分，以為我的

自體，此為執藏義。法相宗認為諸法生起是以賴耶中的自類熏習種子為親因

緣，種子遇緣生起現行，變現生起有情的根身及外部器界，復起惑造業，前七

轉識又熏習成種，儲存于阿賴耶中，如是「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阿賴

耶識與現行諸法互相作彼此的緣，互為因果。 

阿賴耶識又名阿陀那識，以執受有色諸根，與身體安危與同，盡形壽相隨

轉，令不壞；於結生相續，捨棄前生，另取余生時，執取父精母血為自體一期

的生命。引《解深密經》：「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

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說明阿賴耶識相狀很深細，形狀如瀑流相續不斷，

                                                 

106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03, b5-p. 604,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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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之所以不為凡夫二乘說阿賴耶識甚深義理，是唯恐其聽受後，執著阿賴耶

識為實我。107阿賴耶識又名心，如前已明。 

（二）「如來藏」之名義 

依《佛性論》如來藏有三種義：「一、所攝藏，二、隱覆藏，三、能攝

藏。」 

一、「所摄藏」約住「自性如如」，一切眾生都為如來智慧之所攝持而名

為藏，所以說一切眾生是「如來藏」。眾生如來性在因時，因為違人、法二空

理，所以起無明，為煩惱所染濁；至果顯現時，與二空合，不再迷惑、煩惱，

清淨顯現。雖現因時有染，果得清淨，二者體無有別，由如如智稱如如境，一

切眾生並沒有實在的出，因為都是從自性來，並非另得。「離此智外，無別勝

智；離如如境，無別一境出此境；無別一果過此果」。由於此果能攝藏一切眾

生。所以說眾生為如來藏。 

二、「隐覆藏」，以如來性在住道前的這個階段，被煩惱隱藏覆蓋。眾生

不能自見，故名為藏。在纏真如名如來藏，出纏真如名法身。 

三「能摄藏」，「如來藏」能摄持佛果地一切超過恒沙數的功德，以因地

之如來性雖還沒有顯現，將來必定可以顯現，為如來盡數攝藏，住於如來應得

性。此如來性並非始得，而是本有。108 

《究竟一乘寶性論》以三種義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一、如來法身遍

在一切諸眾生身，二、一切眾生與如來真如之體平等無差別，三、一切眾生全

都具足真如佛性。109以萎華等九種譬喻眾生身中的客塵煩惱染心，由佛、美蜜

等九喻眾生身中的如來藏。此二者無始世界來，不相捨離。以佛、美蜜、堅固

三種，譬喻如來藏的三種自性之法身。如來法身無餘遍滿眾生界，無有一眾生

離如來法身，離於如來智。義同《佛性論》一切眾生為如來「所摄藏」，又

「藏」在印度有母胎義，可以理解為一切眾生是「如來的胎兒」。 

以真金喻真如，眾生與佛的真如平等無差別，當客塵垢染被淨化時，自性

清淨心顯現，即得名如來。相當於「隱覆藏」，如來亦即真如，為客塵煩惱所

隱覆。即真如是「一切眾生的胎兒」；後以地藏、樹、金像、轉輪聖王、寶像

五種，喻如來性能作三種佛法身的因。如來由三種佛身而顯，如來性即是三種

佛身生起的因，所以說一切眾生都具如來種性，只是如胎兒還未出生，亦即上

                                                 

107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CBETA, T31, no. 1594, p. 133, b12-c5。 

108 〔陳〕真諦譯，《佛性論》，CBETA, T31, no. 1610, p. 795, c23-p. 796, a26。 

109 〔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CBETA, T31, no. 1611, p. 828, a26-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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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能摄藏」義。以眾生具有如來的因，說一切眾生擁有「真如這樣的胚

胎」。110又以真如法性不為雜染煩惱所染污，不與煩惱、雜染相應，故名空如

來藏。由有佛功德，所以說如來藏不空。不空如來藏是從真如法性具足一切的

無漏清淨佛功德、解脫智說,111澄觀亦云：「自性清淨真心。不與妄合，名為空

藏；具恒沙德，名不空藏。」112 

（三）明如來藏與阿賴耶識非一非異 

「如來藏」為諸法生起之所依，則與法相宗所說，以阿賴耶識為一切染淨

法之所依相違。為此澄觀作了如下會釋：「瑜伽等中對於凡小，約就權教，隨

相假說。楞伽密嚴對大菩薩，依於實教，盡理而說。」113因眾生的根機有大

小，佛陀所施設的法有淺深不同，教有權實之別，所以不相違。 

「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會通，引二經三論加以說明。以《大乘密嚴

經》：「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如來清淨藏，

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114說明「阿賴耶識」體即是「如來

藏」，「如來藏」為妄緣所染名「阿賴耶識」。如同金子與金指環，不執著於

指環的相，金體自然展現無遺，二者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如來清淨藏與世

間阿賴耶識」，從體上說是沒有差別的。以凡夫、二乘人固守權教推拒真實教

法，不能了知「如來藏」以無始雜染惡習所熏而作頼耶，迷時名「阿賴耶

識」，悟則為「如來藏」，所以訶責為「惡慧」。這是說明「如來藏」與「阿

賴耶識」並非全然沒有關係的異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以泥團與微塵喻，說明轉識、藏識、真相非異非不

異。澄觀認為法藏之釋：「此中真相是如來藏，轉識是七識，藏識是梨耶。」
115「此解甚當」。但是此中喻有兩種，而對應的識有三種，不容易明了，且此

中略過真識而言真相，二者又是否為同義？因此又加予解釋說明： 

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

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

                                                 

110 〔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CBETA, T31, no. 1611, p. 838, b4-p. 839, a16。 
111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空如來藏，所謂離於不解脫智，一切煩惱。世尊！不空如來

藏，具過恒沙佛解脫智不思議法」。CBETA, T11, no. 310, p. 677, a23-25。 
11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6, b2-3。 
11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601, c17-19。 
114 〔唐〕地婆訶羅奉譯，《大乘密嚴經》，CBETA, T16, no. 681, p. 747, a17-21。 
115 〔唐〕法藏撰，《大乘起信論義記》，CBETA, T44, no. 1846, p. 255, b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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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

轉因。大慧！不思議薰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

始妄想薰，是分別事識因。116 

初以八識都有生滅，即轉相；動則造作業，由八識皆動，所以都有業相；八識

都有真性，說明諸識都有三種相：轉相、業相、真相。亦可說這三種相通於八

識。由「如來藏」不與妄合之性，而為真識；以現識能現分別境界，如明鏡能

攝持眾多影像，故現識即是能現諸法影相，能持「一切根身、器界種子」的第

八識。余七識統名分別事識。佛的真相是八出纏，凡夫的真相在第八識亦兼余

七識中，即是說八識的真性都可以名為真相。又以唯識中的轉識、藏識對應三

識與三相之名，則七轉識即是轉相，亦是此中分別事識；藏識即現識阿梨耶

識、業相，由此可知真相即真識。此中真相取通八之真，亦即「如來藏」，而

非出纏之真如。117 

以泥團與微塵，喻說轉識、藏識、真相非異非不異。泥團由微塵所成，兩

者體上是一樣的，故不異；泥團、微塵二者相上有別，所以說非不異。同理，

若轉識、藏識、真相三者為異，藏識則應不同於真相，也不能為轉識作因。由

於轉識的熏習，真識隨緣而成藏識，所以說三者不異；如果說二者非異，轉識

滅，則藏識也應該滅，可實際上真相不滅，只有業相滅。如果真相滅，藏識也

會滅；若藏識滅，則與外道斷見論沒有差別。118此明「如來藏」與七轉識和合

而為藏識，以藏識乃真妄和合而成，滅的只是屬於妄的那部分，而真體不滅。

故藏識、轉識、真相三者非異非不異。 

又引《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

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

                                                 

116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670, p. 483, a14-21。 
117 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4, c25-p. 235, a10。 
118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670, p. 483, a26-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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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惡習所薰，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

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119 

「如來藏」是一切染淨諸法的因，依「如來藏」因，能造六道生死輪迴，變現

生起諸趣。就像魔術師，能變現種種幻境。此「如來藏」沒有可以主宰的我，

及我所，故亦可成就出世間淨法。二乘不知此如來藏性為生死因，計執以根、

塵、識三緣和合方便為生因，外道不知此如來藏性，妄執神我等以為作者。

「如來藏」為無始無明所熏，名為識藏，即第八識，八識由含藏染淨諸法的生

滅種子而名為無明住地，第八識如海，行相微細不可見，第七識如浪有起滅。

八識由於與七識不離，所以如海浪身，有相續不斷的流注，以其相續沒有斷

絕，所以稱常生不斷，而不是不動之義。無始無明為因，「如來藏」亦隨七識

相續流轉生死不休，然其「如來藏性」，未曾有動，本無有我、我所，離於二

乘無常斷滅之見，及外道神我有常之執。「如來藏性」雖有在纏、還染之義，

其自性並沒有垢染，畢竟清淨。 

復引《起信論》二門之心生滅門：「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

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頼耶識。」「不生不滅」即具恆沙功德的如來藏自

性清淨心，「生滅」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因無始無明風動，與無明、七識不

相捨離，舉體隨緣作生滅心。此心生滅從本覺而起，因無明而生，不是另有一

個外來的生滅來與真合，所以有不生不滅與生滅二義，心體則無二。阿賴耶識

為轉識所熏成種，從無始時來，前念生、後念滅，因果生滅變異，所以並非是

不生滅的「常」、「一」。又此心雖現為念念生滅，其體不變，本來具足恒沙

性德。此論義同上經，以無始無明熏習為因，「如來藏」與七轉識和合而為藏

識，變現種種諸趣生起。 

無著於《攝大乘論本》中，為證明所知依即阿賴耶識，是佛親口所說，引《阿

毘達磨大乘經》之偈頌：「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120法相宗以「界者，因也。即種子也。」121認為所有的認識，都是依止阿賴耶識

而成立。阿賴耶識能持一切法，為諸法所依（因），是生死輪迴之所在，及涅槃

證得之所依。但阿賴耶識並不是第一因，或者本體。諸法依因托緣而生，推求最

初的第一因不可得，故勉為說無始。 

                                                 

119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CBETA, T16, no. 670, p. 510, b4-10。 
120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CBETA, T31, no. 1594, p. 133, b15-16。 
121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CBETA, T31, no. 1598, p. 383,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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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宗則引《究竟一乘寶性論》，經中以依眾生體性上，具足如來自性，

只是暫時被隱藏覆蓋，還沒有顯露出來，所以說一切眾生都有「如來藏」。為

明性義即因義，亦引此偈說明，只是改「無始時來界」為「無始世來性」： 

經中偈言：「無始世來性，作諸法依止；依性有諸道，及證涅槃

果。」……所言性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如來說如來藏者，是法界

藏，出世間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法身藏故，作諸法依止

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世尊。是故如來藏是依、是持、是住持、是建

立……依如來藏故。依性有諸道者；如聖者勝鬘經言：……依如來藏，故

有生死；依如來藏，故證涅槃。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

槃，不欲涅槃，不願涅槃故。122 

論舉《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亦名《勝鬘夫人經》）五藏：「如來藏

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藏。」123，說以如來藏性為因，

「作諸法依止者」。依如來藏而有生死諸道，及厭苦樂求涅槃、證涅槃。 

又真諦所譯世親《攝大乘論釋》說「界有五義」：體類義、因義、生義、真

實義、藏義。「此界無始時，一切法依止；若有諸道有，及有得涅槃」124說此識

界無始時，其亦引《勝鬘夫人經》為釋： 

如經言：「世尊！此識界是依、是持、是處，恒相應及不相離、不捨智無

為恒伽沙等數諸佛功德。非相應、相離、捨智有為諸法，是依、是持、是

處。」故言「一切法依止」。如經言：「世尊！若如來藏有，由不了故，

                                                 

122 〔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CBETA, T31, no. 1611, p. 839, a17-b6。 
123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CBETA, T12, no. 353, p. 222, b22-23。 
124 〔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CBETA, T31, no. 1595, p. 156, c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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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生死是有。」故言「若有諸道有」。如經言：「世尊！若如來藏非有，

於苦無厭惡，於涅槃無欲樂願。」故言「及有得涅槃」。125 

世親所釋「阿黎耶」，大多與《寶性論》之釋「如來藏」同，以「此識界」是依、

持及不相舍離等義，本自具足恒沙等數的諸佛功德，亦即「不空如來藏」；〔此

識界〕不與煩惱、雜染的有為法相應，此即空如來藏，由此二藏，為一切法的因，

是染淨諸法的所依，這已經不是以染法作依止的阿賴耶識來釋。又由於眾生不了

解「如來藏」，所以有不同的果報、受諸道生死輪迴。又說如果沒有「如來藏」，

則沒有厭世間苦，求取涅槃的願樂，更談不上涅槃的證得。 

由以上等文，可知法性宗認為心的體性即是如來藏，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

所以稱「甚深」。又引《唯識三十論頌》：「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

性故，即唯識實性。」126此頌前明依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三性，立相無性、

生無性、勝義無性三種無性。佛以密意說一切法都沒有自性，並不是斷見，而是

為了對治愚夫於依緣而起的相似影像，生起虛妄的實有我、法自性二執。為除此

前所執的我、法遍計執，所以說諸法無性。於依他起上舍離遍計執，所顯的二空

真如，即是圓成實性。此無性理即是真如。法相宗既以真如為識的實性，可知世

親也是同法性宗一樣，以如來藏而成識體。只是釋論之後人，只注重明真如的不

變義，而少言及隨緣義。何況世親所造的《佛性論》，廣泛引用《勝鬘夫人經》。 

最後結歸，諸教都是以「如來藏」為識體。只是因為眾生的根機大小不一，

佛陀方便施設淺深不同的法，所以性宗之依如來藏緣起與相宗依頼耶緣起並不相

違。澄觀列舉《楞伽經》、《密嚴經》、《攝論》、《起信論》、《寶性論》中，

關於「如來藏」與「阿賴耶識」非一非異論述，說明「如來藏」與「阿賴耶識」

的關係是非一非異，由此和會二宗。以真如隨緣有生滅心，而有種種不同的業報

類別生起，而實際上「心性」沒有生滅，答「心性是一」，為何又有種種不同的

業報的問難。127 

三、心性與業果的關係 

（一）明總、別報十事五對相違 

                                                 

125 〔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CBETA, T31, no. 1595, p. 156, c28-p. 157, a5。 
126 〔唐〕玄奘譯，《唯識三十論頌》，CBETA, T31, no. 1586, p. 61, a26-27。 
127 以上明如來藏與阿賴耶識非一非異，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

CBETA,L130,no. 1557, p. 604, a6-p. 607,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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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心性是一」，那麼為什麼現象界卻有五趣善、惡總報，以及諸根滿、

缺等別報種種差別？這是總明文殊所問，「心性是一」與業果相違難。接著以十

事五對，分別說其中的相違。初總報一對，即人天善趣、及三塗之五趣差別業報。

如持五戒能感招得人身之總報業，由於往昔因中有瞋恚或忍辱等造作，於投生為

人的總報上，又有相貌莊嚴或醜陋等別報業。總報、別報亦即唯識所言之滿業、

引業。文曰：「能招第八，引異熟果，故名引業；能招第六，滿異熟果，名為滿

業。……猶如繢像，先圖形狀，後填眾綵等。然其引業能造之思，要是第六意識

所起；若其滿業能造之思，從五識起。」128由前六識中有漏的善、惡業熏習，令

第八識的異熟習氣相續生長，酬引業力。引業如畵師先用線條把形狀勾勒出來，

此時已有圖像的模形；滿業如同後續慢慢將色彩填滿，並加以暈染。此中引業能

造的思心所，由第六意識生起，滿業能造的思心所，從前五識生起。 

思是遍行心所之一，八個識都有思心所。思有四種：審慮思、決定思、動身

思、發語思。《成唯識論》云：「思謂令心造作為性，於善品等役心為業。謂能

取境正因等相，驅役自心，令造善等。」129思是意志作用，能推動語言、身體去

造作，以其造作的力用與心、心所相應，相續而生而起罪福、善惡等不同業用。

此思心所若與煩惱心所相應，則為有漏染業；與善心所相應，則為善業或無漏清

淨業。 

約別報有四對，於前總報之善、惡趣差別中，又各有六根具足或有缺之別報；

諸根滿、缺中，復有生勝處或生劣處之不同別報；於上所說的四生不同，又有各

各的相貌，有莊嚴或醜陋之差別報；五於上相貌的美、醜別報中，又各有苦受、

樂受之別。以上的五對，每一對的前與之前都包含後及之後，後後必連帶著前前，

初對是總報，開善、惡趣為二，第二對開二成四，如是異同，兩兩成倍對開，至

於第五對，共成六十二。澄觀認為實際上只有三十二，因為後面所開的，就攜帶

前面及之前，前前就無體，可以不計。如蘋果有兩種顏色，一個紅、一個綠，紅、

綠蘋果又各有甜與酸兩種口感，我們說有紅色的甜蘋果、紅色的酸蘋果，綠色的

甜蘋果、綠色的酸蘋果，已經包含了前面的紅、綠蘋果，就不用再說了。如果以

四生、六趣再由各各之異、同展轉對開。那麼就成更多的差別。130 

（二）通觀心、業不相知「十事五對」相違 

「業不知心」等也有十事五對，澄觀為作通、別二解。通以總觀前所說之

總、別二報，初從能、所依以問難，明心、業不相知。前已明能招第八的引業

即總報；能招第六的滿業，亦名別報。由第八本識論，業是心所，依心而有，

以第八為根本依，故「業是能依，心是所依」。能所相待成立，都是從緣而

                                                 

12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36, b11-17。 
129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CBETA, T31, no. 1585, p. 11, c24-26。 
130 以上明總、別報十事五對相違，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08, a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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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各都沒有體性以及作用，彼此不能相知。既然不相知，如何能成熏習，

沒有熏習，又怎麼能說是因為業等熏習心，而生起多報。以第六識而言，「業

是所造，心是能造」。第六識因為無明，由善、不善相應思心所推動造作善、

惡等行，熏習阿賴耶，能感五趣可愛及不可愛的種種報相。思心所由於意識所

引，才能造滿業，能所相依成立，沒有自性，所以業與心彼此不相知。 

又以一切法念念快速地生滅，報業也是一樣，前生後滅，以無常變化沒有

真實義，所以不能相知。眾生的報身以眾法合成，因緣具足眾法和合，則眼見

有身生起。然此身沒有實體，只是隨法聚合而有起滅，並沒有一個實我。所積

聚的眾法，也是各各不相知，只是起滅隨緣，實則起滅中，也沒有一個能主宰

的我。此總明我、法二者都是空無的，故各各不相知。進一步離我、我所，於

內外諸法不起念。又以我及涅槃二者，唯是假名沒有決定性，破法顯空，由法

法的實體都是空無，而顯法法平等。法空也不可執，需將此空病，再次空掉。

此中主要從無常、無我來說明心與業不相知，不相知又怎麼能相生。 

第二對由得報果時，約能、所受問難，明受、報不相知。受是能受報的

因，即名言種；報是所受之總、別報果。名言種子為業所引，而納受其所應受

之異熟苦樂之果報。名言有二種：一為能詮表義理的音聲文字為表義名言，二

是能識別所緣境界的七轉識之心、心所法，即顯境名言。隨此二名言熏習成為

種子，作有為法的善、惡、無記各別親因緣種，令五趣善、惡總報，以及諸根

滿、缺等別報五蘊身生起。引《成唯識論》「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

熟既盡，復生餘異熟。」說明，此中諸業習氣即引業，二取習氣即是名言種，

此二俱，即是前所言之名言種子為業所引，令前、前前生的業異熟果受用盡

時，又能再生起後、後後生的業異熟果。以名言種子為親因緣，辦其果報之體;

業種子為增上緣，招引苦樂等報果。如〈十地品〉第六地所言：「業為田，識

為種……有生已，於諸趣中起五蘊身」。131親辦果體即由名言，若無業種，則

不招苦樂報果，如同種子如果不下到田裡面，怎麼也不可能長出芽。名言種子

由業所引起，才能來受當來的異熟苦樂之果報。業報與受因二者相依待而成，

沒有自體，離開所受的業報也沒有能受，所以二者不能相知。 

第三對心、受不相知，是以所熏習的名言因，對應前第一對中所依本識，

同第一對一樣，也是就能所依問難。只是前對以業依於識問難，此中以種子依

現行問難，明心、受不相知。能受報的因──名言種子，受前七識的熏習而引

生，名言種子依於心，沒有實體，所以不能相知；離開能依的名言種子，所依

的心體也沒有，能所相待，彼此不能相知。法藏名此對為「新熏不相知」，於

此報果上，名言種子只是搜集接受前七轉識的熏習，前七轉識為能熏，此受是

                                                 

13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193, c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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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熏習，不同於第二對所言之受果報。名言因與前七轉識為能所互依，沒有自

性，所以各不相知。132 

第四對因、緣不相知，通過親因緣與疎因緣相假問難。以第二對中，所引

名言種為因，即親因緣；能引業種子為緣，即增上緣。由名言種子親辦果體，

引生自类之善、惡總報，以業種而招感苦樂等報。以因、緣相待而言，業種子

離開名言種子，不能親辦體；識種子離開業種子，不能招苦樂等報。因與緣互

相助力成就，各各沒有實體，不能相知。業與因二者若相奪，則因、緣兩亡。

如果說只是由業招感，以緣奪因，因就像虛空，沒有力用，則不能「自生」；

唯以心為體，以因奪緣，緣無作用，則不是「他生」；若由因緣合而辨，則彼

此相待，沒有自性，所以是「不共生」；互奪則兩個都空無，「無因生」是不

被認可的。即「以因為自，以緣為他，合此為共，離此為無因」，由此四不生

義理，類比不相知，就很容易明了。以相待互有都不能相知，互奪虛無更不可

能相知。 

第五對智、境不相知，從境與智相對時，相分、見分都是無體不能相知問

難。所緣境由心所變，心無形象，唯託境顯現，心境相依待，故不相知。約真

心而言，心與境為互融。「舉心攝境，則無心外之境，舉境攝心，則無境外之

心。」從性上說心、境本來無二，都是由心所變，以相即是性的緣故，相隨性

融，隨任一相皆可攝，則相無不皆盡，所以二者不相知。以妄心論，心與境都

沒有體。所以教化甚深答中云：「能緣所緣力，種種法出生，速滅不蹔停，念

念悉如是。」此心識之相、見二分．由無始以來數數熏習．有種種相似法生

起。能緣心生，就有種種境相伴而生。若所緣境一起．則必有種種心起。一個

法生起，必然會謝滅，剎那不住，求一念暫停不得。心境相互由藉，起滅相

待，都是從緣而生起，虛妄沒有自性，所以不相知。 

初對及第四對，單就因中說，初就業因從能、所依方面問難，分別以第八

識、第六識說明心與業不相知，不相知自然不能熏習以相生；第四以所引名言

種為因，能引業種子為緣，因緣相假，相待、互奪都不能相知。第二對以能受

報的名言種子，與所受報的果報識對辨，業報與受因，二者相待而成，離所無

能，二者不能相知。第三對心含因果，前能受報的名言種子，由前七識新熏而

引生（因心），（報種）皆不離於心。業依於識，就能所、依以難，心、受不

相知。第五一對義通因果，諸識見分是能知的心。所知的境為諸識相分。約真

心，心是能變為因，境是心所變屬果，心託境乃顯，心與境互融，因果俱通；

約妄心，心與境依於一心，都是虛妄沒有體，無體又如何能相知。133 

                                                 

132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7, b15-18。 
133 以上通觀心、業不相知「十事五對」相違，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09, a9-p. 611,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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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五對都是能所關係，分別從彼此相依待、相假以及互奪等方面，說明

因緣而起之諸法，皆是虛妄無體，不可相知。又既然說為五對，對則為異、為

二，如果說二者合則能所互依，或為彼此互奪，互依、互奪都不可能相知。 

（三）別觀心、業不相知對應總、別報等「十事五對」 

別觀以「業不知心」五對，分別對結趣善、惡總別報等五，有如下四重： 

表 3：五不相知對應總、別報表 

業、心不相知 

 往善趣惡、趣 

受、報不相知 

 受生同、異 

心、受不相知 

 苦、樂不同、端正、醜陋 

因、緣不相知 

 諸根滿、缺 

智、境不相知 

前通觀五對之中，一一都可以通善惡趣，今第一重，以初二對心、業不相

知及受、報不相知，對結趣有善、惡等。之所以有善惡等五趣，是由於諸業熏

習。此以第一對以心業不相知為因，受第二對之報，所受總報為投生至善、惡

趣。所受為總、別報果。 

第二重以第二受、報不相知，及第三對心、受不相知，對結受生同、異。「初

對以名言種，對所生處」，第二受、報不相知，以能受報的名言種子，由表義、

顯境二名言熏習成，作有為法的善、惡等各別親因緣。名言種子為業力所牽，感

招五趣善、惡之異熟總報果，以及諸根滿、缺等別報身生起。又「以名言種，對

能依本識」，即第三心、受不相知。心即是能依的第八根本識，受是指名言種子。

依名言種受到現行識的熏習，是種子依現行，所以說識為能依，那麼此心就通因

及果。第一對本識約因中說，為所依本識；此對從果中言，故為能依本識。由因

中所依識種受熏有別，往三界當受的果報生處，復生名色苦芽，受生報處則有同、

異之別。 

第三重前心、受不相知，及第四對因、緣不相知，結苦樂不同及端正醜陋別

報。初以心、受不相知，對觀現受的別報，依名言種子而受報生處，能招精神上

的苦、樂感受，及相貌端正、醜陋別報。報體即是受現行識熏習的名言種子，離

開名言種子、根本識，此二別報沒有別的所依。次對觀苦、樂因等，由於有損壞

他人或利益他人的不同業行，而感於苦、樂之別報；以瞋恚、抑或忍辱業緣．招

容貌端正及醜陋別報。此中因為名言種，緣即業種子，果乃是別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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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以因、緣及智、境不相知，對結諸根滿、缺。前第三重以損、益及

瞋、忍因，成苦、樂或妍媸別報果。此唯以損他人的眼耳及益他人六根之滿業緣，

所以有盲聾等缺根或內六處的諸根滿足別報果。又由報身之內六根有滿缺，所以

於意識分別，及眼等五識了境有所不同，即第五對智、境不相知。智於境有信、

進、念、定、慧之滿足，所受報果中也有具足五根明利的殊勝。如果智於境上的

信等有缺，則得果時五根亦隨之欠缺。境與智相依，所對的相分與能對的見分都

是無體，以二者都是從緣無性，沒有能所熏，不能相知。134此四重是以第一直問

意而對結。 

（四）結歸成前難 

由業不知心等，再次結歸成就前難。此結有二種解釋，一為依古德作遮救重

難。即遮前問意中的補救之言：「報類的差別，是由業等熏習諸識變現，無關心

性，所以並無相違」。如《俱舍論》說有情及山河大地世間各各的差別由業而生

起，又明業的體性是思及思所作。思心所了別善、惡境相，加以分別、思維、度

量，並作出決定，起善．惡等事，就是思業，亦即意業。由意業發現於外的身體

以及言語的造作，就是思已業，也可以說業是由身、語、意的造作而來。因為眾

生的業有善惡之別，所得的果報就有苦樂、美醜等種種不同135。為遮止此類救言，

又以重以「業不知心」等問難，心與業都沒有自性，既然沒有真性，彼此只能互

為依，無法自立，又如何能相知而生起諸法。因此可以知道，現前種種差別都是

皆依心性而生起。又重結有本末、理事、一異、真妄四相違。 

二依此釋經文，直接結成三問難。一、直問，不但心性與種種現事不相知，

現前有種種事相，彼此各各也都不相知，為何存在而不相知?既然不相知，又是

誰令種種報類生起?如果說業令種種生起，業不知心，若言心令種種生起，心不

知業。心與業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說由業力造作，令種種報果差別,以及說心令種

種生起，都不能成立。那麼種種差別報究竟又是從何而來？二、懷疑問，既然說

二者不相知，那麼到底是一性，還是種種？三、相違難問：一性與種種是對立的

存在，如果說一性隨順於種種，就會壞真諦，若種種隨順於一性，則壞俗諦，而

今見有種種報類差別，此二者彼此相互背離，又不相知，如何能並立共存呢？136 

綜上各對，依直問意結為：初能依之業與所依的心；二能受報的名言種子與

所受的五趣善、惡及諸根滿、缺等總別報處；三所熏習的名言種子與能熏的前七

現行識；四所引的名言種親因，與能引的業種子增上緣；第五能對的見分與所對

的相分，此五對彼此相依而存在，相依則需要其它條件來支撐，依緣無性，如何

有能、所熏等功能而能相知。心與業彼此互不相知，故由業力造作以及心令種種

                                                 

134 以上別觀心、業不相知對應總、別報等「十事五對」，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

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11, b7-p. 612, b8。 
135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p. 67, b9-27。 
136 以上結歸成前難，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2, a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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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報果生起，都不能成立。此結直問之現前有種種事相，為何存在而不相知?

直問之另一問，既不相知，種種差別報又是從何而來，又是誰令種種生起？答以

如前所言種種法，依緣而起，彼此相依，不是有一個「誰」在令種種生起。前之

疑問：既然不相知，那麼到底是一性，還是種種？結成前難為：一性隨於種種則

失真諦，種種隨於一性則失俗諦。又一性就沒有能所，就不能相知。也可以結為：

種種隨不相知，則失俗諦。不相知隨於種種，則失真諦等。關於二者互相乖違不

能並立的問難，此中種種依緣而生起，相依待而有，實際上是無生無起。又起則

有滅，也不是真實有所起，起而不起，不起而起，不違一性。 

第三節 由「答」顯明「緣起」不相知義 

覺首菩薩以十一偈答，初一偈讚問許說，上半讚文殊菩薩之問，是為了迷

蒙的眾生開曉緣起甚深的義理，令其生起悟解，下半偈明覺首答為分齊稱性之

說，普勸諸仁者攝耳諦聽，信受奉行。後十偈，正答前面所說的三重問意。前

五偈釋成答以何因緣而不相知，後五偈答前之設難，既不相知，以何緣而生起

種種？ 

一、總明「緣起」不相知義 

明「緣起甚深」不相知義。前五偈文曰： 

一、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 

二、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三、亦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四、又如長風起，遇物咸鼓扇；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五、又如眾地界，展轉因依住；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137 

初一偈為法說，以諸法從緣而生種種，緣生無體、用，總答前不相知義。此五

偈依因明量學，初前半偈即因明的因，諸法指一切有為法。以緣起相由門釋，

諸法假因托緣而生，因、緣相假，所以彼此都沒有力用；又果法由因及緣成

就，緣生就沒有體性，所以說含虛。果從因而生起，因由果方立名，因果相假

                                                 

137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66, b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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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二者都沒有體性。以因果都沒有體性，無體又如何能有感果及酬因之

能；又因果彼此相待，乃是以他為自，即沒有自體、也沒有力用，如何能相

知，此明虛妄緣起三義之初義不相知。又由於此妄法都無所有，沒有體用，所

以令第三義「無性真理恒常顯現」。138 

二、喻明「緣起甚深」之虛妄義 

初偈以能生的因、緣與所生的果法皆無體用，證成一切法「各各不相知」

之觀點，後四偈則舉四大為喻，說明論證此「各各不相知」之宗見。139此四喻

各顯一義，皆以前三句舉喻說明，最後一句合虛妄緣起法義。初喻「依水有流

注」，法中為「依真妄相續」；二「依火焰起滅」對「依真妄起滅」；三「依

風有動作」相應「妄用依真起」；四「依地有任持」配「妄為真所持」。 

1． 水流喻 

以水喻真心，流喻妄法，明依真心，妄法相續生起。單就能依來說，能依為

流，流注以十義不相知而成。此十義實則只有前後二流，為兩重能所，亦可合為

五對： 

初一、三義為一對，以前流為所排、後流為所引，沒有自體性，無性無知，

所以不能相知。前頭的水不能自己流動，靠後面的水流推動，前水才能動，繼而

成流，所以說前流沒有自性，不知後流；後面的水不能自流，由前頭的水流所引，

後水流動，後流無自性故，不能知前流。 

二、二四義一對，既然說前流能引後流，後流能排前流，前後有別，不能相

到，則不相知。 

三、五六二門，以後流是能排也是所引，前流所排即是能引，名雖有別，體

並沒有不同，故不相知。 

四、七八一對，從能排與所排都是緣成，能、所相待而成，實則無二；八能

引與所引，也同樣無二，所以不相知。 

五、末一對，前流能引後流，後流能排前流。如果說後流為能排，前流應該

稱所排，不可以作能引，以能排與能引的義理門戶類別不同，不能同時並立共存，

否則就會混亂。同理前流為所排，也不能是所引，二者不可擺在同一層面來說。

不能共容，又如何能相知。 

                                                 

13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由互相依，各無體用，故不相知；二由依此無知無性，方

有緣起；三由此妄法各無所有，故令無性真理恒常顯現。」CBETA, T35, no. 1735, p. 602, c25-28。 
139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13, a13-p. 614,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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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的前流、後流如果是二，彼此不能相至，無法相知；若二者從體上說無

二，沒有彼此又從何相知？前、後流是能所關係，彼此互依成就，沒有自性。由

此無知、無性，相續轉變而有流注，為不自流而有流之無性緣起。以能依的流比

喻能依的妄法，虛妄緣起的諸法彼此互相由藉，各各不能相到，都沒有自性，是

為「有而非有」的「幻有」，所以不能相知。從依、所依來說，前流、後流都是

依水而起，所依之流本身沒有自體，不能相知，但為了不壞流相，所以才說水流。

此喻妄法依真心而立，以妄法本來沒有，各各自虛，如何能相知相成；又此無知

無成的妄法，體上含真，所以「妄有」是以「非有而為有」。由所依而言，前、

後流都沒有體，所依唯是水。名有前、後水之別，性上卻沒有差別，是為本沒有

流而說流，所以前、後流不能相知。法中為妄盡唯真，能依的妄法沒有體用，妄

法虛無而相盡，唯有真心顯現挺然獨立。 

法中三義，一、虛妄緣起的妄法「有即非有，以非有為有」；二、以事相隱

沒之時，而有所依，說真性為「隱即非隱」；三、妄相虛盡，真理自當顯現，為

「以非隱為隱」，以此三義答前三問。初義以現前所經驗的種種法只是虛妄的，

其體即是非有，為無性緣起，故不相知，答直問：「既有種種，何緣不相知？」；

二、以能依的妄法，依於所依的真性，所以妄法常有種種起滅，真心常無知無性，

答疑問：「為是種種？為不相知？」；三、「妄盡唯真」即無彼此，以「即妄即

真」，故種種與真性不相知、不乖違，結成前難，答「此二相違難」。140 

2． 火熖喻 

「火焰起滅喻」，明依二空所顯的不空真理，妄法相續起滅。能依唯是

熖，燄起滅有二義：一如果前頭之熖已經謝滅，前熖已滅，不能知後熖；後熖

由前熖謝滅所引，後熖沒有自體，也不能知前熖。二若前熖沒有滅，也需依其

之前熖所引，能所相依相成，沒有自體不能相知，又後熖未生，即無所知。以

前、後熖都是沒有自體，彼此不相知。能依妄法也如是，前念、後念剎那生

滅，起滅相續不斷，沒有自性，不能自立。已經謝滅名前念，還未生起則為後

念，已滅、未生，此二念即空無實事，不能相知；以「三時門」說，一念之

間，就有三時，初時念頭還沒有生起為「未生」，生起之後即滅是「生時」，

謝滅則名為「已生」。前念、後念剎那相續，即生即滅，即滅即生，又都是緣

生沒有體相，無體又如何能相知。 

水流喻中，以水為所依；此中以前熖、後熖相續起滅，都沒有體用而為所

依。火是身體所能感觸的無形熱性，燄是眼睛所見的有形色彩跳動。前燄、後

燄皆依火而起滅，由此燄沒有體用及不相知，而有虛妄之相生起謝滅，為「攬

                                                 

140 以上水流喻，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14, a15-p. 

617,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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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而為有」；妄法也是如此，以人法二空所顯的不空真理為所依，而有種種

依他緣起。了此妄法是無所依的無性緣起，當下就是圓成實性。 

所依之焰相續起滅，沒有體用，焰虛無的義理清楚顯現。法中即由空去妄

法之定性有，則真理無性顯現分明。初緣起之相空盡，二以緣起之相空盡，所

以無性之理全現，三唯無性之理全現。此三義也如上水流喻，依次答前之三

問，下不贅言。141 

3． 風動喻 

風的動相通過樹木等物的搖動，推量而知，離開被風所動之物，沒有辦法知

道。以風喻妄法的作用依真而起，離開所依的真體，妄法了不可得。風不能自動，

只能參照其它物的動相，而知風動；所依之物自己不能動，隨風而動，能依風與

所依之物，都依緣沒有自體，又如何能相知。以此喻能依的妄法無體，依於真而

有，妄法無體不能知真；真隱於妄法，離於妄相也找不到真相，真相無相可見，

也不可能知道妄法。唯所依，以風吹過鼓動水等物，只有看到水動之相，不見風

相，更不知道風有沒有動。妄法的作用，由於妄法本性空無，妄盡唯有所依的真

性，清楚明白地顯現。142初明能依的妄法全盡；二妄法全盡，以其所依的真性不

滅，妄法盡，則所依真性雖全隱而自然露現。如同水位下降，水中的石頭自然露

出一樣。 

4． 地持喻 

「依地有任持」喻妄法為真性所支撐扶持，前能依唯流、唯燄、唯動，此

中以地界因為能依。地界因依以自類、異類分別，而有二種義。一、約自類，

從地壳的最底层金剛際上至地面，都是上依於下，下能持上，展轉作為彼此的

因依，而能得安住。上能依與下能持都是離所無體，上下不能相知；又從上上

能依，徹至於最下；由最下下能持徹至於最上，以上下為能所相依持，都沒有

實體，則不得彼此相知。不論能依或能持，都是沒有實體，所現妄相無不空

盡。以地喻說明妄法也是麁法依於細法，如苦報依於業行造作，業依無明而起

造作，無明依其所造業，而感招苦、樂等報。如是展轉相依持，互為因依，都

是沒有自體，不可相知。 

二、約異類，如〈如來出現品〉所言：「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

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地輪依於水輪，以水輪能扶助大地令不散壞，如是依

次相依，至虛空則無所依。虛空雖然沒有所依，卻能令世界得以安住。此喻

「妄境依妄心，妄心依本識，本識依如來藏，如來藏無所依。」以離開如來

                                                 

141 以上火熖喻，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17, b2-p. 

618, b14。 
142 以上風動喻，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18, b15-p. 

619,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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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一切妄法各各無體，不能相知，所以說妄法以無體而相盡。地界依此各各

無自性，而得以存立。如果各自有體，則不能相依，不相依，就不可能有法生

起。明依此無性理，得以緣成彼一切法。 

所依唯此無性緣成之理，一切法依此無性的執持而成，所以妄法無不皆

盡，而真性未曾滅，唯獨此無性真理顯現在前。143初以妄法無體而相盡；二、

妄法相盡，而真理現前，三、唯獨此無性真理顯現在前。 

三、「心性」與業果之「緣起甚深」 

以四喻別對諸不相知，及趣善趣報等五對，答釋成中，以何因緣，各不相

知。略如下表： 

表 4：以四大喻別對諸不相知及通前難 

業、心不相知  往善、惡趣 由諸業熏習心、心所，受往善、惡趣總

報，如水漂流相續不斷。 

水 

受、報不相知  諸根滿、缺，

受生同、異 

由名言種為親因緣，受諸根滿、缺及受

生同異別報。如火依於木柴，而有生滅 

火 

心、受不相知 

因、緣不相知 端正、醜陋 以業種子為增上緣，而招感相貌好醜別

報。如風吹過令樹木東、西俯仰搖動。 

風 

智、境不相知 苦、樂不同 由造善、惡因行，依業輕重有樂、苦別

報。如地以輕重差異，而有上下之殊。 

地 

初以水流轉喻，對應心、業及受、報前兩對不相知，答前「心性是一」，

為什麼卻有五趣善惡不同業報之問難。由諸業熏習心、心所，受所應受之報，

如水漂流相續不斷。此中流轉體即是阿頼耶，阿賴耶識能含藏前七轉識所熏習

的有為雜染法種子，識種子如瀑流水恒時相續流轉。如《成唯識論》所言：

「此識性無始時來，剎那剎那，果生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非斷非

常是緣起理。」144此明非斷非常的賴耶緣起，因果剎那生滅，相續如流，前因

滅即非常，後果即生則為非斷。阿賴耶識從無始時來，相續流轉剎那不停如瀑

流水，有情漂溺其中，受五趣善惡業報，不得出離。 

二以火喻，對應受、報不相知及心、受不相知，答前「心性是一」，何以

見有六根滿缺不同及受生同異之問難，今由名言種為業種所引，招感諸根滿、

                                                 

143 以上地持喻，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19, b4-p. 

620, b7。 
144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CBETA, T31, no. 1585, p. 12, c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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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及受生同異等別報。所以說所受的種種果報，都是依於心而有，如火依於木

柴，而有生滅。 

又以長風喻對前因、緣不相知，答前「心性是一」，為什麼又見有相貌端

正或醜陋的差別報。之所以會有相貌好醜的不同果報，是因為名言種為親因

緣，引生善、惡自类總報，又以業種子為增上緣，而招感相貌好醜等別報。如

風吹過能令樹木有上下起伏、左右搖動的不同形態。 

地界喻也是對因、緣不相知，答前「心性是一」，為何卻有受苦、受樂的

不同別報。由於造善的因行有樂果，造惡業得到苦報。苦、樂差別果報，依業

的輕重有別；如地由輕重差異，而有上下之殊。此地喻又對應前境、智不相

知，答前面的諸根滿缺難，諸根有二種義：一是眼等五根，前火喻已經答明；

二為信等五根，以地喻答。雖然是同一塊地，卻能隨種子具足與否，而生芽有

別；「心性」雖一，隨根的具足與否，則得果時有信、進、念、定、慧五根明

利或欠缺等各各不同的別報。145 

綜上所述，此五偈答以何因緣而不相知。以因明量論，初偈以諸法體用俱

無之因，立彼一切法，各各不相知為宗。後四偈則舉四大為喻，論證此「各各

不相知」之宗見。法中三義為：一、緣起之妄法以無體而相盡；二、以妄法之

相空盡，所以無性之理全現；三唯此無性真理顯現。以此三義答前三問。又以

四喻別對諸不相知，及趣善趣報等五對，答釋成中以何因緣，各不相知。以能

生的因、緣與所生的果法皆無體用，證成一切法「各各不相知」之觀點；又由

妄法無所有，沒有體用，所以令「無性真理恒常顯現」，此文中明虛妄緣起之

初及第三義，第二義於後五偈明之。 

第四章「緣起甚深」之相成及觀修 

前面說明心與業等為什麼不相知，既然不相知，為何又能由緣而生起種種

這個問難，經中以後五偈回答說明「緣起」種種義。這五個偈頌為： 

六、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 

七、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 

八、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 

                                                 

145 以上「心性」與業果之「緣起甚深」，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0, b7-p. 62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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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理而觀察，一切皆無性；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 

十、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有假言說。146 

此五偈，前三偈明「緣起」四因。第六偈即「諸識熏習」及由「無性不相

知」；第七偈為「真如隨緣」；第八偈是「妄分別」。第九偈釋成前以四因

「緣起」種種義，明以法眼觀無性，成無顛倒的淨緣起，所依的是智，不是依

於識，最後一偈拂世間、出世間種種迹，入「一真」之「玄道」。 

第一節 明「緣起」四因 

關於「直問」之「既不相知，何緣種種？」澄觀以四因答。第二「疑

問」，以無性緣生，所以常有種種虛妄緣起法現起；又由於無性緣生的諸法，

沒有自體性，則為空，故真心常常保持一性答。第三「相乖違難問」，以「一

性」不離於「種種」，並不是種種事外，單獨有一個「一性」，種種事法性畢

竟空，由「種種」與「一性」彼此相依成立答。「緣起」四因如下： 

一、妄分別故，二、諸識熏習故，三、由無性不相知故，四、真如隨緣

故。初偈具二三，餘二各一義。然此四因，但是一致。謂由妄分別為

緣，令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有諸識，熏習輾轉無窮。若達妄源成淨緣

起，諸宗各取，並不離象。受一非餘，斯為偏見。147 

此「四因」：一、妄分別，通性、相二宗；二、諸識熏習，即法相宗；三、由

無性不相知，即無相宗；四、真如隨緣，即法性宗。雖然說有四因之別，實際

上四因是無二的，四因不缺，才能成就緣起甚深之趣。以妄分別為緣，令真如

不守凝然不動的自性，隨緣而成有各具不同功能的諸識，通過前七轉識熏習第

八，輾轉生起種種諸法。由諸識熏習之虛妄緣起，沒有自體性，故不能相知；

如果能夠窮達虛妄的本源，就成為真如淨緣起。隨著所執各各不同的情見，則

                                                 

146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66, b16-25。 
147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4, b8-16。 



57 

 

與如來聖教相違，如同瞎子摸象，雖然還沒有看到象的全部實相，但各各所說

也是象的一部分，並不離於全象。 

人們通常是以自我為中心來認識、看待世界。受到經驗、閱歷的影響，所

看到的只是所截取事物的片段，看不到前後與整體，加上執著更令思維固化，

停留在對現象的認識片斷。如同「盲人摸象」，以為知道事物的全部真相，實

際上都是狹隘的偏見。此中引《大般涅槃經》盲人摸象喻，以國王比喻如來，

大象比喻佛性，盲人喻無明眾生。眾生聞佛所說，卻執著所見物體的形狀及顏

色，以及受、想、行、識，認為有一個離陰的「我」為佛性。此喻為明一切眾

生雖本有佛性，以無明藏覆不能徹見，所以執著各自不同的見解。但是其所執

的各各異見，也不是完全離於佛性。經中又以先天生性的盲人不知道乳的顏

色，比喻外道不識佛法中有「常樂我淨」的真實義諦，此為全奪，不識半分。

而澄觀借用此喻融會諸宗，則是奪一部分，只是取其中的不離義。 

此喻中盲人摸象，摸到象耳朵的盲人，說象就像簸箕，卻不信觸摸脚者，

說象如木臼一樣；又摸到象腿的，以為大象如同柱子……如此等等，人人都認

為只有自己所經驗的認識是對的，其實每個人看到的只是局部，並不是全體，

不能稱為正確的看法，又以部分不離於全體，所以也並不是完全不可取。以象

比喻佛所說緣起甚深義理，諸宗依不同的角度，而有不同的見解，如同盲人因

為觸摸到象的不同部位，而有種種的差別認識。這些不同的看法，認識了解的

雖是局部，也不離於緣起甚深理，只是並不能圓滿徹了。如果一味執著自己的

觀點，則為與佛意相背的偏見。執著其中的一個，否定其它，如只信諸識熏習

之虛妄緣起，不信無性緣起，及真如隨緣生起諸法者。執著此狹隘的偏見，實

在是大迷之人，如同〈離世間品〉所說：「受一非餘，魔所攝持」。以現在語

言來說，就是「偏見是魔鬼」148。 

一、虛妄緣起之妄分別 

（一）以法相宗三性說妄分別 

明「緣起」四因的三個偈頌，其中六、七偈明以四因之諸識熏習、無性不

相知及真如隨緣而有種種，第八偈說明四因之虛妄分別。此偈合前四大喻之風

喻，以風相空無，不能以肉眼見，只能由見物動而推論，而說有風。 

「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對應《成唯識

論》：「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故此與依

他，非異非不異。」149初偈「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為八識熏習，此中

                                                 

148 以上明「緣起」四因之總說，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1, b3-p. 622, b2。 
149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CBETA, T31, no. 1585, p. 45, c10-13。 



58 

 

「諸情根」對應唯識三性之依他起，種種法依他緣因而生起；「妄心分別有」

即遍計性；「一切空無性」即圓成實。以一切法緣起無性的緣故，種種不相

知，由虛妄分別的原因，有種種法生起。虛妄分別是能徧計的意根及意識，眼

等依他是所徧計，由能分別緣慮的諸染淨心及心所法所生起。於此依他生起徧

計，執著為實，所以成徧計性，依此徧計能生起染分依他。由於虛妄分別，眼

等八識依緣生起，依於緣就沒有實體，即為空。 

《成唯識論》說，圓成實即是於依他起（即三界心、心所）上，恆時遠離

前徧計所執的分別，人、法二空所顯真如為性，這種性是圓成實。以此顯圓成

實與依他起，二者不即不離。澄觀釋此論意言： 

分前、性字，二義不同，遠離前言，已空徧計，故是離有；而言性者，

自屬真如，故能離無。是以結云：真如離有離無相故。若依此釋，則空

無性，妄分別有，皆是徧計，前偈法性，方是圓成。今順法性，依他無

性即是圓成。故一偈中三性具足。設順彼宗，離有離無，遠離前性，離

徧計有。又此偈云：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

性。此即離無，未失彼宗。150 

澄觀特別釋「前」、「性」字，二者是不同義。由「遠離前」之言，說明虛妄

分別所執取的能取、所取性，都不是實有的，由遣除而空徧計，所以是離有；

而「性」屬真如，所以能離於無。以此結為，真如離有、無相。如果依照真如

是離有、無相的釋義來說，那麼「一切空無性」與「妄心分別有」，都是徧

計，是應當「常遠離」的「前」；第二偈所說的「法性本無生」是無性，才是

圓成實性。此中澄觀依法性宗釋，所遠離的「前」，是依他起的實有。於依他

起上所顯的緣生無之性，即是圓成實，一偈頌中就具足三性。若依法相宗義，

真如離有、無相，所遠離的「前」，是徧計執的有。又引《成唯識論》偈，以

世親也是以真如為識的實性，說本識依於真如性，所以與法性宗並沒有乖違。 

以於依他起上捨離遍計執之空性，即是圓成實，此空無性理即是真如，是

以「無性為性」和會二宗。由於此圓成實乃於依他起上遮除徧計性，顯圓成實

與依他起不即不離，非異非不異。以真如為依他起所依，取不離義，說二者非

                                                 

150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247, c26- p. 248,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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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由圓成實是清淨的無分別智之所緣境，依他起通染淨，不全然相同，說二

者非不異。 

（二）以空宗三觀說妄分別 

又以此偈對應中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

義。」則八識是因緣所生法，「一切空無性」即是空，「妄心分別有」是假，

由此空假二而不二，成中道義。「因緣所生法」，即是三性所依之法；「我說

即是空」，所空為徧計性；「亦為是假名」，指依他起性空唯是假名；「亦是

中道義」，即是圓成實。以此義理和會二宗，並不相違。只是法相宗單顯三

性，所空的是虛妄的徧計執；法性宗則明與三性相即，所空的是依他起，由能

依的徧計虛妄空無，所依亦空。 

又以妄心分別之有，是遍計之妄有，此有即是不有，所以說一切空無性。

如〈不真空論〉所言：「萬物自虛」。色法的性空，不是等到敗壞才能知道的

「斷滅空」。依他所起的緣起法如夢似幻，依虛妄分別心而有，當體即是空，

不是需要通過分析色法至極微，才能明白法的虛妄空無之「析空觀」。以空故

常一性；以有故常種種，以常有、常空答「疑問」。 

以眼等依他起當下就是無性，所以種種與一性不相違；無性理要依眼等的

虛妄性而顯，故一性不乖違於種種。「從本起末，即不動真際建立諸法」，不

壞其一性；「攝末歸本，即不壞假名而說實相」，不壞其種種相。由種種與一

性，本末不相違答前「相違難問」。 

又對應第二偈，以「法性」為本，「示現生相」為末，從無生之法性本，

起示現生種種之相末。隨緣不失自性，諸趣種種了不可得；末不異本，隨緣示

現不異於真如法性之不變。此偈以「空無性」為本，「眼等八識」為末。攝眼

等依他為末，歸「空無性」本，離開本就沒有末，就像離開種子就沒有芽與苗

一樣。「從本起末」、「攝末歸本」，起與歸，逆順皆具足。本末不礙，一

性、種種不相違。151 

二、虛妄緣起之八識熏習 

第六偈「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答前直

問：既不相知，為什麼會有種種？明由八識的相續熏習，本識積集種子，成流

轉因而生起，又以諸法無自性不相知，能成種種答。此前半偈，為明四因中之

八識熏習。澄觀釋初句為五識，第二句為心，以意通六、七識，即六、七、八

識都名為心，也是為諸情根所攝。 

                                                 

151 以上虛妄緣起之妄分別，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4, b6-p. 636,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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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以「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別名識」，通說八識皆得心、意、識

名，別則以諸識各各不同的勝用，對應其特色，隨其所緣而得別名心、意、

識。第八識以能積集現行所熏習的諸法種子，以種子為因，能生起一切諸法，

而名「心」。第七能緣藏識，並恒審思量計執為我名「意」，前六以能了別六

境之較為粗顯的變化而名「識」。152小乘則以「未來名心，過去名意，現在是

識」。 

（一）明八識俱有依 

澄觀認為：「諸情根者，通於八識，皆有根義，已成非一。」153說諸情根

通於八識，也就是說八識皆有根義，前五識依於色根，後三識依於心。於此後

三識同依心中，又有單方面依以及彼此互依的差別。意識依於第七識，七與八

識互為所依。第七識為染汙根，第八識又為前七識的所依根，所以諸情根包含

八個識。唯識有云，諸心、心所都有三依，即因緣依、增上依，等無間依。因

緣依即自種子，一切有為法皆依託自種子親辦果體而生，離此自種子因緣，法

必不能生；二增上依，由根識同時俱有，六根及心所法皆託此依，隨順與力令

輾轉變異；三等無間依，即前識謝滅，能開前路，導引後識，又能作為緣令後

識得起，諸心、心所皆依託此等無間依，離此開導根，必不能起。 

俱有是指根識同時，唯識四師所說俱有依不同，澄觀此中採用護法的觀

點，引《成唯識論》云： 

由此五識俱有所依定有四種，謂五色根、六、七、八識。隨闕一種必不

轉故，同境分別染淨根本所依別故。聖教唯說依五根者，以不共故；又

必同境，近相順故。第六意識俱有所依唯有二種，謂七八識，隨闕一種

必不轉故。雖五識俱取境明了，而不定有故非所依。聖教唯說依第七

者，染淨依故；同轉識攝，近相順故。第七意識俱有所依但有一種，謂

第八識。藏識若無，定不轉故。154 

                                                 

152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CBETA, T31, no. 1585, p. 24, c9-15。 
15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CBETA, L130, no. 1557, p. 629, b2-3。 
154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CBETA, T31, no. 1585, p. 20, c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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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五識俱有所依有四種：即五色根,加上六、七、八識。此四隨缺任一種,

五識都不能轉。以五色根與五識緣共同境為同境依、第六為分別依，依第七能

起染污識，故末那為染淨依、第八是根本所依。論中和會《對法》只說的五識

依五色根，以眼根只能為眼識所依，不能為餘四餘識所依，以不共的原因。其

餘四根也是一樣，只能隨識別依一個緣共同境的根；又六、七、八識是五識通

依；又以根與識一定同時緣境；而六、七等識較為遠，以「近相順」的緣故所

以《對法》唯說「眼識依色根」。實則，五識一定要有四依才能隨轉。 

第六意識的俱有所依，唯有七、八識二種，缺任一種都不能轉，雖然意識與

五識同時俱，能取境明了，但五識有間斷，只是隨緣現，所以不能為第六意識所

依。意識在五識不起現行之時，能獨自緣龜毛．空花等隨心起的獨影境，以及曾

經熏習過的影像。《對法》只說依第七，以末那為染淨依，能引意識多起染汙；

又由於末那與意識同是轉識，以「近相順」說意識只依第七。 

《瑜伽論》引《楞伽經》中偈文所云：「阿頼耶為依，故有末那轉；依止心

及意，餘轉識得生。」說明第七末那識的俱有依只有一種，即是第八識，如果沒

有藏識第七就不能轉。又以「藏識恒與末那俱時轉故，又說藏識恒依染污。」說

阿頼耶識的俱有所依，也唯有末那識一種，若無第七識，阿頼耶識必不能轉。藏

識依染汙識，與末那恒時俱轉，七、八識互相作為彼此的所依。 

唯識說識的差別不同，故疏文說不是只有一個種類。為順諸聖教，從大多數

的說法，所以於五識俱有依中，只取不共依──五色根；六識單取染汙依；之所

以重說為七、八二識中攝，以七識恒時緣藏識，與四根本煩惱我癡、我見、我慢、

我愛相應為染汙根，為前六識的染淨依；八為諸識的通依，為前七轉識及心所等

法的根本依。前七識為能熏，第八為所熏，由七識熏習第八儲存成種，所以說七

是八的因，依阿頼耶識所儲存的種子遇緣起現行，能起前七，說八為七因。八識

為彼此的能所熏，展轉互相為因，而恆常流轉，輾轉生起無有窮盡。155 

（二）明性、相二宗熏習義 

能熏、所熏通於性相二宗，二宗皆以七轉識及彼心所為能熏，所熏的對象則

不一樣。法相宗以阿頼耶識為所熏，依《攝大乘論本》言： 

復次，何等名為薰習？薰習能詮。何為所詮？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有

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如苣蕂中有花薰習，苣蕂與華俱生俱滅，是諸苣

                                                 

155 以上虛妄緣起之八識熏習，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4, b6-p. 636,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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蕂帶能生彼香因而生。又如所立貪等行者，貪等薰習，依彼貪等俱生俱滅，

此心帶彼生因而生。或多聞者，多聞薰習，依聞作意俱生俱滅，此心帶彼

記因而生，由此薰習能攝持故，名持法者。阿賴耶識薰習道理，當知亦爾。

156 

法相宗熏習的定義，舉胡麻為例說明。將胡麻與花一起埋藏在地下，經過一段時

間後取出來榨油，此時胡麻已經帶有花的香氣，胡麻與花俱生俱滅，此即是熏習

義。熏習概念所詮表的意義，即此時胡麻當中就帶有能生起花香的因生。此中能

熏為花，所熏為胡麻。所熏與能熏同時生滅，因為花的能熏，胡麻有隨順能生的

花香的因體生。貪等熏習也同理，二者俱生俱滅，此所熏的心能帶貪的生因隨順

而生。或多聞熏習，依聞作意與心俱生俱滅，此心能生起帶聞熏習的因。阿賴耶

識的熏習道理也是一樣，能熏為前七識，所熏是阿賴耶識。前七識與阿賴耶識俱

生俱滅熏習義成，以熏習的緣故，令所熏的賴耶識中有隨順諸雜染品法的種子生

起。以此賴耶種子為因而起現行，前七現行識又熏習成種，如是因果展轉生起無

窮。 

法性宗認為所熏第八識由如來藏隨緣成立，含有生滅與不生滅和合義，所以

熏習阿頼耶識即是熏習真如。真如有不動性，又如何能受熏？此中引《大乘起信

論》說明真如的熏習義： 

有四種法熏習義故，染法、淨法起不斷絕。云何為四？一者、淨法，名

為真如。二者、一切染因，名為無明。三者、妄心，名為業識。四者、

妄境界、所謂六塵。熏習義者，如世間衣服，實無於香；若人以香而熏

習故，則有香氣。此亦如是，真如淨法實無於染，但以無明而熏習故，

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熏習故，則有淨用。云何熏

習起染法不斷？所謂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即

                                                 

156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CBETA, T31, no. 1594, p. 134, c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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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習真如；以熏習故，則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習無明。不了真如

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

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157 

染、淨法之所以相續生不斷，是因為有真如淨法、無明染因、業識妄心、六塵妄

境界此四種法的熏習。無明為什麼能作為緣起法的染因？〈十地品〉云：「此中

無明有二種業，一令眾生迷於所緣，二與行作生起因。」眾生因為迷於所緣境，

認假為真，產生偏計執，又因為錯誤的認知，而生起造作，以此無明為染緣為因，

不斷生起雜染緣起。所謂熏習，如同原本衣服是沒有香味，用香加以多時熏染，

衣服就會染上香氣。無染的真如淨法，因為受到無明的熏習，示現有染相；無明

染法本身沒有淨業，但因為有真如的熏習，順真如而有清淨的功用，以此說明真

如既為能熏，也是所熏。 

以真如法為依而有無明，能熏的無明必依於真如；又由一念無明為緣，熏習

真如，令真如心不守凝然自性，隨染緣而有諸識；諸識輾轉熏習，互為彼此的因，

故而染、淨法流轉生起不息。妄心依熏習而有，依無明熏動真如之隨緣性，而有

業識心，還以此妄心熏習無明，增加無明的迷惑。因為對真如法不了知，無明不

覺而生起妄念，令其轉成轉識（前七識）及現識（第八識），顯現似有妄境界；

以妄境界染法之緣，還熏習妄心，令其起諸識浪，緣念著此妄境界，起諸分別事

識，造種種業，依業受種種身心苦。以真如是不可熏而熏習，不可染而染，性不

變而能隨緣成立，所以得名「不思議熏」、「不思議變」。 

如上所說，法相宗以真如是無為法，無為法是堅密的緣故，沒有所熏四義的

「可熏性」；真如是清淨的善法，不符合四義的「無記性」；又以真如不变義，

則沒有生滅、增減，沒有能熏四義的「有生滅」，「有增減」性。法相宗認為，

真如不是能熏，也不是所熏，而法性宗則認為真如既為能熏，也是所熏。由此可

知，性、相二宗熏習義的差別在於真如是否能熏習，又唯識熏習等同於種子，《大

乘起信論》的熏習不講種子，而以無明為染緣，熏習真如而有雜染法緣起。 

三、虛妄緣起之無性不相知 

「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此後半偈明四因之第三，「由無性不相知」，

方成緣起種種。偈中「以此」有兩種義，一、以前半偈的熏習義說，則「以此」

指前所說的八識為流轉因；二、此後半偈為顯無性，即以前半偈為流轉果，由八

識諸情根而出種種。「以此」指前五偈法、喻所明諸法的無性不相知，舉體性空，

                                                 

157 〔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CBETA, T32, no. 1666, p. 578, a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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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流轉因。此流轉中並沒有一個能做主的「我」或「人」，所以說沒有能轉的主

人，此為破我執；又以識外無法的唯識理，為無能轉，則是破法執。 

如果八識與諸法一向有定性，如同金、石性堅，則不可能起熏習轉變，又如

何能起流轉，而能成種種。無性猶如水，水能隨緣遇冷成冰，逢火便軟化為水或

水蒸氣。無性即是空義，所以《中論》說，以「無定性」及「有空義」，一切諸

法得以成就。 

由無自性不相知為流轉因，能成種種諸法，此答「直問」，合前四大喻之水

流喻。以虛妄中有二義，一虛轉，即前無性緣生故有，真如隨緣示現種種；二無

轉，即前無性緣生故空，故真空常一性。以「常種種，常一性」答「為是一性？

為是種種？」之疑問。又以虛轉，則不異於真之俗相立，無轉，不異俗之真體存，

故真、俗不相違，答真俗二諦「相違難問」。158 

四、虛妄緣起之所依真如法性 

「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法性是真如的

異名，此為明真如隨緣。依前諸識熏習之緣，所熏的真如隨染緣，成種種法。

諸法「唯心變現」，為全攬真如而成，真如雖隨緣示現有種種生相，不失不變

自性；妄法沒有自性，所現的生滅相都是虛妄，所以說此中沒有「能、所

現」。又合前四大喻之火喻，火本無生，隨眾緣聚焦而生。 

「法性」即是法之性，此為依主釋：「法」為眾生的身心正報，及其所依

國土山河等差別法，「性」即是法所依的體性。又以「性」含有「不變」義這

個特點，可以被人認識，因此性也可以名為「法」，由性即法，得名為「法

性」，為持業釋。又由一切法各各都沒有自性，「隨緣」之性，法即性，所以

名為法性。以「不變」之性，不是妄法，所以性與法不能等同；又由「隨緣」

之性與法不離，「隨緣」、「不變」二者具足，不即不離，方為真性。又「本

有」二義為釋本無生。以法性有「不變」、「隨緣」二義，本亦分為二。本即

性，是源頭根本，約「不變」義說，性本來沒有生滅，只是「隨緣」示現生滅

相，「不變」之本性，與未之「隨緣」相不相即；從「隨緣」義而言，真如

「隨緣」而有諸法相生起，以本來就沒有一個實在的生起，由本自不生而說無

生，而不是先有一個法生起，而後等到法滅才說的無生，「隨緣」本性與「示

現」之相不離。由「不變」之性本與「隨緣」之相末，不即不離，熔融無障

礙，才是真正的法性真如之本。159 

                                                 

158 前虛妄緣起之無性不相知，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8, b4-p. 633, a2。 
159 以上法性義，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4, a8-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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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本無生」為真如不變義、空義，即前所說的「心性是一」。「示現

而有生」以真如法性本來沒有生滅，只是隨諸識熏習之緣，示現而有種種生

滅。所言生不是實有生，以所熏真如，隨緣成種種法，唯是如來藏清淨心所變

現；又以如來藏為能所熏的真性實體，所以說是全攬「真性」而成。雖現有諸

趣種種，彼此不相知，了不可得；攬真性而生，生相即是虛妄相，因此說是示

現，無生之性與示生之相二者不相違。後二句明如來藏性雖隨緣成種種法，此

中沒有「能、所現」。「無能現」指真如不失不動自性，又以妄法本身依真而

成，是沒有自體，縱然現有諸趣種種生滅相皆是虛妄，了不可得，不能相知，

以此說「無所現」。 

由業果示現宛然存在，常有種種生起，亦是無生之生，是不空如來藏；又

以真性湛然一性不動不染，為生即無生，是空如來藏。以常種種生、常一性，

本未、染淨交徹答「疑問」。 

上以無生之一性，示現而有種種生，不違示生之相，是性不違相；又前所

示現種種生相，並沒有實在的所現之物，生即是無生，相不違性，性相相成，

所以種種與一性不相違；又此中沒有能現的一性，為性非性，亦無所現之種種

物，相非相也，性相雙絕，亦不相違。性相雙絕的能現、所現，本是一體而

分，是為「無二而二」；性相相成，以無生而示現的種種生，為「二即無

二」。以性相圓融，種種與一性不乖違，答「相違難」。160 

綜上所述，以虛妄分別為緣，令真如不守自性，隨緣而成諸識，由諸識熏

習輾轉生起種種諸法。此諸法沒有體、性，不能相知，以此四因，所以能隨緣

生起種種法。以四因之妄分別，對應法相宗三性，則以眼等八識為依虛妄分別

而生的依他起；「妄心分別有」是遍計性；「一切空無性」即圓成實。由常遠

離前虛妄分別所執取，此能所二取空之性而顯圓成實。由虛妄分別的原因，八

識依他緣起熏習轉變，而有種種法生起。依他緣則舉體性空，沒有自性，為無

性流轉，種種不相知。於依他上了達一切法的空、無性，即圓滿成就真實性。 

第二節 「緣起」之空有相成 

文殊以事、理「相違」問難，前以「一性」與「種種」無二，明二者不相

乖違；今以事、理「不相礙義」及「相作義」，明二者相成。「由無方有，一

性能成種種；緣生故空，種種能成一性。」緣起之法的「空」理與緣起之「幻

有」事相，彼此相成，互為因果，不礙熔融。 

                                                 

160 以上虛妄緣起之所依真如法性，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3, a3-p. 634,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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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法之「空」、「有」四義 

「緣起」之法總有四義：「一緣生故有、緣生故空、無性故有、無性故

空」。此四義，即「空」、「有」二義及「空」、「有」所以（即因緣）二

義。略如下表： 

表 4：緣起法四義表  

緣起法四義 對應答中偈頌 

一緣生故有 有義 即妄心分別有，及諸識熏習是也。 

二緣生故空 空所

以 

即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

（及四大喻） 

三無性故有 有所

以 

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

即真如隨緣。 

四無性故空 空義 即一切空無性是也。161  

「緣生故有」是「有」義，對應第六偈及第八偈之「妄心分別有」。即前

緣起四因之「妄心分別有，及諸識熏習」。依諸識的熏習及虛妄分別，而有種

種法隨緣生起，此為「非有」的「幻有」。 

「無性故有」是「有」的因緣，即《中論》所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維摩詰所說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亦四因之「真如隨

緣」義。真如不動自性而隨緣示現有種種生相，此依他緣所生法沒有自性，所

現為幻有。以依他的「無」所顯的真如實「性」緣生，所以得名為「有」。因

此說依他「無」所顯的真如實「性」是「幻有」的因緣。 

「無性故空」是「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的「空」義，亦即第八偈所

說的「一切空無性」。由於心的虛妄分別，有眼等八識依緣生起，依於緣就沒

有自性、實體，即為空義。於依他起上了遍計的永無，人法二空所顯的真如實

性，此無之性，即是圓成實。 

「緣生故空」是「空」的因緣，即初偈法說：「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

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及四大喻，亦四因之「由無性不相知」。為什

麼無性得以成就空義？以諸法為依因託緣而生的「幻有」，「幻有」本身就沒

有體用；從「緣生」則互相為依，就是無自性。所以「緣生故空」為「空」的

因緣。 

                                                 

16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2, b10- p. 623,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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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此四句總望空有，「緣生」、「無性」都有空有義，皆可為其因

緣，以諸法由緣所生所以名「幻有」，依緣而生故名「空」；以一切法無性所

以名「空」，以無性之空義一切法得以成就名「有」。諸法生起必依從於因

緣，法從緣而有，必定沒有自性；由於諸法無自性的原因，所以定需依於緣，

緣有性則無，幻有之萬種的差別依緣而不同，各各差殊之俗諦因為都是無自

性，而合為一味，所以得名為真諦。 

由於「無性」為「有」的因緣，其理難證，所以引諸經證。以《佛說維摩

詰經》所問：「善、不善孰為本？」推至「不住為本」，因為已經沒有什麼可

以作為「不住」的本，所以說「從不住本，立一切法。」又引叡公釋云：「無

住即實相異名，實相即性空異名」，以「無住」與「實相」、「性空」三者不

異，證成由緣生無性，而有一切法。162 

綜上所說，以緣起法之空有四義，對應覺首答之緣起四因，由諸識的熏習

及虛妄分別，有種種法隨緣生起，此「緣生」的「有」是「幻有」；依真如不

動自性而隨緣生起種種，以「無」所顯的真如實「性」緣生，才能從緣而成幻

有。如《起信論》所說，依如來藏而有阿賴耶識，所以說「無性」是「有」的

因緣；於依他起的一切法上，了達遍計的永無，二空所顯的真如實性，此一切

空無之性，即是圓成實，「無性」為「真空」義；以因緣所生的一切法沒有

體、用，緣生就是無性，也不能相知。所以說「緣生」是「空」的因緣。 

二、「緣起」之「真空」、「幻有」及「非空非有」三中道 

前明緣起「空」、「有」及其因緣四義，繼而遣除對「有」的迷執，以及

關於「空」的誤解。此由簡妄情，顯緣起無自性之「真空」義理，了無性緣生

種種「幻有」，此中所言「空」、「有」皆是中道義，加上和會「空」、

「有」成三中道義。文曰： 

是以無性、緣生故空，則非無見、斷見之空，為真空也；無性、緣生故

有，則非常見、有見之有，是幻有也。幻有即是不有有，真空即是不空

空；不空空故名不真空，不有有故名非實有，非空非有是中道義。163 

                                                 

162 以上「無性」緣生之「空」、「有」四義，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2, b2-p. 623, b9。 
16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04, b28-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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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空」是以從緣而生，沒有自性來說，揀別不是定性無之斷滅空及龜毛兔

腳的虛無空，明「無性故空」、「緣生故空」皆是「真空」。澄觀釋「真空」

言：「言真空者，非斷滅空，非離色空，即有明空，亦無空相，故名真空。」

文中表明「真空」不是通過斷滅、毀壞之後才顯的斷滅「空」，也不是離於色

法有一個色外的「空」，是不離於「有」之「空」。「真空」也是沒有自性、

無形相，並非於「有」外，另執一個「空」，而是以遮詮的方式，遣除對

「空」的錯誤認知。 

以無性、緣生故有為「幻有」，由從緣無性而言。此揀「有」並非定性

「有」、常見之「有」及實「有」。以從緣而「有」、無性而「有」，即是

「幻有」。如同魔術師巧作幻化人，看起來也是一樣具足色身形相，不是說沒

有所幻化的人，而是以此幻人為虛幻，是變化而有，並非真人，而言「幻

有」。就像稻草人虽然是假的人，但在鸟鹊看来就像真人一樣，还是有驱赶鸟

的功能。「幻有」以非實有為「有」，亦名「妙有」。此中揀不是斷、常二

見，以斷、常二見，即是五利使的邊見所含攝，為外道邪宗所執。而「有」、

「無」見，涉及正法，執取「空」、「有」之相，還沒有契合正理仍然分別

「有」、「無」，此「有」、「無」見，唯有大菩薩才能究竟遠離。 

初以遣斷滅及虛無之「空」，明「真空」，遣常見、有見之「有」，明

「幻有」，接著明「空」、「有」三中道。「幻有」為非實有的「有」，是以

「有」與「不有」圓融無礙，亦即空有不二，所以說「幻有」自為中道。「不

有」是對有的遣除，遣至舉體全部空盡，無所有之義；第二個「有」即是非

「不有」的意思，進一步遣除「不有」，以前已破差別相，此不需要更待破。

以非「有」、非「不有」無二，即是中道，是此中「幻有」所闡明的義理。 

「真空」是將「空」與「不空」都遣除的「空」，以「不空」與「空」無

二無礙，立「真空」中道義。「不空」是以「空」沒有一個真正實在的「空

相」而言；「空」也可以稱為「非不空」，是對前「不空」的再次遣除。由

「空」與「不空」俱遣，蕩除一切相，名為中道，是「真空」所明義。如經

云：「空不空不可說，名為真空」。「真空」從遣除由「空」與「不空」義

說，並非是去除「有」後的斷滅空。 

澄觀以《肇論》之「不真空」和會「不空空」義，再次重說「不空空故，

名不真空；不有有故，名非實有。」又引慧達序中所言：「不遷當俗，俗則不

生；不真為真，真但名說。」164此中俗是為執著現事為實有者，依真而遣俗，

是對實有的否定，並不是為了說明俗而言俗；真俗是相待而言的二邊，對俗而

言真，所言的真也只是名言之說。此中所破「真空」不是前文與「妙有」相即

之「真空」，是破另執著有一個實有的「真空」。人們常以為一向無物的空無

                                                 

164 〔後秦〕僧肇作，《肇論》，CBETA, T45, no. 1858, p. 150, b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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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諦，為「真空」，僧肇再一次以「不」加以否定。所言「不真空」是以世

間萬物之無性為真諦。即前以「非空」、「非不空」為中道的「真空」義。 

「不有有故，名非實有」，對上所言「不真空」，揀「真空」與「實有」

都是二邊，明「不真空」、「非實有」才是正理。真俗只是相對而言，如果計

執另有一個「真」為實有，「真」則同於「俗」。「不」與「非」是從遮詮義

說，為破除對實有的執著，為顯不真、非實的正理，並不是為成立而言。 

如上所述，初明「空」、「有」都是中道，最後以「非空、非有」結成中

道。只是此「非空」為合前「真空」的「非空」、「非不空」二義，而不是從

「有」義上說；說「非有」為合前「幻有」之「非有」、「非不有」二義，不

是為了立「空」義。以「空」、「有」不二為中道。加上前「空」、「有」之

上，各有二中道，合為三中道，此為緣起甚深之「空」、「有」中道義。165 

三、融合「緣起」八義為五中道並別明真如二義 

（一）「真空」、「幻有」之理事相望 

「真空」、「幻有」又各有二義，「空」、「有」四義與「事理相望」四

義及《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對應。略如下表 

表 5：空有對應事理相望表 

空有之相 空有義 事理相望 法界觀 

真

空 

真空必盡幻有，

是無性故空義。 

空 不壞性 相害義 真理奪事門 

非不空 

真空必成幻有，

是無性故有義。 

非

空 

離空相 相作攝無礙義 依理成事門 

有義 

幻

有 

幻有必覆真空，

是緣生故有義。 

有 不壞有相 相違義 事能隱理門 

非不有 

幻有必不礙真空

，是緣生故空義 

非

有 

離有相 不相礙攝於相作 事能顯理門 

空義 

「真空」、「幻有」各有二義，「真空」初義是相害義，以必盡「幻有」

事相；「真空」第二義中以相作攝無礙義，以事相是依於理而成的，所以「真

空」義以相作為主。「幻有」初義為相違義，以必覆「真空」；「幻有」第二

義則以不相礙攝於相作，由理並非事所造就，所以「幻有」的相作義隱。「幻

有必不礙真空」之所以說「空」、「有」相作，是從事法能顯理的角度，而說

相作之理。此四義為空有之相，亦即是前「緣生故空」等四義。 

                                                 

165 以上明緣生之「空」、「有」三中道，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3, b9-p. 624,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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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澄觀於《華嚴法界玄鏡》中,說「真空」、「妙有」各有四義。約「真

空」理望「妙有」事有四義：一為了成就他義而隱自義，即「依理成事門」；

二泯除「妙有」義突顯「真空」義，即「真理奪事門」；三自他俱存的「真理

非事門」；四自他俱泯的「真理即事門」。又「妙有」四義為：一為顯「真

空」理而隱「妙有」義，即「事能顯理門」；二顯「妙有」而彰隱「真空」

義。即「事能隱理門」；三自他俱存的「事法非理門」；四自他俱泯的「事法

即理門」。166 

以「真空必盡幻有」所顯的「空」義，對應「真理奪事門」，由理體的執

持，事法得以成就，所以事相全體，無不空盡，事盡真理自然平等顯現。離開

真如理體，事法不可能得以成就，就像沒有水就哪來波浪的原理一樣。「真空

必成幻有」為顯「非空」義，亦即「依理成事門」。由於「幻有」事法依真如

理而得以成立，事法本身沒有獨立的實體，依靠眾多因緣而生起，全都沒有自

性。如波依於水聚合而成，亦為依一性如來藏而得有種種諸法。由一切法都是

空無自性的原理，緣生事法方能成就。此中各取初二門理事對應「真空」、

「妙有」。 

「幻有必覆真空」為「有」義，對應法界觀中「事能隱理門」。真如隨染

緣而成種種事法，緣起事法與真空理相違，事法顯現，理體則隱而不現。眾生

無明迷於「幻有」的事法所顯現的種種相，卻看不見隱藏於事法中的真空理。

就像大部分人看到一大片的水域，只看得見波濤湧動，而看不到水，忘了波浪

本身就是水。「空」相隱沒，而「有」相顯現，所以說色法當中沒有空相。透

過觀察波浪的相是虛妄的，波平浪相隱，唯有水相朗然露現。「幻有必不礙真

空」為「非有」義，亦即「事能顯理門」。由於事法必依於理體，所以事法為

虛，理才是實。事虛則全事之理自然凸顯露現。167 

（二）「真空」、「幻有」五中道 

文殊各取其第一義「空」、「有」異，以相害相違義問難，覺首以第二義

空、有無礙、相成答。「真空」二義之必盡「幻有」為「空」義，必成「幻

有」則為「非空」義；「幻有」二義之必覆「真空」是「有」義，必不礙「真

空」為「非有」義。「有」、「非有」，「空」、「非空」又各有二義，合為

八，此「空」、「有」八義，雖然是各各有不同的異義，但卻不是沒有交集對

立的兩端。 

前明「真空」、「幻有」皆是中道，復以「非空」、「非有」結成中道。

澄觀又以「空」、「有」所開之四義，乃至八義，合為五中道。初二即是前面

                                                 

166 〔唐〕澄觀述，《華嚴法界玄鏡》，CBETA, T45, no. 1883, p. 680, a10-22。 
167 以上「真空」、「幻有」之理事相望，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4, b9-p. 625,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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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真空」、「幻有」中道。以「幻有」上「有」義的不壞相，「非有」

之「離有相」二義，合為「即相無相」之俗諦中道。由「真空」之「空」義的

不壞性，「非空」的「離空相」二義合，為「即性無性」之真諦中道。「真

空」、「幻有」都是存泯無二之中道。 

三、以「真空」上遮定無「非空」義，及「幻有」上遮斷滅的「非不有」

義，由二義相順不二，共成幻有。為「非空」、「非不有」，顯俗諦而泯覆真

諦，以「有」義徹除「空」的執著。 

四、取「真空」上遮定有的「空」義，與「幻有」上顯「空」義的「非

有」義相順不二，得成「真空」。為「非有」、「非不空」，是存真諦泯俗

諦，通過「空」義的顯現，而徹底勘破對有的執著，與第三中道一樣，都是屬

於真俗二諦交徹，存泯無礙之中道。前四所合，各各別攝歸「真空」、「幻

有」。 

五、總合前四，令「幻有」與「真空」無二，合為一味平等法界，是真、

俗二諦俱融之中道。第三、四雖然融二諦，三以融真入俗，唯存「幻有」；四

融俗入真，為顯「真空」，只是「空」、「有」各各別融。此「幻有」與「真

空」四義，及其所開二義全收、俱融，以「空」、「有」無二，立「空」、

「有」雙照之中道；「非空」、「非有」無二，為空有雙遮之中道。遮照一時

共存，是比第三、四更進一步的存泯無礙。為「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無

礙的一味法界。 

參法藏於《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中，開一緣起為「緣起幻有」、「無性真

空」二義。「幻有」含對有遣至幻相舉體全部空盡的「不有」，及不需要更待

破差別相非的「非不有」二義；「真空」含「非空」、「非不空」二義，俱遣

「空」與「不空」，明一切相皆不可得。「真空」「幻有」又各開二義。此空

有又合為五重中道。 

初二以「真空」二義為真諦中道，「幻有」二義為俗諦中道。 

三、以「幻有」中遮常有的「非有」，即是「真空」中的「非不空」義，

此二不二；「幻有」中遮斷滅的「非不有」，即是「真空」中的「非空」義，

以「真空」、「幻有」二義的同而說無二，又以這兩個無二，再次無二故。為

不墮兩邊，真俗二諦俱融之中道。 

四幻中非有。與真中非空。融無二故。名為中道。此是非有非空之中道。

經云。非有非無。名為中道。 

五幻中非不有。則是真中非不空。此非非有非非無之中道。謂絕中之中

也。是故二諦鎔融。妙絕中邊。是其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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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幻有」中的「非有」與「真空」中「非空」義無二，為是「非有

非空」之中道。 

五、由「幻有」中的「非不有」，即是「真空」中的「非不空」義。則為

「非非有、非非無」之二諦鎔融妙絕中道。初二是空有別融之真俗二諦中道，

後三以真俗二諦交織，為融攝一切、絕諸有邊之妙絕中道。168 

澄觀所釋「幻有」包含：不壞「有」義及離「有」相的「非有」二義，成

真諦中道；以不壞「空」義並離「空」相的「非空」二義，成真諦中道。法藏

所釋「真空、幻有」則跳過「空」、「有」二義，直接從離「空」相的「非

空」、與進一步否定的「非不空」二義；離「有」相的「非有」與「非不有」

二義結成真俗二諦中道，其餘三中道，也是依此所釋「真空、幻有」之別，而

有略微差別，上面已經列明，不再詳說。 

最後總結讚歡，此為「離相離性、無障無礙、無分別法門」。事上顯現有

緣起幻有萬象之差別相，理體則是平等無差別性之一味真空；平等無分限的理

體，於緣起的各個有分限之差別事相中，完整地體現。「性」、「相」從「真

空」、「幻有」二義而言，「幻有為相，真空為性」；若以「空」、「有」四

義論，則「真空」、「幻有」都是「相」，「非空」、「非有」才是「性」；

依「空」、「有」各開八義來說，則別顯「空」、「有」為「相」，「空」、

「有」俱融為「性」。今「空」、「有」互奪、雙融，則前「性」、「相」全

都遠離。此中無分別法，單就智慧而說，唯有無分別智慧，才能究竟到達本

源；無障無礙，則境、智皆有。上五重中道為約境而說，此五重中道境與心智

契合即為五觀。境、觀俱融的智慧，契入無礙之境，則心與境二皆無礙，於一

心中有種種無盡之境，種種境上有無礙之一心。緣起甚深之義理，無法用語言

文字表達，唯有離語言、絕相狀，才能契合。169 

（三）明真如二性 

真如性有二義：「空」、「有」義；亦是「不變」、「隨緣」義。以

「有」義故，說人法二空所顯的如如不動，體無變化改動的真如理體，不空的

真理，亦即說「不變」義。即：「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

無所現物。」 

以「空」義故，說依他緣起的種種沒有自性，當下就是「空」，亦即「圓

成實」，即各各不相知義。「空」由依仗他緣才能生起及變化顯現，所以說

「以空義，故說隨緣」。此四義，只隨其中一義，即為二宗所收，因法相宗唯

                                                 

168 〔唐〕法藏述，《十二門論宗致義記》，CBETA, T42, no. 1826, p. 215, b16-c11。 
169 以上「真空」、「幻有」五中道，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5, a15-p. 626,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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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義，無相宗中唯宗「性空」，所以需要雙融「隨緣」、「不變」二

門。假如沒有實有又如何能隨緣而生起諸法，就像本來沒有水，怎麼可能會隨

風而形成波浪。所以說「空」、「有」二義，相即不二，「隨緣」亦即是「不

變」。「空」、「有」及「隨緣」、「不變」二義具足無礙，才能順應圓融無

礙的法性宗之意。 

真如為諸法之性，有凝然不動性，亦能「隨緣」生起諸法。如同虛空為星

象之性，能容納生起眾多的星象。如果只有「不變」性，性於法就是沒有交集

的兩邊；若唯有「隨緣」義，緣有生滅變異，又怎麼能說是真性。又舉《大般

涅槃經》雪山「樂味」藥喻以說明真如「隨緣」、「不變」二義。如雪山深叢

下，有一味極甜的名為樂味之藥，人們沒有辦法看見，但是聞到香味，就知道

這個地方一定有此藥。過去世有轉輪王為了接此藥，於此雪山處造木筒，此藥

成熟時，會從地面流出，積集在木筒中。後來轉輪王不在世了，原本一味藥從

木筒流出，隨其所流之處差別而有或醋、或醎、或甜等種種差異。實際上此藥

真正的味道，依然停留在雪山，就像滿月一樣沒有減損。凡夫福薄，雖然刻苦

加功用行，仍然不能得知。唯有福德因緣具足的聖王出世，才能得到此藥的真

正之味。以過去王喻過去佛，此藥比喻如來祕藏為眾多煩惱、稠密的叢林所覆

藏，眾生因為無明不能看到。以一味喻佛性，眾生皆有佛性；由此一味藥隨流

而出或酢或鹹等種種不同的味道，喻如來藏因無明煩惱造作，隨緣而有地獄、

畜生、等六道種種差別生起，以及生為人身的男女性別不同，及種性高低的差

異；此藥本味仍然停留在雪山沒有變壞，喻如來藏之不變，佛性堅固雄猛不可

毀壞，沒有什麼能殺害佛性使其斷滅。如來藏性有一切都不能摧毀損壞及燒滅

的不變義，及能造作種種的隨緣義，但凡夫之類不能看見，只有成就無上正等

正覺，才能證知。170 

「性」如果背離於「法」，則與法空不相即，「性」就成了斷滅；若

「法」離於「性」，則為「本無今有」者，因為「性」不是新有的，離「性」

即是「本無」。「本無今有」則如同虛空中本來沒有眾生，卻常出眾生，如果

是這樣，則有「法」即是「性」過，所以應當不是「本無今有」。本無之

「法」並不是全然本無，今有之「法」也不是全然是新有，此明「相」與

「性」不得相離。又「法」若等同於「性」，「性」是常，「法」也應當為

常，實際上「法」是無常的；又「性」如果等同於「法」，「法」滅時「性」

也應當滅，實則「性」並沒有隨著「法」滅。舉水與波為例，如果說水即是

波，波相滅水也應當滅，眼見波相滅，而水並沒有不滅，由此水不等同於波，

同理可知「性」不全然同於「法」。所以說「法」與「性」二者的關係是非即

非離。 

                                                 

170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p. 408, b13-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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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引經說心生起時，不離於「性」，離「性」無所依，不能起作用；心法

謝滅時，真性不滅。「心」、「性」不即不離不可思議。「心性」相對於有情

眾生而言，「法性」的則包含情與無情。由「法」、「性」二者相成、相奪，

非即非離為中道，結歸有：「非常非斷」、「非有非空」、「非變非不變」三

重中道。171如果能和會「法」、「性」，將不被百家異說所迷惑，結勸所有的

修行學者放下自己的偏執，以求得緣起的主要宗旨。澄觀此中廣用諸經之理

論，加以破斥種種偏見，是為了令修行者生起緣起正確的理解和觀念。 

綜上所述，「緣起」之空有相成，初總明緣起之義，說緣起之法總有

「空」、「有」，及「空」、「有」之因緣四義，對應答中八偈，明答中所言

「空」、「有」及「非空、非有」都是中道義。又「真空」、「幻有」各有二

義，文殊以初義相違義問難，覺首以後義不相礙及相作義答。此四義又各有二

義，開為八義，結為五中道。融合空有八義，為性相、空有、真俗存泯無礙之

中道，答「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之相違難。又別明真如「性」有

二義，以「不變」義說無性故有，以「隨緣」義說無性故空。以「法」與

「性」非即非離的關係，結歸為「非常非斷」、「非有非空」、「非變非不

變」三重中道。明此中緣起的空有、理事都是不即不離的關係，是捨離斷常、

真妄之別的中道義。由此和會法相、無相二宗的真如「性」義。 

第三節 「緣起甚深」之境智觀行 

一、「緣起甚深」之無倒正見 

（一）如理觀察之正見 

「如理而觀察，一切皆無性，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此偈對前義再

加以解釋。此有二義，一明由法眼觀察，得知一切法都是「空無性」，契合法

界真性無顛倒，成淨緣起。了達緣起甚深正見正理是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此

合前四喻之地喻，以法眼契見緣起正理，如地性平等無分別。 

二、前偈訶責所見種種有依諸識熏習，虛妄心分別而有，並非實有，不應

為依；此偈合與前五偈觀察諸法無作用、無有體性，所以各各不相知，以觀察

無性為正法眼，是所應當依止的，為依智不依識，是稱法界性，不顛倒的正

見。172 

                                                 

171 以上明真如「不變」、「隨緣」與「空」、「有」義，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

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24, b9-p. 628, a6。 
172 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6,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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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拂分限之跡入「一真」之「玄道」 

「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有假言說。」此為拂迹入

玄，宗密釋其義：「為欲入生佛平等，稱性圓淨，究竟之法故。宜拂前垢淨迷

情，始修分限之跡也。」173以分別心而有垢淨、迷悟、始終等二端對立的法

執，及權巧設立修行階位次第之方便教法，都屬於「跡」，拂去「跡」方能化

導眾生入「玄道」，即眾生與佛平等無二無別，稱法界性，染淨不二，圓滿究

竟之一真法界。 

1．正拂前偈種種分限之跡 

澄觀以前「法性本無生」，「一切空無性」是圓成「實」；眼等八識諸情

根，是示現而有生相的依他起，為「非實」。此「實」、「不實」，約事理而

說，即五法174之如如（真如）及相。「妄」即妄心分別的非有，「非妄」則是

通過如理觀察的無倒正見。「妄」、「非妄」約情智說，亦五法之妄想（分

別）、正智。此「實」、「不實」與「妄」、「非妄」都屬於名言，而沒有真

實義，則五法具足。以妄分別為緣，有種種世間流轉生起；以如理觀察，成出

世間智慧正見，無顛倒法眼。今拂前所成，以前所言都是名言，唯是假名沒有

真實義理。如海東曉公云：「如言而取，所說皆非，得意而談，所說皆是。」

語言文字可以表達思想及意愿，如果只停留在語言的概念，著於文字的表相，

而不了本意，只是增加法、我二執，所有的言說都是錯謬；如果不取著言論，

悟得言論所表述的的本意，則「實」、「不實」及「妄」、「非妄」，凡有言

說，無一不契合正理。175 

〈世主妙嚴品〉亦言及「佛說法性皆無性」，說明佛陀所宣說的教法，是

以無性為法之真性。又教化甚深偈云：「世間所言論，一切是分別」，言論包

含名與義，能诠的名言唯是意識的分別，名言所诠之義除了意識的分別也沒有

另外的體，言論既屬意識分別，則為虛妄計度的遍計執及意流。176以言論為意

界貪識所流出，所以稱言說為假。177聖言量以無性為真性，世間言說唯是虛妄

分別，所以說「世間出世間，但有假言說」。 

2．離言遣物才能得意契真 

                                                 

173 〔唐〕宗密撰，《圓覺經大疏釋義鈔》，CBETA, X09, no. 245, p. 610, a1-2。 
174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

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即此非餘，是說為名。施設眾名，顯

示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是名

如如。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

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起，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CBETA, 

T16, no. 670, p. 511, b12-22。 
175〔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6, b11-p. 637, a5。 
176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意流者，謂意識起貪，依意界貪識流出，故名為流」。

CBETA, T02, no. 99, p. 144, b10-12。 
177 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47, b5-p. 648,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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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究竟圓滿的，而語言有局限性，容易偏頗，不能圓滿表達。想要說明

一切法「空無性」之圓成實，需要藉助現象界的種種生相，沒有實體，只是示

現而有生，為有而非有；欲顯諸法相之不實，則需以一切法體性即是空說；欲

明其為虛妄分別，妄本身即是不可得；想要表達如理觀察之正見並非虛妄，妄

分別能令依他緣起流轉；如果說虛妄分別的世間相，生死的當下即是涅槃寂滅

相；若言出世法，實在沒有一個真實的世間可以出。如此則「實」、「不

實」、「妄」、「非妄」，「世間」、「出世間」等相即相奪，染淨兩亡，義

理要旨圓融包含。 

以名對有相之物，則為有物之名；若名所對為無物，雖有物名卻沒有無物

的體，如龜毛、兔角，只有言說沒有實體，則為沒有物體的名。所以結為：

「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名不即物而履真。然則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豈曰文

言之能辨哉？」178由於物質的體性虛無，沒有承當名的實體；名只是假立，沒

有得名即得物的功能。物不是名，所以於物上不得名；若物即名，看到一個物

品就應該知道它的名稱。名不是物，依名不能體會到物的真體；如果名等同於

物質，口說火字就應當出火燒口，而實際上不是這樣，物質體性虛無，名稱只

是假設安立，都不是真實，以二者不相及，所以說彼此都不能相得。此引僧肇

〈不真空論〉破竺法汰所作〈本無論〉所結，說明物與名都不是實有，二者不

相得。「本無」是世間凡情計度尚且沒有的無，只有假言沒有實體從之，所以

竺法汰認為「非有」是什麼都沒有的空無；「非無」是連無都遣除的無，就更

沒有東西了，是一向歸無的偏空。 

參究諸教立「非有」、「非無」的本旨，以萬物依緣而生並非實有，而言

「非有」，由不壞隨緣之相，並非什麼都沒有，而說「非無」。此為斥責此崇

尚無的言論有偏，並不契合於「非有」、「非無」之言教。「即事即理」的中

道真實義理，方契合「非有」、「非無」的本旨。以世間可見的物與名言尚且

不能相到，何況離於言語、思量的真理，又如何能以文字語言所能分辨表達。

真諦不可說，離於言教，不是語言文言所能明辯的，此為令舍除對名言的執

著。 

前明忘言，今為令得其意，顯示不可思議，又引什公所言：「唯忘言者可

與道合，虛懷者可與理通，冥心者可與真一，遺智者可與聖同耳。」以虛通之

玄道不可以加功用行得，唯有捨卻言說文字之工具，才能與玄道相合；最極致

之功不能以事上的作為而得，離能取、所取方能與理契通；「真諦」離於我法

二執，放下所執的知見，才能與真諦合一；最上賢聖之智慧無相，不可以心的

思量分別而知，若能泯除能證之人，方可與聖者契合。雖有與道合之言說，無

心於合；雖說與聖同，沒有求同的心。所以說「有心不契，遺智方知，若有契

                                                 

178〔後秦〕僧肇作，《肇論》，CBETA, T45, no. 1858, p. 152, a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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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復應拂迹」。能證之聖，所證之法「玄道」、「理」、「真諦」，並皆遣

除。離於語言文字概念，超於百非之外，不執著於任何觀念知見，才能近於

道。179 

3．依三無性成假言說 

以後三偈對應唯識三無性觀，初依徧計所執性，即「妄心分別有」，而說

相無自性性，即「一切空無性」。依此徧計的體相畢竟空無，猶如揉眼睛而見

虛空中有花相或金光，在昏暗的路上看到繩子誤以為是蛇，這些都是虛妄分別

的幻相，次以如理觀察，種種諸法皆依他緣因無性而起。依《攝大乘論本》所

知相分所言： 

「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謂阿賴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此復云

何？謂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

言說識，自他差別識，善趣惡趣死生識。此中若身，身者，受者識，彼

所受識，彼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此由名言熏習種子。

若自他差別識，此由我見熏習種子。若善趣惡趣死生識，此由有支熏習

種子。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得顯現。」180 

依他起是能遍計的意識，所遍計的依他所起相。依他起是以賴耶中的自類熏習

的內外各別種子為因，虛妄分別所攝的十一識，此十一識包含有情的根身及外

部器界。有情世界依眼等內六處而安立，器世間依色等外六處而安立。此如幻

的種種事法，並非是凡夫無始以來所妄執的自然生起。需要藉助眾多因緣條件

才能生起，則沒有實在的自性。由此依他所起的一切法，都是沒有自體性，立

生無自性性。於依他起上，遠離前虛妄分別所徧計執取的人、法，此人、法二

空所顯的性是真實圓滿勝義，即圓成實。依此圓成實勝義亦屬假名，立勝義無

自性性。 

                                                 

179 以上物不即名、得意忘言，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7, a5-p. 638, a2。 
180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CBETA, T31, no. 1594, p. 137, c29-p. 138,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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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偈言：「若實、若非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皆是假言說。」

此中實即圓成性，以出世的契合圓滿成就之圓成實性，尚且是不實的假言說，

世間非實的虛妄分別，更是一時總遣，入第一義諦空，緣起甚深理。 

覺首以十偈答文殊問難，前五偈答遮救重難，現象界既有種種,為什麼又不

能相知。後五偈正答前本法難，既然彼此不相知，又為何緣有種種生起。關於

為什麼不依順序先答本難，而先答救難這個問題，法藏答「以救義若成本難方

遣故。」181認為後面所救的義理如果成立，本難才能遣除。所以需要先回答。

以此五偈合前四大喻，由此十偈可以分為四。初一偈法說，一切法各各彼此不

相知為「宗」，諸法無體、用是「因」；次四偈，舉四大為「喻」證成；後四

偈各各別合前四喻，末偈結成前義，如此則因明五支182作法具足。183 

綜上所述，由法眼觀察，前諸識所見皆是虛妄分別，非實有；契合法界真

性才是無顛倒正見，不思議的法眼。最後以物、名不相即，依三無性成假言

說。拂前「實、不實，妄、非妄，世間、出世間」種種迹，入「一真」之「玄

道」，染淨兩亡。前五偈是為了印證成就答以何不相知，次四答為何有種種法

之原因，最後一偈奪前所成，總令離言語、絕思量，鍥入真實義。 

二、「緣起甚深」之智境契合成觀 

前「真空」、「幻有」五重中道約境而說，又言及此五重境與心智契合即

為五觀。一、觀一切法「空」、「非空」無二之真諦中道觀；二、「有」、

「非有」無二之「幻有」俗諦中道觀；三、取「非空」之「有」義與「有」上

為遮斷滅而說的「非不有」義相順不二，為存俗泯真，以有破空之「幻有」

觀；四、由「真空」遮定有的上「空」義，「幻有」上即是空的「非有」義，

此二相順不二，為存真諦泯俗諦，以空破有的「真空」觀；最後合前「幻有」

與「真空」為一味平等法界，為真、俗二諦俱融之中道觀。 

心與境如何契合而成修行觀法呢？《疏》云：「於境，則不礙真而恒俗；

於智，則不礙寂而恒照，即境智非一。境則不礙俗而恒真，智則不廢照而恒

寂，即境智非異。境則空有無二，智則寂照雙融。」184此引《大乘起信論》中

修信心的修行者，為消除此自身及外事眾多業等深重障礙，應當晝夜六時勇猛

精勤，以禮拜、懺悔、勸請等種種善行，令善根增長，繼而修行止觀法門，迴

                                                 

181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7, c2-3。 
182 〔陳〕真諦譯，《如實論》，此五分為：「一立義言，二因言，三譬如言，四合譬言，五決定言」。

CBETA, T32, no. 1633, p. 35, b18-20。 
183 以上依三無性成假言說，依〔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CBETA, L130, no. 1557, p. 

638, a2-b3。 
184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536, c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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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菩提。印順釋此中止觀為「觀是思考、辨析、推求抉擇等作意，止是糸心一

境，使心一境凝定，不致散亂馳求。」185。 

《論》說，修習止行者，於山林寂靜處端身正坐，攝念正意，調伏身心與

理相應。離於緣念呼吸的數息觀，色身漸漸變壞的白骨觀，及青、黃等色，四

大及空等所緣外境的分別，乃至識對散心時，六根所取六塵境之見聞覺知的推

度認識，唯是自心，沒有實境。於前所說一切境都應當遠離，乃至一切心想，

隨其念念生起，也一並遣除。因為想沒有自性，無生滅的自體可得，畢竟是

空，就像陽光下的露水，一下子就被曬幹了，所以生滅的當下就是沒有生滅。

以心外沒有實境，既然所取外境無相，能取之心也無從生起，不需要等心生起

後，再以心方便除遣。不但遣除所取的境相，進一步更除遣能取的意識的分別

心及妄想。初習者心念常奔馳散亂，應當攝心令心安住於正念。此中正念為應

當了知離心之外，沒有實有外境界。外境既然是虛妄、非有、不實，此能取之

心亦寂滅。久習此止觀，漸漸淳熟令心安住；由修止之力，令心漸漸猛利隨順

得入定；能伏斷煩惱惑業，令信心增長，信滿入住，速成不退。186 

又擔心學人如果只是修行止，容易躭著於定境不願舍離，或常念一切法空

無，不樂求佛道，不起大悲心救度眾生，所以應當從座中起，修學觀法。觀察

一切世間有為法沒有辦法停住，剎那變異、毀壞。外境的過去種種法如夢般不

真實，現在的一切如電光一閃而過，未來所念法如雲忽然驟起，過、現、未一

切諸法，法法無我；觀自身所起的一切心行念念生起謝滅，眾生貪著於常一，

恆求不變，所受無不皆苦。觀世間一切有情，凡有身都是不清淨，九孔常流不

淨，唯是種種穢污，沒有什麼可以愛樂的，此為無常、苦、無我、不淨觀。當

念一切眾生，從過去無始世以來，由於無明熏習的緣故，令心生起還滅，無常

遷流，身心已經承受一切大苦楚；現在又有無量苦逼迫，未來所受苦，也沒有

分際。如是過、現、未所受皆苦，不得出離。愍念眾生受無盡苦，起大悲心，

發誓愿救拔一切苦惱眾生出生死海，令得究竟涅槃樂之自利、利他的菩提大

愿，由此大愿力能方便修集一切善法，精進修學，不生懈怠憂惱。此即上所說

的「思考、辨析、推求抉擇等作意」。印順評說：「本论所说的止观初方便，

是有所偏重的、不了义的。如以止为无分别，即依心真如而修；分别生灭因缘

为观，即依心生灭起修。以止为随顺真如门，以观为随顺生灭门。」187 

《論》中分別說明如何修止及修觀，又言及除了靜坐時，專念修學止觀，

若從坐中起，凡有所施行造作，悉當常觀察應作及不應作，於行住坐臥一切

                                                 

185 印順著，《大乘起信論講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36。 
186 以上止的論述，依〔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CBETA, T32, no. 1666, 582, a6-29。 
187 印順著，《大乘起信論講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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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皆應方便隨順正理止觀俱行。雖然系念諸法沒有自性，本不生滅，依所觀

的境「非有」而修止行，不壞緣起的因果業報相；雖然知道緣起諸法因果業報

不虛「非無」而修觀行，更明白一切法無性不可得。188 

如上所說，以止觀並修，空有不二熔融。則所觀的「幻有」境，不礙「真

空」理體的不動性，而恒現流動變化的俗相；能觀的智慧雖然有契於理性的寂

靜，恆常保持能照事起觀的功能，此即境、智非一。於境不壞流動相，而其所

依真心理體不動；智慧則不失照的功能，而依然保持寂靜，即為境智非異。境

則空有、真俗二而無二；智有契於真理寂寥的止寂，亦存契合俗諦流動的觀

照，止寂、觀照雙融一味。以五觀寂照雙融之智，契融前所观五境「空有無

二」之無礙境，則心境俱融無礙。 

三、修習信解之二種觀道 

《占察善惡業報經》有說到，如果想要依一實境界，修習信解的人，應當

需要學習二種觀道：「一者唯心識觀，二者真如實觀。」修唯心識觀者，應於

一切時間，一切處所，觀察自己的身、口、意的所有造作之業，包括一切的境

界，都是依他緣起，是自己內心所生的長短、好惡等取相分別，及過去的影塵

等見。了了明知，一切法唯心想生滅，想要求得一念暫時停住都很難。只要心

念住著，就馬上覺察了知，一旦觀察到心有所緣念，即刻提起，令心跟隨追逐

著那個念頭，時刻保持覺知。於念念間都應當提起覺知，不令心落入無記，或

攀緣外境而不自覺知，於一切境界不生分別想，乃至離一切相。觀察一切法唯

是心的虛妄分別而生，離開心沒有一法可得。知一切法唯是妄念，沒有實在的

境界，常常這樣收攝內心，正念觀察，於現前境及謝滅境不生分別億念，了知

心外無法，沒有疲勞厭倦，才是真正修學唯心識觀。189 

唯心識觀亦可對應本品之「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

分別有。」觀依他而起的一切法，唯是因為心的虛妄分別而有，離開能緣的

心，就沒有所緣的現前差別外境及前境相。修止與唯心識二觀，暫時保留能觀

的心，此「現前立少物」，為遣除對外境的執著。如同阿基米德提出杠杆原理

所說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 

唯心識觀能令修行者道心猛利，增長信解力，能夠很快的進入空義，發起

無上的大菩提心，所以說唯心識觀是最上智慧之門。修學真如實觀的修行者，

在唯心識觀一切法空義的基礎上，進一步思惟心性無生無滅。以凡夫不了法

界，好像有心生起時，真要去尋找，卻覓心了不可得，即心性無生。既然沒有

                                                 

188 〔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CBETA, T32, no. 1666, p. 582, c14-p. 583, a11。 
189 〔隋〕菩提燈譯，《占察善惡業報經》，CBETA, T17, no. 839, p. 908, a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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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怎麼會有滅。又如果說心滅，則沒有心，而心性並不是空無，所以說無

滅。以所有的見聞覺知，其體即是心，所以於見聞覺知一切境界皆不住著，永

離一切是非、善惡等虛妄分別之諸想。所以說真如實觀及唯心識觀，是眾聖者

之所行，如此依理導行而修，才是真正的觀法。190 

《華嚴經疏論纂要》有談及《補註》釋「如其心性而觀察」，則分「心

性」為二，以第八賴耶為「心」，如來藏為「性」，結合前所明二觀，對應一

心二門及真如二性，略如下表： 

表 6：二觀能所對照表 

二觀 能觀 一心二門 真如二性 所觀 

唯心識觀 賴耶心 心生滅門 隨緣 心外無法 

真如實觀 如來藏性 心真如門 不變 心性無生、無滅 

唯心識觀依阿賴耶來正確的認知觀察，所觀為心外無法，遣除心外之境，

離一切境的分別；真如實觀依如來藏性而認知觀察，所觀為心性無生、無滅，

心也一並遣除，離於一切心想之分別。又以唯心識觀對應真如隨緣義及《起信

論》的心生滅門，真如實觀對真如不變義及心真如門，如夜摩偈所說「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191 

澄觀釋此偈時言及「大乘觀要不出此二觀」，又說觀有二釋，一、如果有

人想要了知三世一切諸佛，應當觀察法界性，且進一步遠離法界性的一切差

別，以「見法即見佛」，所以見一切依於心的法界性，即為見佛。三世諸佛皆

以證此法界性為體，以離開心並沒有另外單獨存在的法，佛與眾生及心在體上

是沒有差別的，此結歸唯心。二、觀法界性即真如實觀，對應《大乘起信論》

真如門；觀唯心造即唯心識，對應心生滅門。此二觀門唯是一心中所開，都能

總攝一切法盡。二觀成就則真俗二諦雙融無礙，為和合一味法界。觀察一切

法，唯是心的虛妄分別而生，離開心沒有一法可得。於一切境界不生分別想，

乃至離一切相。所造之外境空無實相，能造之心也沒有自相，不需要待分析，

自體當下寂滅，無生無滅。即便通過深入推求探究來尋求，也是究竟不可得。
192 

又教化甚深偈云：「世間所見法，但以心為主；隨解取眾相，顛倒不如

實。」此依前正解入唯識稱量觀，唯識以境由心所變，故所見一切法以心為

主。依四師所立不同，於此一心，有一分、二分、三分、四分說。《成唯識

                                                 

190 〔隋〕菩提燈譯，《占察善惡業報經》，CBETA, T17, no. 839, p. 908, b15-29。 
191 〔清〕道霈纂要，《華嚴經疏論纂要》，CBETA, B04, no. 2, p. 1024, a4-5。 
192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659, a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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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依護法四分為正義：即相、見二分、自證分加證自證分。澄觀此中取心有

二分，即見分、相分。依《成唯識論》言： 

如是四分，或攝為三，第四攝入自證分故；或攝為二，後三俱是能緣性

故，皆見分攝，此言見者是能緣義。或攝為一，體無別故。如入楞伽伽

他中說：「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如

是處處說唯一心，此一心言，亦攝心所。故識行相，即是了別；了別即

是識之見分。193 

《論》言，四分或攝為三分，將證自證分攝入自證分，以二者都屬果，體為一

的緣故；或攝為見、相二分，以後三分都有能緣性，以見分有能緣的功能，此

後三分為能緣見分所攝；或攝為一心，以四者的體都是心，沒有差別的緣故。

此中所說一心，也包含心所。以識行相為了別，而能了別的是識之見分。如果

依見分的了別，執取相分為實有之外相，認為相是在心外，於心外取相，這是

顛倒見。只有明了相分是唯心所變，只是因為見分的錯誤理解，於心上所現的

相似影相，執為實有外境，這才是無顛倒的正見。 

又下偈云：「世間所言論，一切是分別；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澄

觀借用唯識加行位的四尋思觀、四如實觀來解析經文，此四即名、義、自性、

差別。言論包含能诠的名言及所诠之義，以名等尋思觀，唯是虛妄計度即意識

的分別，尚且不能鍥入唯心識觀，又如何能入真如法性妙觀。 

為什麼說一切言說不入法性？一以修行者能觀的心還在虛妄分別計度，不

能入唯心觀；二為所觀如來法性境界深廣如虛空，雖說眾生入法性，而實在沒

有所入。如果能夠覺察一切法，無不是意識的分別，沒有實法可得，於一切外

境界不取不著。時刻攝心，不使放逸馳散，即入唯心正念。又觀此心沒有形相

可得，狂心一歇，分別妄想不起，當下即入真如法性。 

又觀一切法唯是意識及名言分別，以意識及名言分別而觀，縱成如實，也

還在能所對立中；說此相、見二分，為遣除心外境，而立唯識之意。只要還有

些許的所得，就不是真正的住唯識觀，只是以此為方便，到通達位時．才能真

                                                 

193 〔唐〕玄奘譯，《成唯識論》，CBETA, T31, no. 1585, p. 10, c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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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得入唯心。此能緣的見分與所緣相分，由無始以來數數熏習，而有種種相似

法生起。如果將相見二分所生的相似法執為實有，便成徧計執。 

能緣心生，則有種種所緣境起；所緣境生起，對境則引生種種心。心境互

相由藉，都是從緣而生起，法生起必有滅，剎那遷流不住，想求得短暫的停

留，都不可能，此緣生為無生之生。以通達位偈所說的，於所緣乃至於能緣的

智慧都無所執，離二取相，才是真正住唯識。明了知一切相唯是徧計，沒有自

實相，都是從緣而生，是無生之生，名為了種種，則了唯心，成唯心識觀；了

達一切法無性，於所緣及智境都無所得，心境能所雙亡，不取不著，成真如實

觀。「住無分別自覺智境」，沒有能入的人也沒有所入的法界，觀相亦遣除，

是為入法性。194 

四、如何緣境修觀 

關於如何緣境修觀，《演義鈔》云：「云何明心境耶，謂此經中，昭明顯

著。若凡、若聖、若因、若果。能觀之心，所觀之境，無不畢備故。」195澄觀

指出依此大經修觀明心境。以此《華嚴經》中關於凡、聖境界，因果理事，以

及「能觀之心，所觀之境」，無不具備，條列清楚，昭然明了顯現。我人所能

緣的唯是曾經熏習過的同分影像，比如一幅畫，在普通人的眼中就只是一幅合

或者不合自己眼緣的畫，在繪畫者眼裡是意境、構圖、線條、色彩。聖者之

智、境不是凡夫所能緣的，只能依聖言量的教導，由多聞熏習，通過比量得

知，才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漸漸體解聖者的智、境。如世親《攝大乘論本》

所言的「聞熏習種子」。世親《攝大乘論釋》云： 

即此熏習相續住在阿賴耶識為因，能起出世間心。……此聞熏習隨在一種

所依轉處，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然非阿賴耶識，

是彼對治種子，性故。196 

由前所說「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通過正聞熏習，成此「最清淨法界所

流正聞熏習為種子」。此「聞熏習種子」依阿賴耶識而住，以此為「聞熏習種

子」為因，而能起出世間心。論中言及正聞熏習與阿賴耶識的關係，無著認為

二者的關係，就像水與乳一樣，非一非異。此「正聞熏習」的清淨種子雖然寄

                                                 

194 以上教化甚深三偈釋義，依〔清〕道霈纂要，《華嚴經疏論纂要》，CBETA, B03, no. 2, p. 507, a11-p. 

509, a3。 
19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CBETA, T36, no. 1736, p. 3, a8-10。 
196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CBETA, T31, no. 1597, p. 333, c21-p. 334,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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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異熟識中，與阿賴耶俱轉，如水乳和合。但「聞熏習種子」並非阿賴耶

識，而是能對治阿賴耶識雜染的種子，因為二者的性不同。由聽聞正法、如理

思維所起的「聞熏習種子」是純善性，而阿賴耶識是無記性，二者體性不同，

所以非一；正聞熏習清淨種子，寄存在阿賴耶識中，兩者非異。最後總結，寄

存在阿賴耶識的出世間清淨種子，可以對治阿賴耶識所含藏的雜染種子，並不

是以阿賴耶識為自性。 

陳一標在說明等流種子所串起的等流因果之「起惑」時，曾說：「貪種子

在每一次現行時，就同時回熏貪種子，除非有智慧的對治，否則貪這種煩惱現

起的可能性就會永遠存在。」197因為貪等煩惱種子生起現行時，還會回熏一個

同類的等流種子，儲存到阿賴耶識中，如果沒有「聞熏習種子」對治阿賴耶識

所含藏的貪等煩惱種子，就會在煩惱的重重纏繞中不得出離。 

以法眼「如理而觀察」，觀察諸法沒有實體性，更不能起作用。世間一切

法都是緣生無自性，依真如而有無明，依無明為緣熏習真如，令真如不守凝然

不動的自性，隨緣而有諸識；由本識積集諸種子而起現行，八識互相熏習，輾

轉為彼此的生因，而恆常流轉，有種種染、淨法流轉不息。又諸法是以沒有定

性而無性流轉，造作種種業，依業受種種業報。由無倒的正見，契見緣起深

理。 

通過前面所說的多聞熏習，由正見、正解緣起深理，依理起行。如《楞嚴

經序指味疏》云： 

理解雖圓，非行莫證。解如目，行如足；有解無行，如有目無足。雖聞

故鄉佳信，終無到家之期。造修名行，契入名證。意謂欲見本尊心父，

務必目足兼資，故曰理解雖圓。非行莫證。198 

諦閑以眼睛比喻解，說明修行離不開正解的指導，盲修瞎練只會背道而馳；以

雙腳比喻行，如同只有邁開腳步，才能能到達目的地的道理一樣，只有依圓滿

的正理正解起行，才能漸漸契向正道，證悟緣起甚深的諸法實相。 

綜上所述，「緣起甚深」之境智觀行，應先明了「緣起甚深」之無顛倒正

見，契合法界真性的不思議法眼。又應拂前種種迹，染淨兩亡，入「一真」之

                                                 

197 陳一標，〈缘起与业──瑜伽行派对等流种子与异熟种子的诠释〉，《圆光佛学学报》第 15 期（2009

年 10 月），頁 84。 

198 〔清〕諦閑述，《楞嚴經序指味疏》，CBETA, X16, no. 313, p. 407, b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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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道」。由觀境「非有」而修止行，不壞緣起的因果業報相；雖知因果業報

「非無」而修觀行，更明白一切法無性不可得。以「非無」、「非有」不二，

而止觀並修。以能觀的「寂照雙融」之智，契融所观「空有無二」之境，則心

境俱融無礙。又以修信解者，應習真如及唯識二觀，以唯心識觀，明所緣一切

境唯心，了心外沒有實有外境；依真如實觀，了能緣心亦不可得。離能所二

取，則心與境都沒有實相，住無分別智，入法界性。由多聞熏習，通過聖人所

傳教理，體解緣起的空有理事理解。依正解起行「造修」，方能契入體證。這

也是澄觀「隨緣、順理、造修名行。」之意。「順理」順的是人法二空所顯無

性、真如理體。由正解理觀，知與行合一，方名正行。 

 

 

 

 

第五章 結語 

〈菩薩問明品〉由大眾共同許可的「心性是一」之理，與所受的總、別報，

如壽命的長短，福報的具足與否等現象差別相違之問難，開啟因地初發心與果地

覺，無二無別的圓教一乘甚深緣起深理，令修行者生起深信正解，由觀起行證得

真如智慧。〈菩薩問明品〉引導海會眾生建立理上的正解，是對於觀行的指導定

位，所依之解不是心理方面的了知，或理論上的認知，而是由通過修行所證的智

解。體解緣起甚深義理，明理則不迷，以理引導行，觀念改變行為自然跟著改變。 

覺首菩薩以十偈答前問難，開顯緣起甚深的義理。初五偈以諸法都沒有體性

與作用為「因」，並舉四大為「喻」，證成各各差別的一切法，彼此是不能相知

之「宗」見。此五偈對應虛妄緣起三義之初義不相知，又此以妄法無沒有體用，

所以令第三義「無性真理恒常顯現」。答釋成中以何因緣，各不相知。後五偈答

前面既不相知，為什麼又能緣生種種。前三偈以真如隨緣等四因，答種種生起之

因，明虛妄緣起之第二義「依此無知無性，方有緣起」。第九偈明以法眼觀一切

法無性，成無顛倒的淨緣起。最後一偈拂世間、出世間種種迹，入「一真」之「玄

道」。 

文殊以事、理「相違」問難，覺首以事、理「不相礙義」及「相作義」，

答明二者相成。「無性」之「空」理與「緣生」之「幻有」事相，彼此相成，

互為因果，不礙熔融。緣起之法有四義，總說「緣生」、「無性」都有空有義

及其因緣。諸法生起，必定要依靠因緣，依緣就是無自性。約「緣生」則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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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別不同的幻有，由緣起四因具足，成就甚深緣起，而有種種諸法生起；從

「無性」說，若能了達各各差別的俗諦，都是以無自性而為一性，則名真諦。

此中緣起法之空有、理事，離於斷常、真妄之別及實執，皆是中道義。 

虛妄緣起之所依真如法性有「空」、「有」義，及「不變」、「隨緣」二

義，以「有」義，說人法二空所顯，「不變」的真如理體，即法性本來沒有生

滅，是能生起一切法的空如來藏；以「空」理在「隨緣」中，才能得以顯現，

依他緣起的種種沒有自性，當下就是「空」無性，為「圓成實」，即諸法無體

用，各各不相知義。眾生皆有如來藏清淨心，依真如證「心性一」，真如隨染

緣有八識熏習，變現隨緣生滅的種種法，唯是眾生心的虛妄分別而有，並非真

如心性有變。由此無性緣起，種種染、淨法之相續流轉生滅；如果能夠窮達虛

妄緣起之本源，就成真如淨緣起。 

明「緣起甚深」之理，境智契合成觀行。由觀外境是虛妄「非有」，能取

之心也一並遣除修止；以境「非無」，然一切法因緣和合而有，本不可得。以

境「非無」、「非有」不二，而止觀並修，「寂照雙融」。由「真空」、「幻

有」五重中道境，與心智契合即為五觀。又以修信解應習真如及唯心識二觀，

依理導行二觀俱修，依心起觀，則了心外沒有實境；以觀明心，所取外境為虛

妄不實，能取之心也一並總遣，方入真如實觀。所有的見聞覺知，都是意及與

意識的分別，離能所二取相，則住無分別智，入法界性。 

由多聞熏習，通過聖人所傳教理，體解緣起的空有理事，依理起觀。意及

與意識之分別，正是觀修的下手處，所謂「不怕念起，就怕覺遲」。收攝內

心，於六根門頭念念覺照，現前緣起的事法，就是當下觀行之對境，此即為

「緣起觀」。通過正解甚深之理，緣境起觀，如理而觀察，理即觀，落實於具

體生活上，就是實踐觀行。由觀而開發智慧，以智慧斷除疑惑，繼而能善巧方

便起十度圓行，知與行合一，方能契入體證，自他二利。 

通過「緣起甚深」之理觀，了知自我「身心」及整個外在現象界，都是依因

托緣而有，沒有實在的自性，也沒有真正的生滅，但也不是絕對的空無。生命如

水遷流不住，四季常流轉，草木有枯榮，如幻假有的緣起萬象鮮活地展現，只是

我們習慣於整體中割裂局部，執著為常、一、靜止的──所謂的永恆。藉助理上

的知解，擴展思想上的見解，打開宏觀的視角，雖然眼前所見的還是有限的局部，

卻不再受限於固有的認知，漸漸放下人、法的實執。如理思維法義，進一步依理

修行，緣境起觀，超越所有分別、對立。在俗諦來說，與自我和解，共世界和諧；

從真諦上而言，得入重重無盡之法界緣起，現世體達華嚴的無盡圓融無礙。理觀

能在生活中得到落實，這是本品所明「正解理觀」的實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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